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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贸易开放深刻改变了全球生产的面貌。将

原材料加工成零部件、装配最终产品并将它们交付终

端消费者，都涉及跨越全球越来越多经济体的供应链。

这些所谓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已经形成一种有益的力

量 ：它们使一系列广泛的消费品价格更为实惠，刺激

了经济增长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为

经济发展和减贫创造了机会。

无形资本，特别是技术、设计和品牌形式的无形资本，

遍布于价值链的一些重要方面。它在消费者支付的产

品价格中占很大一部分，决定着哪些公司在市场上将

取得成功。它还在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中占据核心地位：

关于将不同生产任务安排在何处以及与谁结为伙伴的

决定，与各公司管理无形资本的方式息息相关。

目前已发表了大量关于全球价值链兴起的原因和结果

的研究报告，很多报告承认无形资本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关于其发挥作用的原因、方式和程度，真知灼

见甚少。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2017 年世界知识产权

报告》，帮助打开无形资本的黑匣子，特别是揭示如何

恰到好处地将知识产权纳入这一黑匣子。

本报告首先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组织方式。在

此背景下，揭示了无形资本对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宏观

经济贡献新估值。这些估值显示，在 2014 年，无形

资本约占 19 个制造行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大约 5.9 万

亿美元。

我们沿用 2015 年报告的做法，以具体的咖啡、光伏

产品和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的案例研究作为整体经济

视角的补充。这三个案例突出显示了不同消费品中无

形资本的不同组合，并就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在促使

创新和品牌建设投资产生收益方面发挥的作用提供了

具体见解。此外，它们探讨了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

中国，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无形资本从而成功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以及将来若要采取相似的战略，有哪些机

会可资利用。

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带来纷扰混乱，有的公司兴旺发达，

有的则日渐衰微。它加速了经济体的结构转型，有些

工人失去工作，另一些则凭借其技能得到丰厚回报。

技术继续改变着全球生产模式，并注定将导致进一步

的瓦解。例如，3D 打印、机器人和自动化制造的进步，

很可能导致各公司重新调整其生产任务的位置，以更

接近终端消费者。还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势

必加快全球价值链的地理转移。

决策者需要对全球化生产释放出的破坏力量作出回应。

全球价值链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是可以逆转的，但这

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混乱。因此塑造全球价值链的形态，

使之有益于社会整体，乃是政策上的当务之急。

这种性质的报告遵循一贯做法，对重要问题不作定论。

最重要的是，虽然我们首次给出了全球价值链生产中

无形资本应计收入数额的具体估值，但是尚未确定谁

最终获得这项收入。在国家层面上，由于无形资产的

跨境所有权和共享，很难将资产和收入与特定国家地

点挂钩。在个人收入层面上，关于无形资本如何影响

不同技术级别工人的薪酬，现有的系统证据甚少。未

来的研究若就这些问题提供实证指导，将具有重大

价值。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可以为不同政策论坛就全球价值链

不断演变的性质举行的讨论提供资料，并期待在我们

与成员国开展的对话中，探讨知识产权制度为全球价

值链生产所作的贡献。

总干事

弗朗西斯 • 高锐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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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总干事弗朗西斯 • 高锐主持完成。产权组

织经济学与统计司（ESD）人员构成的一个小组负责

了报告的编纂和协调工作，该小组由首席经济学家

卡斯滕 • 芬克领导，成员包括经济师 Intan Hamdan-
Livramento、高级经济师 Julio Raffo 和高级经济师
Sacha Wunsch-Vincent。 顾 问 Lorena Rivera León
和研究员 Giulia Valacchi 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的

帮助。

本报告中的四章均使用了委托他人为本报告所做的背

景研究。特别要指出，Wen Chen、Reitze Gouma、
Bart Los 和 Marcel P. Timmer（格罗宁根大学）编

制了第一章所述全球价值链中无形资产的收益估值。
Carol Corrado（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针对他们的研

究提出了书面意见。Tony Clayton（伦敦皇家学院）、
Tom Neubig（Tax Sage Network）和 Dylan Rassier

（美国经济分析局）就无形资产流量的计量问题提供了

额外的实质性意见和建议。

Luis  F .  Samper（4 .0  Brands） 和 Danie le 
Giovannucci（可持续性评估委员会）为第二章关于

咖啡的案例研究撰写了背景报告。Luciana Marques 
Vieira（瓦莱 - 里奥 - 杜斯锡努斯大学）就该报告编写

了书面评论。Leontino Rezende Taveira（国际保护植

物新品种联合会）在这一案例研究的整个编写过程中

提出了宝贵建议。Premium Quality Consulting 提供

了这一章所用的咖啡市场数据。

第三章中关于光伏产品的案例研究有赖于 Maria 
Carvalho（伦敦经济学院）、Antoine Dechezleprêtre

（伦敦经济学院）和 Matthieu Glachant（巴黎高等矿

业学校）所做的背景研究。易恩孚太阳能公司提供了

有关数据。

最后，第四章中关于智能手机的案例研究利用了
Jason Dedrick（锡拉丘兹大学）和 Ken Kraemer（加

州大学欧文分校）编写的背景报告。Robin Stitzing（诺

基亚）针对报告提出了书面意见。Christian Helmers
（圣塔克拉拉大学）为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摸底调查

提供了研究资料。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首席经济学家

服务处、科睿唯安、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IHS 
Markit、IPlytics 和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提供了相关

数据。

Patrick Low 对各章节草稿开展了外部审查，这使

报 告 小 组 受 益 颇 多。Janice Anderson、Mohsen 
Bonakdarpour、Roger Burt、Seong Joon Chen、
Robert Cline、Alica Daly、Jenn Figueroa、Marina 
Foschi、Tim Frain、Kirti Gupta、Christopher 
Harr ison、Vasheharan  Kanesarajah、Michał 
Kazimiercza、Richard Lambert、Cecilia Jona-
Lasinio、Moshe Leimberg、Robert Lemperle、Lutz 
Mailänder、Keith Maskus、Raymond Mataloni Jr.、
Sébastien Miroudot、David Muls、Amanda Myers、
Giovanni Napolitano、Tim Pohlmann、Marie Paule 
Rizo、Pekka Sääskilahti、Thomas Verbeet、Nathan 
Wajsman、Pamela Wille、Irene Wong 和 Brian York
提供了额外的信息、评论意见和数据。

Samiah Do Carmo Figueiredo 和 Caterina Valles 
Galmès 提供了宝贵的行政支助。

最后，感谢传播司从事编辑和设计工作的同事牵头进

行了本报告的制作，特别要感谢 Toby Boyd 承担了报

告的编辑工作。产权组织图书馆在本报告的编写过程

中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支持，印刷厂提供了高质量的印

刷服务。尽管时间紧迫，但报告仍得以如期出炉，离

不开大家的辛勤努力。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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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位消费者购买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她为之付费

的到底是什么？

手机包含着世界各地制造的很多零部件，其价格须涵

盖这些零部件的成本。这位消费者还要为制造零部件

和组装最终成品之人的劳动付费，为诸如运输和在实

体店或网上零售产品的各项服务付费。还有很重要的

一点是，她要为智能手机的运行技术、外观设计和品

牌名称这些无形资本付费。

当今的生产具有全球性。各公司在全世界不同地点完

成不同的生产环节。在每一种产品的供应链或全球价

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创造价值的是工人，是生产机

械，并且越来越多的是无形资本——这些东西看不见

摸不着，但是对于产品的外观、给人的感受、功能性

和整体吸引力至关重要。无形资本在决定能否在市场

上获得成功——哪些公司取得成功，哪些公司遭遇失

败——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无形资本的重要性能否量化？在不同生产环节和对不

同消费品而言，哪些类型的无形资本最有价值？公司

如何管理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产，以及知识

产权在产生无形资产收益方面发挥着何种作用？

虽然关于全球价值链兴起的研究比比皆是，但是可据

以回答这些问题的证据寥寥无几。本报告力图帮助填

补这一空白。为此，它立足于宏观经济层面，提供了
19 个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无形资产应计收入的最初估

值，此外还通过具体的智能手机、咖啡和太阳能电池

价值链的案例研究，更细致入微地探讨了无形资产的

作用。

深刻认识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从政策角

度看具有重要意义。无形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

源泉，深入理解如何在全球化市场上创造和利用这些

资产，或许有助于决策者改善有利于这种投资的环境。

同样，在寻求为努力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

能力的当地公司提供支持的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无形

资产是决策者的重中之重。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

生产过程已经松绑并分散到世界各地……

所谓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发轫于 20 世纪下半叶，而全球

价值链的增长是其一个重要而鲜明的特征。18 世纪蒸

汽机的发明掀起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在 20
世纪初达到巅峰。第一次浪潮中的国际商业主要是商

品和完全组装制成品的贸易。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

国际商业的突出表现是生产过程松绑，以及不同生产

环节分散到全世界的不同地点。结果，贸易模式已经

转向特定产业内中间产品的多向贸易。

有若干股力量为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这种转变提供了

支持 ：

•• 由于国际贸易成本下降，将生产分散到不同地点的

做法具有了成本效益。更廉价也更快捷的运输在第

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就已推动了国际贸易。航空运输

的出现、集装箱运输的扩张以及其他创新进一步降

低了运输成本。

••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内，保护主义政策扩散，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贸易政策则越来越自由，这

也帮助降低了国家之间的货运成本。

•• 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对于促进生产地

点的分散至关重要。特别是快速下降的通信成本和

更为强大的计算技术，使公司能够协调涉及全世界

多个地点的复杂生产过程。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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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超越了全球产出
的增长

结果，国际商业繁荣兴旺。由于零部件在最终组装为

成品之前会经过若干次跨境运输，而且成品也常常再

次出口，世界贸易的增长超越了全球产出的增长。贸

易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增长了一倍多（图 1）。

图 1
世界贸易的增长超越全球产出
的增长
贸易占 GDP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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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2。

无形资本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变得更加重要

21 世纪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通常具有所谓“微笑曲线”

的特征——这种曲线最早是宏碁公司首席执行官在
1990 年代初提出的。如图 2 所示，微笑曲线承认生

产制造之前和之后的环节愈加重要，并断定这些环节

在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图
2 所示的不断加深的微笑反映了以技术、外观设计和

品牌价值以及工人技能和管理方面的专门技能为形式

的无形资本，已经在动态竞争的市场上变得极其重要。

各公司持续进行无形资本投资，以保持相对于其竞争

对手的领先地位。随着各经济体变得更加富裕，消费

者的偏好已经转向能迎合不同喜好并提供更广泛“品

牌体验”的商品。

图 2
21世纪的生产——增长微笑曲线
增加值

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品牌推广
售后服务

生产环节

2017年

1970年

见图 1.4。

无形资产的应计收益是什么？

微笑曲线概念虽然颇具吸引力并且相当直观，但也有

其局限性。它可以合理地描绘出实施全部生产环节的

公司的增加值分布情况。但是它较为难以适用于整个

经济体层面——各公司的价值链在这一层面上会相互

交叉和重叠。此外，它无法让人深入了解在不同生产

环节上究竟是什么创造了增加值。例如，“较高的增加

值”不一定与更具营利性的、关乎高薪工作的或者总

体上“更令人向往”的基本活动同步。

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生产中所用的劳动力、有形资本

和无形资本的应计收入数额进行量化，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是什么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了价值。在为本

报告而开展的研究中，经济学家 Wen Chen、Reitze 
Gouma、Bart Los 和 Marcel Timmer 所做的正是这样

一种分析（见第一章）。他们的做法分两步。首先，他

们汇总了涵盖 43 个经济体和一个世界其他地区、总共

约占全球产出四分之一的 19 个制造业产品类别中增加

值所占份额的宏观经济数据。然后他们将每个环节的

增加值分解为劳动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的应计收

入，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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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解全球价值链
购买者价格

基价

经销

最后组装

其他环节

0

税 税

无形资本

有形资本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劳动力

无形资本

有形资本

劳动力

无形资本

有形资本

劳动力

见图 1.6。

无形资本约占产值的三分之一……

图 4 列出了 2000 年至 2014 年全世界制造和销售的所

有产品的三种生产要素应计收入所占份额。这一时期

无形资本所占份额平均为 30.4%，几乎是有形资本所

占份额的两倍。有意思的是，它从 2000 年的 27.8%

提高到 2007 年的 31.9% 之后，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自 2000 年至 2014 年，19 个制造行业的无形资本实

际总收入增长了 75%。2014 年达到 5.9 万亿美元。

……其中食品、机动车和纺织品约占无形资本收入
的一半

哪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最密集地使用无形资本？表 1
列出了 2014 年 19 个制造业产品类别的要素收入份额，

按产品类别的全球产出规模降序排列。对于所有产品

类别而言，无形资本增加值份额均高于有形资本。医药、

化工和石油产品的无形资本所占份额特别高，是有形

资本所占份额的两倍多。食品以及计算机、电子和光

学产品的无形资本所占份额也相对较高。按绝对收益

计算，三个最大的产品类别——食品、机动车和纺织

品——几乎占这 19 个制造行业全球价值链中无形资本

所创造总收入的一半。

图 4 
无形资本获得的价值高于有形资本
增加值在全世界制造和销售的所有产品总值中 
所占比例

劳动力

有形资本

无形资本

0%

20%

40%

60%

80%

100%

2014年2012年2010年2008年2006年2004年2002年2000年

见图 1.7。

本报告列出的这些数字和其他数字首次提供了全球价

值链生产中的无形资产投资收益估值，迄今为止这些

收益大多没有得到计量。尽管如此，它们也没有就一

些问题给出确定答案，并且同时提醒注意其所用的方

法。例如，哪些经济体获得了无形资本的收益？这个

问题很明显，但是答案却含糊暧昧。首先，通过转移

定价和相关做法，公司很容易将利润从一个地点转移

到另一个地点。因此，无形资产可能发源于一个经济

体，但其大部分收益则可能出现在另一个经济体。更

为根本的是，日益增多的无形资产跨境所有权和共享

正在颠覆以地点为限的资产和收益概念本身。

无形资本的确切性质以及它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

者的商业模式，这在不同行业大相径庭。本报告中关

于咖啡、光伏产品和智能手机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关于

无形资本性质和流行商业战略的更具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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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案例

咖啡是进行交易的最重要的农业大宗商品之一。它是
5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近 2,600 万农民的收入来源，但

是 70% 的咖啡需求来自高收入国家。销售咖啡的大部

分增加值也为高收入国家所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烘焙咖啡保质期短的事实，意味着烘焙大多是在咖

啡的消费地点附近完成的。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全

球价值链中下游活动的经济重要性。

咖啡供应链中的无形资本主要是下游技术创新和品
牌推广

关于咖啡的案例研究着重强调全球价值链中两种关键形

式的无形资本（见第二章）：

•• 与咖啡种植和将咖啡转变成有吸引力的高质量消费

品有关的技术。专利数据表明，价值链中最具创新

性的环节是更接近消费者的环节，包括咖啡豆的加

工，特别是咖啡产品的最终分销（图 5）。咖啡产品

的最终分销环节包括很多家庭和办公室都有的现代

浓缩咖啡机和咖啡胶囊。

•• 品牌声誉和形象，经营消费品的公司能据以将其产

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别开来。品牌推广在所有咖

啡细分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杂货店出售的

可溶咖啡和烘焙咖啡、浓缩咖啡产品和零售咖啡屋。

除了技术和品牌资产，全球咖啡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

还受益于与下游经销商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全球

咖啡价值链很大程度上是买方驱动的，由总部设在咖

啡消费大国的相对少数的跨国公司主导。

表 1
2014年按制造业产品类别列报的收入份额 

产品类别名称 无形资本收入份额（%） 有形资本收入份额（%） 劳动力份额（%） 全球产值 （十亿美元）

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 31.0 16.4 52.6 4,926

机动车和拖车 29.7 19.0 51.3 2,559

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 29.9 17.7 52.4 1,974

其他机械和设备 27.2 18.8 53.9 1,834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31.3 18.6 50.0 1,452

家具和其他制造业 30.1 16.3 53.7 1,094

石油产品 42.1 20.0 37.9 1,024

其他运输设备 26.3 18.5 55.2 852

电气设备 29.5 20.0 50.6 838

化工产品 37.5 17.5 44.9 745

医药产品 34.7 16.5 48.8 520

金属制品 24.0 20.8 55.2 435

橡胶和塑料制品 29.2 19.7 51.1 244

碱性金属 31.4 25.6 43.0 179

机械维修和安装 23.6 13.2 63.2 150

纸制品 28.0 20.9 51.1 140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29.7 21.5 48.9 136

木材制品 27.5 20.0 52.5 90

印刷产品 27.1 21.2 51.7 64

资料来源 ：Chen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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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咖啡消费浪潮……

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催生了三次咖啡消费浪潮，从

而逐渐改变了全球价值链 ：

•• 第一次浪潮以主要在家消费咖啡的消费者为中心。

产品形式是包装好的烘焙咖啡豆、可溶咖啡以及最

近出现的单人份咖啡胶囊这类标准化产品，价格差

异反映了咖啡配料的质量差异。

•• 第二次浪潮伴随着喜欢在社交场所消费咖啡的消费

者出现而兴起。这一细分市场上的产品从典型的意

式浓缩咖啡到更精心调制的加奶泡的咖啡，不一而

足。除了咖啡本身，这一细分市场上的大多数咖啡

店还会营造独特的氛围以吸引消费者。第二次浪

潮中使用的咖啡豆的质量往往高于第一次浪潮中

的。另外，第二次浪潮确立了自愿的可持续性标准

（VSS），让消费者了解咖啡的原产地和种植者是否

获得了适足报酬。

•• 第三次浪潮中的细分市场瞄准了具有独到的咖啡品

味并愿意为享用咖啡支付溢价的消费者。他们有兴

趣了解其咖啡豆的来源、种植方式以及采用何种最

佳方式煮咖啡才能充分品尝到咖啡的风味、醇厚度、

香气、香味和口感。咖啡豆的质量往往高于其他两

个细分市场使用的咖啡豆。

……正在重塑全球咖啡价值链……

第一次浪潮所消费的咖啡仍占咖啡消费总量的 65% 到
80%，但其市场价值仅为全球市场价值的 45%。这反

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中的单位价格更高（见图 6）。

第二次以及最近的第三次浪潮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咖啡

价值链的治理。尤其是，第一次浪潮中的咖啡采购向

来是以市场为基础，由买方将源于世界不同地方的不

同类型的咖啡进行调配。第二次浪潮中引入的自愿的

可持续性标准在咖啡种植者和下游价值链参与者之间

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在第三次浪潮中甚至

变得更为重要，并且在事实上甩掉了咖啡贸易中的中

间商，从而缩短了价值链。

……第三次浪潮正在开启提高咖啡种植者参与度
的机会

与第二次浪潮、特别是第三次浪潮相关的消费者偏好的

转变，开启了提高出口国咖啡种植者参与度的机会。这

一细分市场的强调重点与葡萄酒行业对风味的剖析类

似，这种剖析评价了风土条件、葡萄品种和酿制葡萄酒

的工艺。关于咖啡豆原产地和品种、种植和加工方式以

及种植者是否获得了适足报酬的信息已经成为咖啡销售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咖啡种植者而言，与买方的

直接沟通有时可以推动实现技术和专门技能的共享，有

助于咖啡种植园及咖啡加工方式的升级。图 6 表明了第

三次浪潮中的较高价格与咖啡种植者更丰厚的报酬之间

的关系。

图 5
大多数与咖啡有关的创新发生在贴近消费者的活动中
按价值链环节分列的咖啡行业公司所占份额和咖啡相关专利申请所占百分比

公司 专利
0 10 20 30 40 50 60

最终分销

咖啡豆加工

原料储存和运输

采摘和采摘后

咖啡种植

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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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第三次浪潮中的咖啡价格最高，�
种植者获得了更丰厚的报酬 
按细分市场列报的收入分配情况（美元 / 磅）
按细分市场列报的收入分配情况（美元/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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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3。 

为了应对第三次浪潮中的咖啡需求，越来越多的咖啡种

植者正在投资开展种种努力，以将自己供应的咖啡与普

通咖啡区别开来，同时采取自己的品牌推广战略。此外，

某些咖啡生产国正积极设法在海外市场上进行原产于本

国的咖啡的品牌推广，而咖啡种植者协会及其他实体一

直在争取各项知识产权权利，以保护它们在关键消费者

市场上的品牌资产——例如来自哥伦比亚的“胡安 • 帝

滋”和“牙买加蓝山咖啡”商标。

光伏产品案例

一定程度上由于扶持性公共政策的出台，自 2000 年

代初以来，市场对光伏（PV）系统的需求激增。与此

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导致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价

格大幅下降——据估计，2008 年至 2015 年期间价格

下降了 80%。

降低成本的各项创新形成了光伏价值链中的竞
争动态

关于光伏价值链的案例研究描述了晶体光伏系统如何

成为主导性光伏技术（见第三章）。它们的生产需要经

过五个主要阶段 ：硅的提纯、制造硅锭和硅片、生产

光伏电池、组装组件和将它们并入光伏系统。价值链

参与者的无形资本主要包括先进技术，特别是在偏上

游的环节。这种技术常常需要各公司密不外传的具体

专门技能，但是专利授予数量已有快速增长，特别是

自 2005 年以来（图 7）。

美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过去一直在这一

行业的产品创新中占据主要部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光伏板和系统基本上转化为商品，它们的关键竞争因

素在于投资的每一美元能发多少电。因此，该行业的

动态深受降低成本战略的推动。成功的市场参与者能

够投资购置更强大的生产设备，通过配套过程创新实

现效率以及实现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它们的成本

结构。

创新仍然具有地域集中性

光伏技术的创新仍然具有地域集中性。绝大多数光伏

专利是在中国、德国、日本、大韩民国和美国申请的，

从 2010 年起，中国的创新者异军突起，成为专利申

请的最大来源（图 7）。有趣的是，从光伏相关技术角

度看，各来源国的专利活动分布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中国的实体与其他来源国相比，比较注重太阳能

组件技术而较少注重电池技术（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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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少数来源国从事着大部分的�
光伏专利活动
2000-2015 年按来源国列报的光伏相关专利的 
首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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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3.8。

图 8
专利活动的侧重点因来源国不同
而不同
2011-2015 年按来源国和价值链环节列报的首次
专利申请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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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3.10。

中国已经成为光伏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力量……

在过去十年里，光伏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情况发生了明

显转变，尤其是上游和中游生产活动转移到了中国。

高收入国家在数十年前最先发明的光伏产品不再享受

专利保护，中国公司成功获得了高效制造光伏价值链

上各种光伏组件的知识。它们有两个主要渠道 ：

•• 中国公司从国际供应商处购买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从而掌握了光伏技术。

•• 在 2000 年代进军这一行业时，国外技术精湛的工

程师和主管人员为中国带来了技术知识、资本和专

业网络，使中国的光伏公司获益良多。

……重组了全球光伏创新格局

全球价值链生产的转变，加上价格的急剧下降，给美

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传统光伏制造商带来了竞

争压力，导致了破产和并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2011 年之后全世界光伏专利申请数量的下降，下降

的驱动力源于光伏创新的传统来源国（见图 7）。中国

是唯一一个在 2011 年之后专利授予数量继续增长的

主要专利来源国。

但是，这一局面呈现出更细微的差别。由于太阳能光

伏市场饱和，低价导致利润空间狭窄，存活下来的公

司增加了研究和开发（研发）投入，以开发新的具有

成本竞争力的光伏技术。仔细观察专利数据可以发现，
2011 年以来，传统来源国每个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

量持续增长，表明存活下来的公司的专利授予数量在

增加。实际上，这些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速超过了

研发经费，这表明专利权在确保未来研发取得收益方

面很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针对市场饱和与利润空间狭窄的问题采取的第二个对

策是，光伏制造商向下游转移，参与项目开发和通过

品牌推广活动积累声誉资产。此种战略有助于各公司

促进形成对其上游产品的需求并扩大利润空间，特别

是在当地和竞争较少的服务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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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案例

相对少数领先公司主导着智能手机价值链

智能手机价值链被相对少数的领先公司所主导，这些

公司依托强势的品牌开展经营，为技术和产品外观设

计投入巨资。本案例研究关注三大领先公司——苹果、

三星和华为——以及它们提供的具体智能手机机型（见

第四章）。智能手机价值链的主要特点如下 ：

•• 除了它们自己的技术，领先公司还从可能同样具

有创新性的第三方采购配件的技术。某些配件（例

如手机芯片组和电池）极为复杂，拥有自己的全

球供应链。

•• 领先公司需要获得用于互操作性和连通性标准的

技术，例如第四代（4G）长期演进（LTE）移动

电话标准。诺基亚、爱立信、高通、交互数字、

华为、三星、NTT 都科摩和中兴通讯等公司为标

准制订组织界定的此类标准的发展贡献了专利技

术。获得这些技术通常需要支付许可费。

•• 智能手机需要移动操作系统和其他专门的移动应

用软件，这些常常来自第三方。三星、华为和其

他公司使用谷歌公司开发的安卓系统，而苹果公

司则推出了自己的 iOS 系统。

•• 以苹果公司为例，最终产品的组装是由大型原始

设计制造商或合约制造商完成的。三星公司大多

在自己的工厂内完成组装，而华为则是内部和外

部组装并举。

•• 领先公司有自己的店面，同时也通过第三方零售

商向消费者分销其产品，苹果公司主要是依靠它

自己的专卖店。

对所获价值的估值显示，领先公司的无形资本为它
们创造了大量收益——尤其是苹果公司……

为深入了解智能手机案例中的无形资本收益，本案例

研究估算了三大领先公司的所谓所获价值份额。这些

所获价值份额在概念上与上文讨论的无形资本的宏观

经济收益相似，但是在方法上有重要区别，反映了是

否有可用的基础数据。

图 9 显示三种智能手机机型的所获价值份额。苹果公

司以大约 809 美元的价格每卖出一部 iPhone 7，能获

得 42% 的收益。虽然华为和三星的所获价值份额可与

之媲美，但按绝对值计算，苹果公司获取的价值比它

的两个竞争对手获取的更高，反映了 iPhone 的溢价以

及高出很多的销售量。这些数字突出显示了该行业中

无形资本所获得的高收益，特别是就苹果公司而言。

……但其他公司也会获得收益

然而，断定只有领先公司会产生无形资本收益，这一

结论过于简单化。美国和亚洲的某些提供专有技术的

配件供应商获得了巨大利润，而高通公司等技术供应

商也是如此，而实施最终组装的合约制造商所获的利

润相对较低，反映了无形资本在这个生产环节上相对

次要。它们之所以盈利，主要是因为活动量巨大。

智能手机价值链参与者主要依靠知识产权产生无形
资本收益

这项案例研究还试图对智能手机产品和技术的知识产

权申请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此事极为困难。现行专利

分类办法不提供所有与智能手机有关的发明的现成类

别。实际上，很多在智能手机功能性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发明在与智能手机最直接相关的分类中可能找不到，

例如“便携式通信终端”和“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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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智能手机领先公司获得价值链中的巨额价值

苹果公司

材料成本
22%

42%

分销及销售
15%

知识产权许可
5%

不明材料
5%

其他（美国）
3%

中国台湾省

不明劳动力
2%

3%

劳动力（中国）
1%

大韩民国
1%

日本
1%

苹果iPhone 7

三星电子

材料成本
23%

34%

分销及销售
20%

不明材料
7%

知识产权许可
5%

美国
5%

其他（大韩民国）

不明劳动力
2%

3%

劳动力（中国）
1%

日本
1%

三星盖乐世 S7

华为

材料成本
20%

42%

分销及销售
15%

9%
不明材料

知识产权许可
5%

其他（中国）
3%

大韩民国

不明劳动力
2%

2%

劳动力（中国）
1%

中国台湾省
1%

美国
1%

华为 P9

见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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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很多发明可能并非智能手机独享的，或者甚至

可能在提交专利申请时被认为与智能手机并不相干，

例如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最宽泛的摸底调查

表明，在全世界所有首创专利申请中，有高达 35% 的

申请与智能手机有关。

在确定与智能手机产品有关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

申请时，出现了相似的困难。可用的提交量统计数据

显示，苹果、华为和三星公司严重依赖这些形式的知

识产权，但是并非它们提交的所有申请都必然与它们

的智能手机机型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的一

个增长尤为迅速的领域涉及图形用户界面（GUI）。在

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苹果公司于 2009 年至 2014 年

间提交了 222 项关于图形用户界面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申请，而三星公司提交了 379 项。

所获价值具有地域集中性，但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只有少数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少数亚洲国家，近年来

在智能手机生产领域捕获了绝大多数的价值（见图 9）。

但是，智能手机价值链处于动态发展状态，新技术和

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给一些参与者带来了惠益，而

给另一些参与者带来了挑战 ：

•• 中国市场参与者迅速实现了它们技术能力的升级。

例如，华为从电信设备和低端移动电话供应商发展

成为高端智能手机的领先供应商，并投入巨资进行

研发和打造全球品牌。中国的其他智能手机供应商

（小米、Oppo 和 Vivo 等）已经进入了全球销量前

十名。

•• 富士康等历来从事组装业务的公司已经创造出它们

自己的技术优势，花费了相当多的经费进行研发和

建立庞大的专利组合。

•• 甚至智能手机的组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领先公司

有时难以应付巨大的需求，导致尝试启用新制造商

或组装地点，例如苹果公司尝试在印度组装，三星

在越南组装。

•• 在对较新的技术标准（例如 LTE）所用专利池的参

与方面，谷歌等互联网公司以及特别是华为、中

兴通讯和三星等来自中国和大韩民国的公司相对

积极。

全球价值链的未来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 21 世纪国际商业的面貌。它们前

所未有地将国家经济体维系在一起，并帮助诸多发展

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它们将如何进一步演变？为确

保它们支持经济增长和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政策

可以发挥何种作用？

如图 1 所示，全世界贸易与 GDP 的比率在过去 50 年

里提高了一倍多，但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

以来，没有出现任何增长。研究表明，陷于停滞的贸

易与 GDP 比率也可能反映出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扩展的

机会减少了（见第一章）。这种发展态势表明，扩大全

球生产共享，将来不会像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数十年里

那样，提供相同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技术和商业

创新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将继续改变全球生

产的形态。最显著的是，3D 打印、机器人和自动化制

造的发展已经重新配置了若干行业的供应链，这些领

域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促成更深刻的变革。这些发展可

能导致某些生产任务“迁回国内”，这意味着贸易量减

少。但是这类技术的配置仍然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打乱了现行生

产模式——这应当是决策者关切的首要事项。将生产

任务离岸外包给国外，可能导致受影响的工人失去工

作或工资降低。贸易保护不能解决这种干扰。逆转开

放市场此举本身就对市场具有强烈的破坏性。与此类

做法相反，政策制定者应当设法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

以缓解失业的不利影响，并制定措施，以便于对受影

响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实际上，以解决全球价值链变

化所造成的混乱为目标的政策在原则上与谋求解决任

何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历结构转型时自然产生

的混乱的政策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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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一

个关键问题是他们如何能够支持当地公司实现全球价

值链生产能力的升级。东亚成功升级的经验表明，确

立一个有利于进行无形资产投资的政策组合——包括

通过平衡兼顾的知识产权政策，应当是一个重点优先

事项。此外，政府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确定既有的

产业能力——通常是在次区域一级，并通过消除创业

活动面临的限制对这些能力加以利用。这方面很重要

的一点是采取一种全球价值链视角，因为当地企业家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会随着全球市场趋势的变化而变化。

全球价值链的成功升级很有可能不会导致国家经济体

之间的零和博弈。虽然它可能导致某些全球价值链参

与者被取代，但这是一种固有的动态现象。技术变革

和新产品周期总会促使全球价值链不断进行重组，为

某些公司提供了进入的机会，也可能迫使另一些公司

退出。此外，全球价值链的成功升级将实现经济增长，

为全球价值链的整体产出提供更大的市场。



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资
本为产品带来的增加值
是有形资本的两倍

增加值 = 全球生产链每个环节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差额。

研发 零部件加工 组装 经销 产品

在购买的产品中，三分之一的价值 
源自知识和品牌等无形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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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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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21世纪国际商业面貌

技术、商业创新和交易成本不断下降使全球生产的组

织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生产过程摆脱束缚，不同生产

环节分散到不同地点。出现了复杂的国际供应链，也

就是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在价值链中，各公司将中间

商品运送到世界各地进行进一步加工，并完成最后装

配。全球价值链增长引起的影响最深远的变化之一是

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融入全球经

济。一位著名学者将这一情况称为“或许是过去 100
年内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变革 1。”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与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日益增长密切相关。前几版《世界知识产权报告》记

录了技术、设计和品牌投资的快速增长，超过传统有

形资产投资的增速 2。实际上，这两种趋势直接相关。

无形资产以两种重要方式塑造全球价值链。首先，国

际供应链的组织形态，特别是将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

务外包给工资较低的经济体，从而导致技术和商业知

识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移。这类知识通常受各

种形式知识产权约束，包括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等

已登记知识产权以及版权和商业机密等未登记知识产

权。其次，技术、设计和品牌决定市场上的兴衰成败，

因此，影响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方式。

尽管关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研究有很多，但对公司如

何管理开展离岸生产的无形资产以及这些资产产生多

少价值相对知之不多。本报告意在帮助填补这一知识

空白。报告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从现有全球价值链

研究中提炼出深刻见解，披露关于无形资产对增加值

所做宏观经济贡献的原创性研究。其次，在咖啡、光

伏和智能手机这三个行业案例中，探讨无形资产在微

观经济层面的作用。这些案例研究将在第二、第三和

第四章中分别阐述。

本章是开篇第一章，意欲回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背景，

探讨关于其组织形态的经济研究，提供关于无形资产

所做贡献的新证据。特别是第 1.1 节简要总结了全球

价值链在最近数十年的增长，第 1.2 节介绍了围绕全

球价值链的组织形态和控制权的关键概念，第 1.3 节

阐述了全球价值链生产中无形资产应计收益的初步估

值。第 1.4 节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公司如何管理其无

形资产以及处于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经济体的公司如何

获得无形资产进行了更为细密的观察。该讨论为第二、

第三和第四章所述案例研究提供了背景。最后，第 1.5
节针对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提出了一些政策导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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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全球价值链增长的特征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是始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所谓第二次

全球化浪潮的一个主要突出特征。18 世纪发明的蒸汽

机引发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并于 20 世纪初达到巅峰。

第一次浪潮期间的国际商业主要由商品贸易和完成组

装的制成品贸易组成。当时各国的进出口模式基本上

反映了其各行业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3。第二次全球化浪

潮期间的国际商业的突出表现是垂直专业化增强，各

国集中从事特定环节生产。因此，贸易模式转为特定

产业内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多向贸易 4。

垂直专业化的加深，受到多股力量的支持。由于国际

交易成本下降，将生产分散到多地的做法具有成本效

益。更为廉价和快捷的运输推动了全球化第一阶段的

国际贸易。航空运输的出现、集装箱和其他创新成果

的广泛利用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继两次世界大战

间歇期内保护主义政策盛行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日益自由的贸易政策也有助于降低从一个国家向另

一个国家运输货物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由

于运费下降，还是由于进口保护措施减少，导致交易

成本即便是小幅下降也有可能对全球价值链的构成产

生强大影响，因为不同零配件在最后装配之前跨越国

境时，每次都会产生此类成本 5。

同样重要的是，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促使生产分散

到若干地方的关键因素。正如下文进一步解释的，决

定是否将生产分散到不同地方涉及到需要在分散生产

降低生产成本与分散生产导致的协调成本增加之间作

出权衡。快速下降的通信成本和前所未有的强大计算

机技术，使这种权衡向着有利于分散生产的方向转变 6。

计算出口增加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份额是说明全球价

值链增长的一种方式。如果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

其零配件多次跨越国境，那么与这些产品有关的出口

总价值将超过每个生产地出口增加值之和。因此，日

益增长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应当会促使出口增加值在出

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 ；图 1.1 说明了在 1995 年

至 2011 年期间全球出口增加值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

占份额下降了 7 个百分点的实际情况。

图 1.1
出口增加值每增加一美元对应的�
出口总值
出口增加值在世界出口总值中所占份额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2011年2009年2007年2005年2003年2001年1999年1997年1995年

注 ：出口增加值系指国家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

资料来源 ：增值贸易数据库，经合组织。

不幸的是，由于从贸易统计数据中获得增加值数据是

一件很复杂的事，因此，没有 1995 年之前和 2011 年

之后的出口增加值数据。图 1.2 从较长期和较近期角

度介绍了世界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比例

的变化情况。在 1960 年至 2015 年间，贸易在 GDP
中所占比例提高了近 240%。请注意，贸易与 GDP 没

有直接可比性 ：贸易是基于收益的贸易产值，而 GDP
是以增加值为基础对总产值的衡量。尽管如此，过去

半个世纪的急剧增长可能反映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一

美元产出对应的贸易总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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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世界贸易增速超过世界产出的增速
贸易占 GDP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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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贸易被界定为出口加进口。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图 1.2 也显示贸易在 GDP 中所占比例在 2008 年达到

最高值，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急剧下降，此后处于停

滞状态。这是一种与金融危机后复苏势头疲软有关的

周期性现象，还是一种结构性的持久现象，现在下结

论为时过早。但是，有些证据表明，垂直专业化可能

确实已经达到极限，全球价值链可能不会再像过去几

十年里那样进一步扩张 7。

尽管全球价值链为世界贸易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但是

值得追问的是，全球价值链是否真正波及全球。图 1.3
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视角，说明了国内和国外增值

部分在选定中等收入经济体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外

国增加值反映了出口商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商品

和服务的进口情况。图中还列出了按来源国分类的外

国增加值明细数据。

图 1.3
全球价值链具有区域特征 
出口增加值所占份额（%）

其他欧洲国家

其他外国

拉丁美洲

其他亚洲国家

美国欧洲联盟（28）

日本

俄罗斯联邦

国内增加值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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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2011年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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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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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2011年

1995年

2011年

1995年

2011年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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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墨西哥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土耳其

南非

注 ：图中所示（外国）份额为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份额，被界定为从来源
国进口的增值部分与出口国出口总额之间的比例。

资料来源 ：增值贸易数据库，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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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3 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虽然几乎所有经济

体的外国增加值所占份额都有提高，但是有些经济体比

其他经济体更紧密地融入了垂直生产网络。例如，阿

根廷、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外国增加值所占份额大大

低于保加利亚、中国、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印度和土

耳其表现突出，其中外国增加值在其 1995 年至 2011
年期间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增幅最大。第二，全球价

值链具有区域特征 ：美国在墨西哥出口中所占外国增

加值份额最大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的外国增加值中占最大份额 ；欧洲联盟

国家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占最大份额。

总体而言，研究发现，东亚、欧洲和北美洲是供应链

关系最牢固的三个区域。简而言之，在这三个区域的

各自内部，高收入“总部”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工厂”

经济体出口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和服务，然后“工厂”

经济体向区域内外出口组装好的商品。日本、德国和

美国是这三个区域中的主导性总部经济体 8。但是，垂

直生产网络已经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

其是中国日益进入技术更为密集的上游生产环节。

1.2 –全球价值链的组织结构和治理

21 世纪的生产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同于 20 世

纪初首次出现的大规模生产概念。正如福特汽车装配

生产线所体现的，20 世纪初侧重于将原材料加工为

零配件，然后制成最终产品。生产环节相对较少，即

便不是发生在同一工厂内，也是在相邻很近的地理范

围内。

所谓的微笑曲线是 21 世纪生产的普遍特征，该曲线由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在 1990 年代初首次提

出。正如图 1.4 所示，微笑曲线认识到加工之前和之

后环节的重要性提高，并事实上主张将这些环节在总

产值中所占份额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图 1.4
21世纪的生产——增长微笑曲线
增加值

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品牌推广
售后服务

生产环节

2017年

1970年

注 ：品牌推广被列入加工之后的生产环节，但是某些品牌推广活动可能发
生在加工环节之前。

微笑曲线的简单概念体现了两个重要的结构性转变 ：

•• 第一，加工业的技术进步比服务业方面的技术进步

快得多。正如产权组织（2015 年）所讨论的，这

种趋势表明，劳动力和资本从加工业向服务业转变，

由此导致服务在经济产出中所占份额上升。就图1.4
而言，加工行业在公司总成本结构中所占份额已经

逐渐下降。

•• 第二，表现为技术、设计和品牌价值以及工人的技

能和管理知识等形式的无形资产，在激烈竞争的市

场上变得极为重要。各公司持续进行无形资本投资，

以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随着各经济体变得更加富

裕，消费者的偏好已经转向那些迎合不同品味并提

供更广泛“品牌体验”的商品 9。

面对 21 世纪的微笑曲线，各公司如何遵循价值链组织

其生产？答案部分取决于最终产品的性质和加工所依

赖的技术。在这方面，可以对两种基本供应链的布局

作出大致区分，如图 1.5 所示。一方面有“蛇形”布局，

其中，生产从上游向下游依次推进，每一个环节都产

生增加值，这与经典的福特范例并无不同。另一方面

有“蜘蛛形”布局，其中各种零配件汇集到一处，完

成最终产品的装配 10。例如，正如将在第二、第三和

第四章进一步讨论的，咖啡和光伏供应链往往类似于

蛇形布局，而智能手机供应链看起来更像蜘蛛。但是

大多数供应链是这两种布局的复杂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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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布局中，公司都面临两个影响全局的重要问

题。它们是应当自行完成不同生产任务，还是将这些

任务外包给其他公司？完成这些任务的地点应当设在

哪里？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如果

通过市场提供的特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成本低于一个

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时，那么公司就会将某些生产任

务外包出去 11。在实践中，如果能够产生强大的协同

增效作用，比如说，将产品开发与生产加工结合起来，

那么公司更有可能将不同任务集成到一起。此外，对

于技术和商业独门知识可能被泄露给竞争对手的担忧，

也有利于垂直一体化（见第 1.4 节）。尽管如此，生产

复杂程度加深、生产加工前后环节的重要性提高、某

些加工程序的标准化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改进也会随

时间推移而促使公司进一步实现专业化。

关于不同生产任务的选址问题，有些任务（特别是农

业和采矿业）与自然资源所在地关系紧密。若不属于

这种情况，则需作出各种权衡。一方面，将不同任务

放在一个地方，减少了协调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

将这些任务分散到不同地方，无论是在同一国家，还

是分散到国外，公司都可以受益于不同地方所具有的

优势。这些优势可能表现为可用的专业技能、成本结

构较低，或者接近终端消费市场 12。技术进步、商业

创新和交易成本下降结合在一起会促使生产过程被逐

步拆分并在地理上分散开 13。

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环节离岸

外包给工人数量相对充裕且因此工资成本较低的发

展中经济体。反过来，各经济体之间的垂直专业化程 

度提高会使微笑曲线的凹槽部分向下推移，如图 1.4
所示 14。

图 1.5
供应链布局：蛇形与蜘蛛形
(a) 蛇形布局

经过加工的
中间产品1

原材料
经过加工的
中间产品2

最终消费品

(b) 蜘蛛形布局

请注意，垂直专业化可以发生在公司内部，也可以发

生在公司之间。在某些情况下，公司以在外国建立子

公司的方式，将加工环节外包。在另一些情况下，它

们外购加工环节或将其离岸外包给独立公司。全球价

值链的确切形状（所涉公司数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因行业不同而大相径庭。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对全球

价值链的不同治理模式作出区分。特别是学术研究，

将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和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并举 15。

在买方驱动价值链中，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家主导价

值链并设定独立供应商需要达到的生产和质量标准。

在供应方驱动价值链中，主导公司拥有先进技术能力，

垂直一体化程度更深，但是依靠独立供应商提供专业

化投入。

最终消费品

第1部分

第8部分

第7部分

第6部分

第5部分

第4部分

第3部分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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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 : 

治理类型 交易复杂性
编纂 
交易资料的能力

供应公司的能力 描述

市场 低 高 高 买方响应供应商确定的规格和价格 ；交易几乎不需要明确协调 ；很容易换供应商。

模块价值链 高 高 高
买方向供应商传递复杂但经过编辑的信息，例如，设计文件，供应商可以灵活应对 ；
协调性仍然很低，仍有可能换伙伴。

关系价值链 高 低 高
买方和供应商必须为开展交易而进行隐性知识交流 ；买卖双方的关系可能取决于商誉、
社会和空间接近性等类似内容 ；协调程度高，因此，换伙伴成本很高。

专属价值链 高 高 低
供应商能力低，需要主导公司实施重要干预和控制，促使主导公司锁定供应商，以取
得能力提高所带来的收益。

等级体系 高 低 低
复杂程度高、编纂能力低且供应商能力低，意味着主导公司必须在公司内部完成供应
链任务。

资料来源 ：Gereffi 等人（2005 年）。

Gereffi 等人（2005 年）以主导公司与其他公司在价

值链中的互动方式为基础，阐述了一种更为详尽的全

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他们考虑了此种互动的三个方面：

价值链中的交易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转移的复杂性 ；这

种信息和知识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进行编纂并就此进行

有效传递 ；公司在价值链交易方面的能力。基于这三

个方面，他们指出五种类型的价值链治理方式，如表
1.1 所示。

一方面，基于市场的治理模式几乎不需要价值链某个

特定环节相关的供应商和买方进行协调，双方都能相

对容易地换伙伴。随着交易复杂性增加，编纂相关信

息和知识的能力下降和供应公司的能力减小，需要进

行高度协调，换伙伴变得越来越难。极端情况下，在

价值链的某个环节相关公司之间，没有保持正常关系

的可能，主导公司必须在其内部完成供应链任务。

1.3 –无形资产有何收益？

微笑曲线概念虽然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直觉判断，但也

有其局限性。它可以合理描述在全部生产环节从事生产

活动的公司增加值分布情况，但难以适用于整个经济体

层面，各公司的价值链在这一层面上相互交叉和重叠 16。 

此外，也不能洞察究竟是什么在不同生产环节创造了增

加值。例如，“较高增加值”不一定与更有利可图和薪

酬更高的工作相关，或者总体上“更合意”的业务活动

一致。例如，具有较高增加值的活动可能属于资本高度

密集型，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其中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

否高于从事较低增加值活动的工人，尚未可知 17。同样，

仅凭增加值数字，不能揭示无形资本为全球价值链生产

做出多少贡献（本报告关注的焦点），因为增加值反映

的是所有生产投入的收益。

实际上，要了解究竟是什么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了价

值，那就需要分析全球价值链生产中所用劳动力、有

形资本和无形资本获得了多少收益。在为本报告开

展的研究中，经济学家 Wen Chen、Reitze Gouma、
Bart Los 和 Marcel Timmer 就进行了这种分析。他们

的做法分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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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1	
全球价值链的合成与分解

第一步，他们收集了约占全球产出四分之一的 43 个经

济体和一个世界其他地区的 19 类加工业产品增加值所

占份额的微观经济数据。他们利用其数据将全球价值

链生产分为三个环节：经销、最终装配和所有其他环节。

例如，由此建立的数据库说明了在德国完成组装的汽

车的经销环节增加值在售价中所占的份额。

第二步，Chen 等人（2017 年）将每个环节和每个国

家的增加值分解为劳动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应计

收入，如图 1.6 所示。他们首先从增加值中减去劳动

力收入和有形资本估算收入，按工资、就业、有形资

本资产存量和 4% 的有形资本假设回报率估算。剩下

的余额就是无形资本应计收入。

这种方法依据的逻辑是，承认无形资本是公司专有且

不同于其他要素投入，因为公司不能自由订购或租用

它。换言之，无形资本是“酵母”，从受劳动力和市场

调节的资产投资中创造价值 18。框 1.1 较为全面地概

述了 Chen 等人的分析步骤 ；它们的研究论文提供了

更为详尽的技术性解释。

Chen 等人的研究（2017 年）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

开创性。第一，它首次对全球价值链生产中无形资产

投资收益进行了估算。尽管有望对此类投资进行量

化，但是它们的宏观经济价值迄今为止大多没有得到 

计量 19。第二，它在分析中将经销环节包括在内，这

一点很重要，因为拥有耐克等主要零售商的全球价值

链很可能在这一环节实现它们的无形资产收益 20。

关于全球价值链生产，没有现成可用的宏观经济数据。有一

些可用的国民账户和贸易统计资料，但是两者皆不能一窥全

貌。国民账户统计数据提供生产增加值信息，但是按照行业

活动分类的。例如，机动车行业的增加值涵盖汽车零配件生

产制造和汽车最后装配。但是它不包含上游原材料生产、辅

助生产的商业服务或者下游向终端用户的汽车经销。使问题

更加复杂的是，很多零配件来自国外，价值链正因如此而具

有全球性。贸易统计提供关于进口中间产品的信息，但是，

它是按照产品而非行业活动分类的。

为整合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的计量值，Chen 等人（2017 年）

利用了先前为跟踪跨行业和跨国产品流通情况而开展的研究。

他们根据行业和贸易统计的一致性，将国家投入产出表与国

际贸易数据结合起来，构建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这包

含 55 个行业的数据，其中 19 个行业是加工业，数据覆盖 43

个经济体加上一个世界其他地区，这些经济体和地区总共占

世界 GDP 的 85%。可以认为 WIOP 是一个大矩阵，将每个

国家中每个行业的增加值细分为流入（国内或另一个国家的）

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或者供最终消费的制成品（也是国内或

另一个国家）。

一个导致复杂化的因素涉及经销环节的增加值计量问题。投

入产出表将经销部门列入所谓边际行业，这意味着批发商和

零售商购买的最终产品不作为中间投入处理。为计量经销增

加值，Chen 等人按照终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减去产品税）

与生产商收到的价格之间的比率计算经销利润率，然后将由

此得出的利润率应用于产品销售总量。

第二步是根据基础生产要素的应计收入，对收集起来的增加

值统计数据进行分解。首先，利用国家劳动力调查和补充数

据来源，计算每个国家每个行业的劳动力收入。其次，Chen

等人将有形资本的租赁价格用于国民账户上的资本存量数据，

从而估算出每个国家每个行业的有形资本收入。租赁价格包

含具体行业的折旧率加上假定为 4% 的实值回报率。重要的是，

Chen 等人将国民账户统计数据已涵盖的某些无形资本资产从

资本存量中剔除，特别是研发、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以及艺

术原创作品。然后从增加值中减去劳动力收入和有形资本收

入，计算出无形资本收入。

最后，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所载的行业 - 产品流通关系和对

每个行业和每个国家的增加值按要素进行的分解，有可能计

算出劳动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在产品全球价值链一级的

贡献。



28

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图 1.6
全球价值链分解
购买者价格

基价

经销

最后组装

其他环节

0

税 税

无形资本

有形资本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劳动力

无形资本

有形资本

劳动力

无形资本

有形资本

劳动力

资料来源 ：Chen 等人（2017 年）。

关于研究结果，图 1.7 列出了 2000 年至 2014 年所有

制造业产品三种生产要素的应计收入份额。在这整个

时期，无形资产所占份额平均为 30.4%，几乎是有形

资产的两倍。有趣的是，它从 2000 年的 27.8% 上升

到 2007 年的 31.9%，但是从那以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19 个制造业的无形资产总收入，从 2000 年至 2014
年实际增长 75%。2014 年达到 5.9 万亿美元 21。

对于无形资产所占份额上升，有一种解释是，全球制

造业公司因向工资较低的经济体外包劳动力密集型活

动的机会增多而受益。以直觉判断，在有竞争的市场

上，节省工资成本将会降低最终产出的价格 ；如果资

本成本保持不变，由于无形资本被界定为一个剩余值，

其所占份额必定上升，无形资本将在缩小后的总额中

占更大份额。但是，这种趋势似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

前的 2007 年达到顶峰。这个研究结果似乎与图 1.2 所

示处于停滞的贸易与 GDP 比例一致，实证研究表明垂

直专业化可能已经达到极限 22。

哪种产品全球价值链使用无形资本最密集？表 1.2 列

出了 2014 年 19 个制造业产品类别的各种要素收入所

占份额，产品类别按其全球产值规模的降序排列。对

于所有类别的产品，无形资本的增加值所占份额高于

有形资本。制药、化学和石油产品的无形资本所占份

额特别高，是有形资本所占份额的两倍多。食品以及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无形资本所占份额也相对

较高。按绝对收益计算，三个最大产品类别（食品、

机动车和纺织品）几乎占 19 个制造行业全球价值链

中无形资本所创造总收入的一半。

虽然在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这 19 个产品类别的

无形资产所占份额几乎都有增长，但是某些类别的增

幅高于其他类别。图 1.8 说明了 4 个最大产品类别的

趋势。如图所示，食品和纺织产品的无形资本所占份

额仅略有增长，而机动车和电子产品的增幅较大。

这表明食品和纺织品生产的外包机会大多已经实现，而

后两个行业仍能在 2000 年至 2007 年间利用这种机会。

图 1.7
无形资本获得的价值高于有形资本
增加值在全世界制造和销售的所有产品总值中 
所占比例 

劳动力

有形资本

无形资本

0%

20%

40%

60%

80%

100%

2014年2012年2010年2008年2006年2004年2002年2000年

资料来源 ：Chen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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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4年按制造业产品类别列报的收入份额 

产品类别名称 无形资本收入份额（%） 有形资本收入份额（%） 劳动力份额（%） 全球产值（十亿美元）

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 31.0 16.4 52.6 4,926

机动车和拖车 29.7 19.0 51.3 2,559

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 29.9 17.7 52.4 1,974

其他机械和设备 27.2 18.8 53.9 1,834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31.3 18.6 50.0 1,452

家具和其他制造业 30.1 16.3 53.7 1,094

石油产品 42.1 20.0 37.9 1,024

其他运输设备 26.3 18.5 55.2 852

电气设备 29.5 20.0 50.6 838

化工产品 37.5 17.5 44.9 745

医药产品 34.7 16.5 48.8 520

金属制品 24.0 20.8 55.2 435

橡胶和塑料制品 29.2 19.7 51.1 244

碱性金属 31.4 25.6 43.0 179

机械维修和安装 23.6 13.2 63.2 150

纸制品 28.0 20.9 51.1 140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29.7 21.5 48.9 136

木材制品 27.5 20.0 52.5 90

印刷产品 27.1 21.2 51.7 64

资料来源 ：Chen 等人（2017 年）。

无形资本在生产的哪个环节获得收益？对全球价值链

的分解表明，经销和最后生产环节各占无形资产收益

的大约四分之一，其他环节占剩余的一半 23。这种划

分显示无形资本在上游活动中的重要性，上游活动不

仅有零配件和原材料生产，还有多种不同的商业服务

以及农业和矿业活动。

如图 1.9 所示，各类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对无形资产

收益的贡献相差迥异。从直观上看，所呈现的形态似

乎与第 1.2 节所述买方驱动和生产商驱动型全球价值

链之间的区分大致对应。

纺织品、家具和食品等买方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在经销

环节实现的无形资产收益较大，而机动车、电子和机

械等生产商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在最后生产之前实现这

些收益。

Chen 等人（2017 年）的研究结论凸显出无形资产对

于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创造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它们对很多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并对方法作了若干说

明。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创造了无形

资产的应计收益。根据 Chen 等人的方法，这项收益

包含受市场调节的有形资本和劳动力收益之外属于特

定公司的全部收益。这明显包括使一个公司的产品有

别于其他公司产品的品牌声誉和形象、技术优势和设

计感召力——公司为之谋求不同形式知识产权的无形

资产。它还包括可能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的组织和

管理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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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不同产品类别有不同趋势
无 形 资 产 收 益 在 全 世 界 制 造 和 销 售 的 
所有产品价值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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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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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hen 等人（2017 年）。

不过，它也可能包括除商誉和知识资产以外且产生巨大

经济收益的其他要素。例如，石油产品的无形资产占比

很高（见表 1.2）有可能反映石油生产者的所得资源租

金 24。供给侧和需求侧规模经济或许是与无形资产可能

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市场力量来源。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哪些经济体获得无形资本收

益。问题很明确，但是答案难确定。首先，通过转让定

价和相关做法，公司很容易将利润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

一个（见框 1.2）。因此，一种无形资产可能源于一个

经济体，但其大部分收益可能出现在另一个经济体。更

重要的是，无形资产跨境所有权和共享日益增多，这种

情况正在颠覆以地点为限定条件的资产和收入概念。

最后，在解读 Chen 等人（2017 年）的研究结论时，

应当铭记其研究适用的若干说明 25。 

•• 结论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基础数据的质量。虽然统

计工作在计量全球生产网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是在计量方面依然存在重大差距。例如，很难充

分计量国际服务贸易，计量经销环节增加值的工作

也面临挑战。此外，国际投入产出表的使用取决于

相对有力的假设，例如，呈现类似生产结构的特定

行业和国家的公司。

•• 如前文所述，转让定价不当及相关做法可能扭曲全

球价值链中增加值的分配，特别是在关联方之间（见

框 1.2）。这可能导致按生产环节计算出的收益份额

估值出现偏差，如图 1.9 所示。不过，只要这种做

法只将利润从一个生产环节转移到另一个，就不会

影响全部生产环节中涉及的收益份额估值，如图 1.7
和 1.8 及表 1.2 所示。

•• 无形资产向不同生产环节的分配，如图 1.9 所示，

也可能受到全球价值链主导公司的统计分类方式的

影响。例如，如果“无工厂”商品生产者被划分到

零售商或批发商一类，无形资产收益将被记录在经

销环节 ；如果被划分到生产制造商一类，这些收益

将被记录到其他生产环节中的某个环节。

1.4 – 无形资产如何进入全球价值链

鉴于大量价值是由无形资产创造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持有这类资产的公司如何在其全球生产网络中对其进

行管理。一个相关而且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不持有无

形资产的公司如何获得它们。对两种类型的无形资产

作出区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

•• 知识资产涵盖技术和设计以及组织、物流、管理和

相关专有知识。知识资产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

本质上没有竞争对手，而且与有形资产截然不同的

是，不一定与任何特定地点联系在一起。例如，新

汽车的研发可能在一个地点进行，但一旦汽车研发

出来，其生产可以分散到很多个地点。

•• 商誉资产包括消费者对某个公司品牌抱有的好感，

部分是因为以前购买该品牌的商品获得的满足感，

部分是因为与不同品牌相关联的形象。商誉资产具

有竞争性 ：品牌只有在涉及单一产品或公司的情况

下使用，才具有商誉价值。此外，虽然品牌有时能

赢得国际商誉，但一般不能跨境无缝流动 ；一些公

司可能在某些市场上有强大的商誉资产，但是在另

一些市场上却没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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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知识资产

为取得创新投资收益，公司必须能够独家利用它们的

知识资产。理想的情况下，它们希望从这些资产获得

充分回报，而不向竞争对手泄露任何知识 27。

在实践中，这种“完美的独家利用”通常是不可能的。

一个公司能够获得多高的收益主要取决于它如何控制

其知识的流动。

从一开始创造新知识时，公司就面临一种众所周知的

权衡。一方面，它们为保持它们对竞争对手的优势，

有保守创新秘密的动因。商业保密法保护机密信息，

以防未经授权而被泄露，但是竞争对手仍然能够破解

投放到市场上的产品。另一方面，各公司或许能够为

其创新取得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需要公布这

些创新，但因独占性而获得收益，至少在有限时间内。

若干因素将影响偏好的知识管理策略。工艺技术和组

织专有知识等某些知识资产很容易保密，而产品设计

等其他知识无法保密。同样，知识产权权利延伸到专

利技术发明等某些知识资产，但不会延伸到很多类型

的服务创新等其他资产。

图 1.9 
买方驱动和生产商驱动型全球价值链
2014 年按生产环节分列的无形资产收益所占份额

经销 最后环节 其他环节

0% 20% 40% 60% 80% 100%

石油产品

碱性金属

其他运输设备

机动车和拖车

金属制品

医药产品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木材制品

电气设备

化工产品

其他机械和设备

橡胶和塑料制品

印刷产品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纸制品

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

机械维修和安装

家具和其他制造业

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

资料来源 ：Chen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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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2
转让定价错误及相关做法如何扭曲全球价值链计量工作

图 1.10 
将利润转移到拥有知识产权的中间公司

出售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使用许可

知识产权使用费购买价格

设在高税率国家的A公司：
知识产权开发、提升、
维护和保护

设在低税率国家的相关公司B：
知识产权权利人，承担最小职
能或风险

设在高税率国家的相关公司C：
利用和使用知识产权

资料来源 ：Neubig 和 Wunsch-Vincent（2017 年）。

国民账户和贸易统计是为了计量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真实经济

活动以及发生在国家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真实经济价值。

但是，它们依靠各公司自行报告的金融账户和海关申报单，

这些并非总是反映相关经济交易的真实经济价值。计量偏差

的一个重要根源来自将应课税利润从高税率辖区转移到低税

率辖区的策略。经常以知识产权形式存在的无形资产通常是

这些策略的核心对象。

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做法是转让定价错误。图 1.10 所示给出

了一个示例。设在高税率国家的 A 公司，将其知识产权卖给

它设在低税率国家的下属 B 公司 ；下属 B 公司随后许可设在

另一个高税率国家的 C 公司使用这一知识产权。只要这家跨

国公司低报知识产权购买价而高报知识产权使用费，就能够

将利润从高税率辖区转移至低税率辖区。

一个对转让定价错误做法起促进作用的关键因素是难以确定

无形资产的价值。金融和税收核算框架内的转让定价规则确

定了公平交易准则，根据该准则，共同控制之下的相关公司

之间的交易，按照与不相关第三方公司可比交易的相似价值

定价。但是，无形资产是公司专有资产，通常不存在可比的

第三方交易，因此，只能推算或估算其转让价格。此外，无

形资产的价值可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所产生的商品和服务尚未实现商品化时。这种不确定性使公

司在设定附属实体之间的知识产权售价和专利使用费率时，

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从统计角度看，图 1.10 所示转让定价错误导致低报高税率辖

区的增加值和高报低税率辖区的增加值。此外，它还扭曲贸

易统计 ：低税率国家的知识产权服务进口额被低报，出口额

被高报 28。

利润转移可能采取其他形式。公司不向外国子公司转让知识

产权时，也有可能为公司供应链内交易而且也不存在市场参

考价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中间投入开具高于或低于实际金额的

发票。这种做法同样意味着增加值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但

是贸易扭曲会显现在商品贸易统计而不是服务贸易统计中。

其他相关做法包括通过“为特殊目的服务的实体”完成“转

手服务贸易”，以及跨国公司借助一些安排，在一个国家建立

一种商业存在，但不被视为涉及税务目的的常设机构，因此，

不被纳入一国的国家贸易统计，Neubig 和 Wunsch-Vincent

（2017 年）对此有进一步讨论。

虽然很难获得可靠数字，但跨国公司力求税额最小化的做法

显然导致已呈报利润在各辖区之间大量转移。在微观层面，

Seppälä 等人（2014 年）研究了一个芬兰跨国公司的单一精

密机械产品价值链。他们在发票层面的公司内部数据基础上

得出的结论是，利润的地理分布不一定体现出跨国公司最有

价值的资产所在地。在宏观层面上，Rassier（2017 年）利用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数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程

度进行了估算 ；他发现研发密集型公司比非研发密集型公司

更倾向于将利润记在附属公司的账上，突出表明无形资产在

力求税额最小化的做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多种资源并

作出了若干假设，Neubig 和 Wunsch-Vincent（2017 年）保

守估计，仅与跨境知识产权交易有关的全球利润转移就达到

每年 1,200 亿美元，约占已呈报跨境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总额

的 35%。最引人注目的是，爱尔兰的 GDP 在 2015 年增长了

26%，大部分反映了总部设在爱尔兰的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

和其他国际流动资产流入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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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产有时也可能以工人专业技能的形式出现。保

留这些技能常常是公司知识管理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它也受到法律制约；例如，关于雇用合同中的“竞

业禁止”条款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防止工人自己创业或

者离职加入竞争对手一方是有限制的 30。

正如第 1.2 节所述，对知识管理方面的考虑决定全球

价值链的组织方式，特别是公司是采取不同生产任务

的垂直一体化，还是将这些任务外包给独立供应商 31。

外包可以节省大量成本，但也可能面临向未来竞争者

泄露关键知识资产的风险。很多东西取决于支配全球

价值链的关系，如表 1.1 所示。泄露知识注定是关系

和专属价值链中的一种担忧，特别是当全球价值链导

致公司向有可能成为未来竞争对手的伙伴公司转让秘

而不宣的知识时。因此，跨国公司有时将知识转让限

于较老的技术，泄露这些技术不会造成即时性的竞争

威胁 32。与此同时，获得知识产权有助于公司在供应

链内转让专有技术，实际上便于将不同生产任务外包。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公司可以公开分享或许可利用它

们的知识资产，既是为了鼓励采用新技术，也是为了

获取其他公司拥有的技术。后一种考虑对于所谓复杂

技术很重要，复杂技术被界定为包含诸多可单独申请

专利并可能拥有广泛专利所有权的发明。复杂技术包

括大多数信息和通信技术，其专利申请数量在过去

三十年里增长最快。通过交叉许可安排，各公司为获

得它们所需的技术举行谈判，目的是使它们自己的创

新实现商品化 33。

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是公司的知识管理策

略的关键内容。例如，一项对联合王国经济的研究发现，

略超过半数的无形资产投资投向受不同知识产权保护

的资产 34。

然而，当决定在哪个国家为哪些知识资产申请知识产

权时，需要仔细规划。特别是获得专利权的成本很高，

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权时尤其如此。因此，公司常常

让其专利覆盖范围仅限于拥有最大经济体的国家和全

球价值链生产所在地国家。这就是世界上五个最大外

国专利申请受理国（中国、日本、大韩民国和美国以

及欧洲专利局）收到全世界非居民专利申请总数近
70% 的原因（见图 1.11）35。除中国外，流入中低收

入经济体的专利相对较少。

尽管有这些一般性观察，但各公司的知识管理策略关

键取决于其知识资产的性质及其商业模式，各行业的

商业模式千差万别。第二章到第四章所述案例研究就

主要流行策略作了更具体的介绍，至少是针对正在讨

论的全球价值链。

图 1.11
与国际商标申请相比，国际专利申请�
更集中于少数几个局
2015 年五大局在全世界非居民专利和商标申请

总数中所占的份额

专利

其他局

五大局
68.3%

31.7%

商标

其他局

五大局
28.1%

71.9%

注：由于全世界商标申请制度不同，商标统计数据系指商标申请所申明类别 

的申请数。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库，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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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商誉资产

和知识资产一样，商誉资产在塑造全球价值链的组织

形态过程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生产过程的外包

部分，存在无法掌控零配件质量的风险。次品或者效

能不佳的投入，可能导致主导公司的商誉面临巨大风

险——特别是在产品投放市场后才发现时。同样，消

费者对主导公司的观感，可能因供应商对待工人和保

护环境的方式而受到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考虑，促使

实施完全的垂直一体化，或者至少促使主导公司对其

供应商的业务运作方式实施广泛干预。产品标准化和

独立供应商认证是另外的机制，有助于各公司降低因

供应链分散在全球而产生的商誉风险。

保护商誉资产的主要知识产权工具是商标和地理标识。

虽然取得商标权的费用相对低廉，但是管理全球商标

组合也需要仔细规划并作出战略决策。首先，商标可

能不仅涵盖产品名称，也涉及二维或三维形状、声音、

色彩和与之相关的其他特征。与各公司大多在全球价

值链生产所在国保护的专利不同，各公司有充分理由

在其正在或者计划开展业务的所有市场至少保护其主

要商标。事实证明，商标所有权不确定，会令所有者

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在新产品实现商品化之后。

因此，大型跨国企业的全球商标组合，常常包含数万

种商标。此外，非居民商标申请的分布情况不像专利

那样集中 ：五个最大商标局（加拿大、中国、俄罗斯

联邦、美国和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数不

到全世界总数的 30%（见图 1.11）。

追赶和工业发展

正如本章导言部分所指出的，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与某

些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发展以及这些经济体融

入全球经济的步调一致。尤为重要的是，中国走在这

种转变的前列，其经济体常常被称为“世界工厂”，但

是亚洲、东欧和世界其他地区还有一些经济体也通过

加入全球价值链而实现了影响深远的工业发展。但是，

这两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全球价值链参

与是以独特方式刺激工业发展，还是成功经济体恰好

具备适合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促使它们参与全球价

值链？

最有可能的答案介于二者之间。全球价值链似乎接纳

了那些提供最有利环境的经济体，包括能够竞争性利

用资本和劳动力、所需技能、可靠基础设施和快速增

长的市场。与此同时，生产能力向这些经济体的转移，

有可能为工业升级提供机会，这种升级在其他情况下

可能不会发生。在此背景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

正在顺利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的企业如何能够“追赶”

并获得有利于它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和商誉资产。

经济研究早已分析过知识资产如何在追赶型经济体中

传播。尤其分为四种主要传播渠道 36 ： 

•• 追赶型经济体的公司通过破解市场上的产品和技术

获得知识。如上文所述，这种知识传播形式可被视

为主导公司不完全的知识资产专属权的反面。知识

产权可以限制追赶型公司利用破解后的技术，至少

是它们在特定辖区受到保护的情况下。与此同时，

可公开查阅的专利记录提供了追赶型公司可以在其

研发活动中加以利用的丰富技术知识来源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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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主导公司和追赶型公司之间的伙伴关系

可促成从前者向后者的知识转移。这种伙伴关系可

能采取“技术特许权”合同的形式，除了特许使用

专利知识以外，常常需要转让未经编纂的相关知识。

若不以特许方式允许独立公司利用其知识，全球价

值链主导公司还可以要求从获取知识的公司得到股

权，从而达成合资安排。极端做法是，它们可能只

愿意建立一个全资子公司，以这种方式向追赶型经

济体转移知识。与这种传播渠道有关的一个关键问

题是，知识资产的获取是否仅限于本地伙伴公司，

还是传播到公司之外，例如，通过客户与供应商的

联系或者通过技术工人的流动（见下文）。

•• 追赶型经济体内的公司，可以通过进口含有技术知

识的资本货物获得知识资产。特别是生产设备进口，

让追赶型公司能够将其生产制造能力提升到最先进

水平。此类设备的外国销售商也可能对本地工人进

行培训，以使用和维护这种设备，这样就建立起一

个重要的补充性知识库。

•• 最后，如果知识资产以人员技能形式出现，则技术

工人的流动是知识从一个公司向另一个公司传播的

重要渠道。技术工人可能从全球价值链中的外国主

导公司流到追赶型公司，或者他们可能创立自己的

公司。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可能从设在本地的外国

子公司转移到本地公司，因此，有助于将知识传播

到整个追赶型经济体。

与贸易、投资、移民和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政策，可

以影响传播效果，但影响并不总是很明显。例如，限

制贸易的做法可以抑制通过进口技术密集型资本货物

进行的传播，但是此举也有可能刺激外国投资，从而

促进传播。

无论传播渠道如何，成功的技术传播关键依靠追赶型

经济体理解和应用外来知识的吸收能力。有效的吸收

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能否理解和应用技术、组织和管

理知识以及为采用技术而协调和动员资源的制度。在

很多情况下，吸收能力也要求具备实施渐进技术和组

织创新的能力，以改进技术，使之适应本地需求。有

些国家在创造吸收能力方面比其他国家更成功。经济

学家尤其辩称，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

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有能力开启一个学习和吸收

技术的过程，这为经济上的奋起直追奠定了基础 38。

经济学家较少注意追赶型经济体的公司如何能够获得

商誉资产问题。除了建立具有高质量和稳定质量的产

品组合之外，强大的品牌声誉和形象显然需要大量、

常常是针对具体市场的广告投资。引导消费者转换品

牌，在拥有早已确立的竞争品牌的成熟行业，可能尤

其具有挑战性。例如，日本、大韩民国的公司以及近

期的中国公司曾经奉行低成本和低价格战略 ；随着时

间推移，它们能够提高价格和质量，因此，从大多为

一般产品向优质品牌转变。其他公司，包括信息和通

信技术行业的公司，作为特定配件供应商或者作为组

装和合同制造商声名鹊起，例如，华硕、宏碁和富士康；

或者，它们可能先侧重于商业客户，然后带着一个地

位更牢固的品牌进入终端消费市场，例如，华为就属

于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公司从高收入经济体的公司购

买知名品牌 39。

要在行业内奋起直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一个行业

到另一个行业差别很大，第二章到第四章所述案例研

究至少提供了一部分观点，阐释是什么有助于在有关

全球价值链内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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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结论性思考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 21 世纪国际商业的面貌。它们将国

家经济体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帮助很多发展中国

家融入全球经济。它们将如何进一步演变？为确保它

们支持经济增长和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政策将发

挥何种作用？以本章讨论为基础，本章最后一节试图

就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以政策为导向的思考。

全球价值链的未来

正如第 1.1 节所述，在过去 50 年里，全世界贸易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了一倍多，但是自 2008 年爆

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没有任何增长。这充分反映了总

需求的长期不足，很多经济学家将危机后的复苏疲软

归咎于这种不足 40。的确，2017 年的初步数据表明，

贸易增长的速度再次超过全球产出的增速 41。与此同

时，若干项研究表明，陷于停滞的贸易在 GDP 中所占

比例很可能有其结构性基础，而垂直专业化也可能达

到了一种正常极限（见第 1.1 节和 1.3 节）。还有一些

证据显示，可能已经没有进一步改进交通技术以促进

贸易增长的余地 42。

决策者是否应当担忧贸易“减速”有其结构性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应该担忧。提高世界经济的垂

直一体化可能不会像在整个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过程中

那样，为将来提供同样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技术

和商业创新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将继续改变全

球生产。最引人注目的是，3D 打印、机器人和自动

化生产制造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一些行业的供应链布局，

而这些领域内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促成更深刻的变革。

这些发展动态也可能导致某些生产任务“回流”。这样

一种结果将意味着中间货物的跨境贸易减少。然而，

这类技术的启用可能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

况下，贸易 - 产出比不断下降将是一个进步的标志，

而不是应该担忧的问题。

塑造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追赶型经济体的

生产能力升级。首先，有证据表明，中国公司越来越

从国内获得零配件，而不是从国外进口 43。这种发展

态势同样降低了对跨境贸易的依赖，很可能是世界贸

易在 GDP 中所占比例陷于停滞的促成因素。不过，升

级后的生产能力最终还是会促进增长 44。

不管是由于何种原因，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打乱了现

行生产模式，这或许应当是决策者关心的主要问题。

将生产任务外包到国外可能导致受影响的工人失去工

作。一般而言，有证据表明，垂直一体化程度加深已

经给高收入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带来压力，并加剧了日

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例如，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估

计，进口竞争导致 1990 年至 2007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

率下降了四分之一 45。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问题是

无形资本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对不同

技能水平的工人薪酬有何影响。有一个假设是，无形

资产的作用日益增强特别对最富有才能的工作者有利，

即所谓超级明星 46。但是，没有系统证据支持这种假设。

决策者应当如何应对变化中的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混

乱？贸易保护并非良策。正如第 1.1 节所讨论的，逐

步增强的贸易自由化是促进全球价值链增长的一个因

素。由于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对相关交易成本极为敏感，

逆转开放市场有可能给市场内部和市场本身造成严重

混乱。此外，它不会重建旧的生产模式，因为当前的

生产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反，经济学家

一般倡导提供社会安全网，以缓冲失业带来的负面影

响，并制订措施，以便于对受影响的工人进行再培训。

实际上，旨在解决全球价值链变化造成的混乱问题的

政策与谋求解决任何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经历

结构转型而自然产生的混乱的政策原则上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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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能力升级

对于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决策者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他

们如何能够支持本地公司实现全球价值链产能升级。这

个问题有时被表述为“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或“参与

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多价值”。但是，这种以价值为导

向的观点可能导致误入歧途。正如第 1.3 节所指出的，

增加值可能不是衡量资本和劳动力因参与全球价值链

而获得的利润率或回报的恰当标准。此外，“所获价值”

这一概念可能暗指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是“零和博弈”，

某些参与者（大概指主导公司）产生巨额利润，其他参

与者则付出代价。然而，虽然议价能力的差异很可能影

响利润的垂直分布，但全球价值链收入大多为全球价值

链生产中所用的资本和劳动力所得。资本和劳动力回报，

反过来取决于经济体拥有的这些生产要素禀赋及其在生

产中的利用情况。

其实，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能力升级问题原则上与关于

如何刺激产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并无不同。因此，经济

学家为促进产业增长而制定的政策措施也适用于全球价

值链的升级。如第 1.4 节所述，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建立

促进技术学习和增强吸收能力的制度。尽管如此，全球

价值链的增长还是提出了一些在产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应

予以考虑的特殊问题。

就前者而言，产业政策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很大

发展，在实践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是如此 47。然而，如果

有不断发展的共识，那就是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以确定

业已存在的产业能力（常常在次区域一级）并对它们善

加利用，消除对创业活动的限制并适当确定补充性公共

投资的目标 48。根据所涉产业的不同，在分析本地企业

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时，采取一种全球价值链观点可能

很重要。这样的观点可能很有意义，例如，对确定适合

自己并且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以开始或提升对全球价

值链的参与，或者对监测可以为本地公司创造机会的全

世界终端消费市场趋势。在此分析阶段，问问不同形式

的知识产权可以为支持全球价值链升级机会发挥何种作

用也是一种有益的做法。

关于贸易政策，成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当然取决于

允许公司无缝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加工后商品的开放市

场。同等重要的是，它们还依赖有利于沿供应链开展业

务的更深入的一体化措施。这种更深入的一体化措施包

括提高监管政策的相容性、统一产品和技术标准以及开

放为全球价值链生产起辅助作用的商业服务市场。例如，

在知识产权领域，企业在诸多辖区内保护不同知识产权

时，面临高昂的成本。产权组织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

观设计申请系统等合作倡议有助于知识产权用户降低成

本，关于是否授予知识产权权利的最后决定由参与成员

国做出。

最后要指出是，全球价值链的成功升级，未必导致国家

经济体之间的零和博弈。尽管可能致使某些全球价值链

参与者被排挤出去，并可能因此制造混乱，如上文所述，

但这是一种内在的动态现象。技术变革和新产品周期总

是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持续重新配置，为某些公司创造入

场机会，并可能迫使其他公司退出。此外，全球价值链

的成功升级创造经济增长，从而扩大整个全球价值链产

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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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见 Baldwin（2012 年）。

2.	 见 产 权 组 织（2011 年、2013 年 和
2015 年）。

3.	 关于两次全球化浪潮的更深入讨论，
例如见 Krugman（1995 年）。

4.	 Hummels 等人（2001 年）估算了某
些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对国际贸易增
长做出的贡献。

5.	 对这一点的正式说明，见 Yi （2003
年）。

6.	 详细讨论见 Baldwin（2012 年）。

7.	 Constantinescu 等人（2016 年）记
录了长期贸易 -GDP 弹性下降。

8.	 见 Baldwin（2012 年）。

9.	 关于市场竞争力量如何激励无形资
产投资和品牌日益重要的作用的进
一步讨论，见产权组织（2011 年、
2013 年和 2015 年）。

10.	 Baldwin 和 Venables（2013 年 ） 首
次对蛇形和蜘蛛形供应链布局进行
了区分。

11.	 见 Coase（1937 年 ） 以 及 Alchian
和 Demsetz（1972 年）。

12.	 Baldwin 和 Venables（2013 年 ） 表
明供应链的布局类型（无论是蛇形
还是蜘蛛形）对促进分散生产的离
心力和促进不同生产任务集中在一
点的向心力之间的平衡，都有复杂
的影响。

13.	 Fort（2016 年）提供证据，以美国公
司为例，证明改进后的信息和通信
技术如何有利于生产分散化。有意
思的是，国内外包的影响似乎比向
国外外包的影响更大。

14.	 供资成本的差异不是公司从外国经
济体外购商品的唯一原因。经济文献
早已承认，规模经济体和产品差异是
专业化和贸易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
在工资成本具有可比性的高收入经
济体之间。见 Helpman 和 Krugman

（1985 年）。

15.	 最近的概述见 Gereffi 和 Fernandez-
Stark（2016 年）。

16.	 见 Baldwin 等人（2014 年）。

17.	 Krugman（1994 年）早就指出了这
一点。

18.	 这 种 方 法 沿 用 了 Prescott
和 V isscher  （1980 年 ） 及 
Cummins（2005 年）的方法。

19.	 关于某些经济体的无形资产投资估
值，见 Corrado 等人（2013 年）。

20.	 这方面，Chen 等人扩展了 Timmer
等人（2014 年）较早提出的全球价
值链核算方法。

21.	 已利用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对制造业
商品的最终产出价值予以平减。

22.	  特别见 Constantinescu 等人（2016
年）和 Timmer 等人（2016 年）。

23.	 2014 年的确切份额是 ：经销 27.0%、
最后生产 26.6% 及其他环节 46.4%。
自 2000 年以来经销所占份额略有下
降。最后生产所占份额下降了 4.2%，
而其他环节所占份额上升了 5.5%。

24.	 实际上，石油产品的无形资产份额
似乎与全球油价密切相关。见 Chen
等人（2017 年）。

25.	 对这些和其他解释的详细阐述，见
Chen 等人（2017 年）。

26.	 关于商誉资产特征的进一步讨论，见
产权组织（2013 年）第二章。

27.	 对独家利用这一概念的详细阐述，见
Teece（1986 年）。

28.	 在国际收支统计中，知识产权相关
服务呈现为“别处未列入的知识产
权使用费”和“研究与开发产生的
专有权利出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机构间工作组（2011 年）编写的《2010
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对此有
详细阐述。

29.	 见“爱尔兰去全球化数据计算得出的
经济数字更小”《金融时报》，2017
年 7月 18 日。

30.	 进一步的讨论见产权组织（2015 年）
第一章。

31.	 事实上，知识管理是现代跨国企业
理论的核心内容。最近的文献评述
见 Teece（2014 年）。

32.	 见 Maskus 等人（2005 年）为此进
行的证据调查。

33.	 详细讨论见产权组织（2011 年）第
二章和本报告第四章。

34.	 见 Goodridge 等人（2016 年）。

35.	 该份额系指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统计
数据库报告的 2015 年专利申请数 ：
www3.wipo.int/ipstats。

36.	 更全面的文献评述见 Hoekman 等人
（2005 年）和 Arora（2009 年）。

37.	 见产权组织（2011 年）。

38.	 更多讨论见产权组织（2015 年）第
一章以及 Nelson 和 Pack（1999 年）。

39.	 更多讨论见产权组织（2013 年）第
一章。

40.	 见产权组织（2015 年）第一章。

41.	 国际货币组织 2017 年 7月更新的《世
界经济展望》预测贸易增长 4%，产
值增长 3.5%。

42.	 Cosar 和 Demir（2017 年）发现，集
装箱化促成了海运成本的大量节省，
这反过来又成为全球贸易大幅增长
的原因。但是，集装箱化的大部分
贸易增长效应已经实现。

43.	 Constantinescu 等人（2016 年）报
告称，中国的零配件进口额在商品
出口额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

http://www3.wipo.int/ip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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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Samuelson （2004 年）在一个理论模 
型中指出，一个正在进行生产能力
升级的低收入经济体从事高收入经
济体曾经拥有比较优势的活动，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会降低后者的人均收
入。但是，世界人均收入始终会增长。

45.	 见 Autor 等人（2013 年）。

46.	 关 于 超 级 明 星 经 济 学 的 开 创 性 
讨论，见 Rosen（1981 年）。Haskel
等人（2012 年）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解释经济一体化何以能够提高超级
明星的实际收入。

47.	 见 Rodrik（2004 年）。

48.	 见 Foray（2014 年）和 Rodrik（2008 年）
倡导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制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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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者出售优质咖啡可增
加收入。这意味着升级其
种植园并为品牌投资。

无形资产是
把握咖啡市场新机遇的关键

烘焙商售价$4.11

咖啡售价
(美元/磅)

烘焙商售价$8.50
烘焙商售价$17.45

出口价格$1.45
出口价格$2.89 出口价格$5.14

资料来源：《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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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咖啡：消费者的选择如何重塑全球价值链 

咖啡是世界上最为广泛消费的饮品 ；全世界每秒钟要

喝掉 35,000 杯咖啡 1。美国是咖啡规模和价值最大的

市场，在这里，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喝咖啡 2。

作为一种商品，咖啡产于全球南方，但消费地主要在

全球北方。大约 70% 的咖啡消费需求来自高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一般位于北半球，被称为咖啡进口国。另一

方面，咖啡生产国位于南半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

咖啡是最重要的农贸商品，特别是对生产国而言。它是
5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内近 2,600 万农民的收入来源 3。 

尤其是对于七个国家而言，咖啡出口在过去三十年里

占出口收入总额的 10% 以上 4。虽然一个时期以来，

咖啡出口对各国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提高它们对全球

咖啡价值链的参与度，可能有助于其经济发展，特别

是在消除贫穷方面。

咖啡越来越受欢迎。除了传统咖啡进口国以外，日本

和欧洲国家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咖啡消费水平日渐增长。

据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国际咖啡组织（咖

啡组织）各自估算，欠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增长较快 5。

此外，新咖啡产品和服务借助花样百出的咖啡消费方

式、内容、时间和场所，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饮用

咖啡。

研究咖啡的全球价值链可以深入了解依赖农业商品的

较穷经济体如何升级其价值链活动，以便从国际贸易

中受益。传统上，咖啡全球价值链以市场 / 买方驱动

型治理为主导，大多数价值是由下游参与者创造的。

但是，一个较新的咖啡细分市场上最近出现的发展动

态为上游咖啡生产者提供了提高其价值链参与度的

机会。

投资并拥有无形资产是咖啡参与者在咖啡全球价值链

中获取更高增加值的一个方式。

本章以无形资产在咖啡价值链中的作用为着眼点。首

先介绍全球咖啡价值链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变化，

着重强调咖啡消费者在推动当今全球价值链方面的重

要性。随后，第 2.2 节重点介绍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作用，特别关注无形资产如何影响增加值的分

配。第 2.3 节进一步审视无形资产如何被用于沿价值

链升级活动，并讨论了技术如何在价值链中的不同参

与者之间流动。

2.1 – 咖啡价值链具有不断变化的性质

2.1.1 – 从树上的咖啡果到杯中咖啡——
国际价值链

作为贸易比例最高的商品，咖啡供应链呈蛇形。首先

是农民选择咖啡树品种、种植和收获咖啡果。随后，

成熟的咖啡果经过不同的采摘后加工，产生绿咖啡。

根据咖啡生产国现有市场结构的不同，采摘后可能在

种植园、合作社、本地商家的湿处理厂或干处理厂，

甚至是在出口商的加工厂进行加工。

随后，出口商或合作社按密度、大小和色泽挑选绿咖啡，

再按照咖啡进口商或烘培商和速溶咖啡生产商等行业

用户的具体规定和标准，将它们包装起来。

到达咖啡进口国的散装绿咖啡被存放在仓库里。进口

商可能会按买方要求，用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不同绿

咖啡进行混合。然后，将这些混合咖啡豆或绿咖啡卖

给烘焙商或速溶咖啡生产商。

烘焙商或速溶咖啡生产商也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混

合绿咖啡。然后按自己的烘焙方法和程序烘焙绿咖啡，

烘焙出适合其消费者地域口味偏好的特殊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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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1
咖啡交易有风险

因为咖啡产量易受气候条件和病害影响，咖啡价格极为不稳

定 6。这种价格的大幅波动使咖啡交易对买卖双方都有风险。

为了减小这种风险，大多数绿咖啡交易以期货市场为参照。

买方（进口商、烘焙商和速溶咖啡生产商）和卖方（咖啡种植者、

出口商或进口商）以纽约阿拉比卡咖啡和伦敦罗布斯塔咖啡

国际交易平台确定的基准价格订立一份标准商业合约 7。合约

通常对在规定时限内指定交货地点交货的特定咖啡质量的待

定价格做出规定。确定商定差价，然后与买卖双方在规定期

货交割月内在不同区间厘定的绿咖啡价格结合起来 8。

卖方接受的绝对价格可能与买方支付的价格有很大差价，因

为最终期货价格通常是在不同时间确定的。

某些关键参与者帮助降低咖啡贸易风险。特别是进口商和交

易所承担某些交易风险，为促进咖啡贸易发挥重要作用。例如，

买卖合同规定，接收到货咖啡产品的前提条件是“满意样品”。

如果买方因产品达不到质量标准或特定技术标准而拒绝接受

到货咖啡，卖方需收回到达目的地的咖啡。

咖啡生产国的咖啡种植者和 / 或出口商通常无法处理或消化这

种额外费用和风险。相反，中间商更有条件为货物另找买方，

同时还为拒绝收货的原买方找到替代性解决方案。

注 ：国际咖啡组织和世界银行（2015 年）及 Samper 等人 (2017 年 )。

图 2.1
咖啡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流通
显示较新细分市场变化的咖啡全球价值链一览

研究机构

独立咖啡零售营业者，
“咖啡师”

咖啡果 绿咖啡豆 烘培咖啡豆

供应链上游供应链上游

咖啡生产国 咖啡进口国

烘培商/速溶
咖啡制造商

饭店/咖啡店

食品杂货店

精品咖啡
连锁店

种植者
合作社
工厂

出口商 进口商

国际交易商/
经纪人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跟据 Ponte（2002 年）和 Samper 等人（2017 年）的研究成果编制。

注 ：黑线表示参与者之间的传统联系 ；蓝线表示在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细分市场重要性日益增长的影响下出现的较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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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显示的是咖啡供应链。它的国际性表现在两个

主要方面。首先，如上文所述，大部分咖啡被美国、

德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等富裕进口国所消费。虽

然最近几十年来咖啡生产国的咖啡消费量也在增长，

但它们的消费水平仍然明显低于更富裕的消费国 9。

其次，烘焙咖啡豆的保存期限很短，因此，大部分烘

焙工作必须在消费地附近完成。直到最近，包装和经

销技术才可以保持烘焙咖啡豆的质量和口味。由于技

术发展缓慢，咖啡生产国的烘焙商很难将其烘焙咖啡

出口到世界各地。因此，咖啡生产国往往作为价值链

中的中间货物出口绿咖啡，而混合和烘焙往往在进口

国进行。

2.1.2 – 以消费者为本——新的需求形式
正在如何改变全球价值链？

咖啡全球价值链的传统特点是受买方驱动，烘焙商、

大零售商和品牌经销商获得大部分价值。这些下游参

与者也是行业其余部分的生产和质量标准制订者。

但是，这种基于市场的治理正在缓慢发生变化。两个

新的咖啡消费细分市场，正在改变对咖啡消费的认识，

从咖啡是一种产品转变为咖啡加社交内容的产品和服

务。喝咖啡已具有社交性质，咖啡消费者变得更有鉴

别力。

这些新的细分市场为不同参与者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

作用提供了机会。

咖啡需求细分为三类市场 ：传统市场、差别化市场和

体验性市场。这些细分需求也分别被称为第一次、第

二次和第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一个 “传统” 细分市场

第一次浪潮的细分市场在数量和市场价值方面都占咖

啡消费的最大份额。据 Samper 等人（2017 年）估计，

它占到咖啡消费总量的 65% 至 80%，价值 900 亿美元，

约占全球咖啡市场总价值的 45%10。

这一细分市场的目标消费者主要是在家喝咖啡。消费

的典型特征是每日为提神而饮用咖啡，咖啡定价合

理，消费者很容易在大型零售连锁店或小食品杂货店

买到。

产品形式为标准化的袋装烘焙咖啡豆、速溶咖啡和最

近出现的单杯咖啡胶囊，但可能存在口味上的显著差

异，反映区域性偏好。竞争产品之间的差异减少，只

有咖啡混合物的质量和价格区别。

直到几十年前，这些产品使用的大多数咖啡豆的质量

属于中低等，但是，这种主要使用较低等级咖啡豆的

做法正在转变，JAB 和雀巢等大型烘焙商已经推出新

产品，以迎合更高端消费者。这些产品包括用单品咖

啡豆或较高等级混合咖啡豆制成的单杯咖啡胶囊。

这一细分市场上的咖啡全球价值链治理受市场驱动。

咖啡买家（进口商、烘焙商和速溶咖啡制造商）在购

买绿咖啡时考虑成本因素。如果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价

格高于罗布斯塔咖啡豆，买家可能购买较多的罗布斯

塔咖啡豆并进行加工，使之达到特定标准。此外，在

这一细分市场，绿咖啡的原产地不是一个重要卖点。

进口商、烘焙商和速溶咖啡制造商从很多不同地方购

买咖啡豆，只要达到它们的质量标准即可。

咖啡价值链的参与者在公开市场上从事绿咖啡交易时

要承担风险。咖啡价格往往随时间推移而大幅波动，

因此，买家通常利用期货合同（见框 2.1）。



46

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第二次浪潮——一个 “差别化” 细分市场

第二次浪潮的细分市场瞄准的是更喜欢在社交场所消

费咖啡的消费者。在这一细分市场上，消费者能够在

一个舒适而方便的地方品尝各种意大利式浓缩咖啡。

第二次浪潮中的咖啡产品，从典型的意大利式浓缩咖

啡到各种更精致的加奶咖啡。这些饮品由有经验的侍

者或咖啡师按照特定标准技术调制而成。此外，咖啡

消费方面的社会内容受到重视 ；这一细分市场上的大

多数咖啡店提供一个有特色的环境，吸引消费者。

所用咖啡豆质量往往比第一次浪潮更高。在过去二十

年里，精品咖啡店已经在吸引有道德意识的消费者，

为他们提供的饮品是由可持续方式种植的咖啡豆制

成，咖啡种植者也得到更多回报。

和第一次浪潮一样，第二次浪潮的全球价值链控制权

也基于市场。但是，消费者越来越关心咖啡豆的来源、

种植方式和种植者是否得到了适足报酬，这为参与者

提供了实现差别化的机会，使之能够沿价值链提升它

们的活动。自愿可持续性标准（VSS）有助于提升精

品咖啡店的形象，强化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印象和心目

中的价值，并使第二次浪潮中的咖啡有别于第一次浪

潮中的品牌。

第三次浪潮——一个 “体验性” 细分市场

第三次浪潮的细分市场以明辨咖啡品味的消费者为目

标，并有相应的定价。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者愿意为他

们的咖啡支付高价。作为交换，他们想了解咖啡豆的

来源、种植方式以及如何烹煮咖啡豆才能充分品尝咖

啡的风味、醇厚度、香气、香味和口感。

 

这一细分市场上的咖啡产品，包括咖啡豆的种植背后

的故事以及它们的烘焙方法和饮品调制技巧。强调的

重点与葡萄酒业对风味的剖析一样，注重评价土壤、

葡萄品种和葡萄酒酿造工艺。

咖啡豆的质量往往优于其他两个细分市场。这一市场

上的生产商重点关注优质咖啡组合，有专门适合这些

咖啡豆的混合和烘焙技术。咖啡师掌握关于咖啡豆产

品的渊博知识，甚至可能参与咖啡树的培育。

众所周知，第三次浪潮全球价值链属于关系型治理。

注重与咖啡种植者的直接联系，这导致价值链缩短（对

比图 2.1 中所示黑色传统价值链和蓝色新价值链）。在

这个细分市场上，种植者和咖啡师之间的合作，常常

催生产品创新，包括调制咖啡饮品的新方法。

与前两次浪潮相比，这一细分市场中的消费量相对于

整个市场来说仍然很低，但是正在快速增长。

2.2 – 无形资产和增加值

无形资产所有权在咖啡全球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助于解释整个价值链上的收入分配方式。

技术、设计和品牌等正式无形资产对于帮助参与者获

取创新投资收益很重要。这些无形资产通常受到专利、

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

等正规知识产权的保护。

非正式无形资产对于帮助参与者获得更高份额的收入

也很关键。例如，咖啡师混合和烘焙特定咖啡豆的手

艺和专有知识在第三次浪潮细分市场上创造了可观的

增加值。

另外，利用咖啡进口国的经销渠道，对于确保咖啡产

品能进入潜在消费者的视野至关重要。



47

咖啡：消费者的选择如何重塑全球价值链

2.2.1 – 喝咖啡与种咖啡：收入分配不平衡

咖啡生产链产生的增加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咖啡消

费地附近产生的。导致这种格局的因素有五个 ：

第一，烘焙后的咖啡豆很快会失去风味和芳香。因此，

为保持其质量，出口咖啡豆多为绿咖啡豆。

咖啡也以速溶咖啡的形式出口。不过，速溶咖啡的生

产属于资本密集型，这可能会阻碍一些咖啡生产国进

入这一市场。虽然这些国家出口的速溶咖啡越来越多，

但是它们获得的单位价值低于咖啡进口国 11。

造成这种贸易价值差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品牌推广能

力和进入销售渠道的途径 12。

第二，不同大洲和区域对所用咖啡豆类型表现出迥然

不同的偏好，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混合咖啡豆，或单

品咖啡豆，甚至对咖啡豆的烘焙程度都有不同的偏好。

例如，北欧国家偏爱含有轻度烘焙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的混合咖啡，而南欧国家更喜欢含有罗布斯塔咖啡豆

的深度烘焙混合咖啡 13。离消费者很近的烘焙商和速

溶咖啡制造商往往比它们在咖啡生产国的竞争对手更

有条件按照区域偏好定制混合和烘焙方式。

表 2.1
咖啡的三个细分市场

第一次浪潮传统市场 第二次浪潮差别化市场 第三次浪潮体验性市场

目标消费者
日常消费，大多是在居家消费，但也
可能在其他地方

咖啡饮品选项广泛，通常是在社交场
所消费

具有社会意识的消费者，属于狂热爱
好者，愿意为符合道德标准的高质量
咖啡支付高价

消费者需求 •• 提神
•• 提神
•• 社交体验
•• 道德意识和 / 或社会自觉

•• 提神
•• 社交体验
•• 道德意识和 / 或社会自觉

产品和服务
•• 包装烘焙混合咖啡
•• 速溶（或速溶）咖啡
•• 单杯咖啡包

•• 咖啡饮品，例如拿铁咖啡、拿铁玛
奇朵，诸如此类

•• 关于煮咖啡饮品的不同技法的专门
知识——通常是标准化的

•• 关于咖啡豆原产地及种植方法的某
些知识

•• 咖啡店的环境

•• 单品咖啡豆
•• 通常在店内混合和烘焙
•• 关于煮咖啡的不同技法的广泛知识，
让每一杯咖啡风味更佳，更醇香

•• 关于咖啡豆原产地和种植方法的深
厚知识

•• 咖啡店的环境

生产类型
•• 标准化大规模生产
•• 标准化质量

•• 不同类型的意大利式特浓咖啡
•• 相对标准化的煮咖啡技术和服务
•• 迎合饮用咖啡时的社交体验，类似
于咖啡屋

•• 定制型咖啡原产地 - 烘焙 - 技术服务
•• 咖啡师往往拥有关于咖啡豆的渊博
知识以及烹煮和调制咖啡饮品的适
当技法

经销渠道
•• 食品杂货店
•• 餐饮服务经销店

•• 食品杂货店
•• 网上
•• 精品咖啡连锁店

•• 独立咖啡零售店
•• 网上

价位 低 从中到高 从高到极高

全球价值链控制权 主要受市场推动 主要受市场推动 主要是关系型的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Humphrey（2006 年）、García-Cardona（2016 年）和 Samper 等人（2017 年）的研究成果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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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按照特定区域偏好定制混合方式和烘焙程度之

外，大型烘焙商还将其烘焙设施建立在可受益于规模

经济的地方。例如，建在德国的烘焙设施可为多个欧

洲品牌烘焙和混合咖啡，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

第三，咖啡进口国实施的产业政策往往有利于进口未

经加工的咖啡豆，主要是绿咖啡豆，而不是经过烘焙

和加工的（速溶）咖啡。这种以提高关税为表现形式

的贸易限制增加了咖啡生产国出口的烘焙甚至加工后

的咖啡成本。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咖啡进口国，特别是较发

达经济体，已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逐步

降低咖啡关税。目前，虽然提高关税仍然是一个问题，

但欧洲联盟和美国对烘焙和加工后的咖啡征收的关税

往往很低 ；相比之下，印度和加纳对速溶咖啡分别征

收 35% 和 20% 的关税 14。

此外，国际咖啡组织开展的一项研究（2011 年）显示，

提高关税对欠发达国家咖啡消费者的影响可能高于对

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影响。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甚至在咖啡饮品提价之后仍会继续购买咖啡。这意味

着即便是对进口咖啡征收更高的关税，这些国家的消

费者仍会继续消费他们喜欢的进口咖啡。

还有一些监管措施影响从咖啡生产国进口经过烘焙和

加工的咖啡，例如，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它们本身

不是贸易限制措施，但可能让咖啡生产国的公司支付

更高的合规成本。

第四，与加工咖啡有关的大多数产品和工艺创新是在

咖啡进口国进行的。很多通过烘焙、研磨甚至是过滤

咖啡豆以最大限度提升其口味和风味的器具是在大西

洋两岸发明并推出的 15。

速溶咖啡的制造工序比烘焙咖啡的工序多，似乎是在

美国内战期间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让士兵们能够很容

易喝到含咖啡因的饮料 16。但是，拥有生产速溶奶粉

专利技术的雀巢公司改进了速溶咖啡的口味，从而主

导了速溶咖啡市场 17。

咖啡专利技术的所有权为推出咖啡新产品和服务提供

助力。奈斯派索拥有咖啡机和咖啡胶囊专利和工业品

外观设计帮助雀巢公司巩固了该公司因迎合第一次浪

潮细分市场的消费者而获得的强势地位。这些专利现

在大多已经过期，但是雀巢和奈斯派索仍是咖啡市场

上的强势品牌。

最后，品牌推广活动是一种重要投资，其目的是赢得

消费者的信任以便在相对饱和的咖啡市场上争取市场

份额。研究显示，名牌产品的定价可以高于一般品 

牌 18。很多烘焙商和速溶咖啡生产商及零售商为这种

无形资产投入巨资，使自己有别于竞争对手，并博取

消费者的好感。雀巢咖啡和星巴克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商标，在全世界咖啡消费者中很受欢迎。

咖啡生产国正在慢慢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它们

的无形资产加以利用。虽然很多咖啡相关专利技术最

新进展仍然出现在咖啡进口国（见下文第 2.2.3 部分），

但是一些咖啡生产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咖啡加工能力。

例如，巴西已在生产烘焙和速溶咖啡，以便与更发达

经济体的烘焙商和速溶咖啡制造商展开竞争。

这些国家还更积极地实施品牌推广活动，以便使它们

的咖啡有别于其他咖啡。例如，一些国家投入资金，

利用地理标识和商标保护它们的咖啡豆。原产于牙买

加（蓝山）和哥伦比亚（Milds）的咖啡豆已经赢得

高价 19。

 

但是，这些正式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不足以在更发达的

经济体以同等程度赢得消费者。除了难以利用进口国

的经销渠道，价值链的性质受买方驱动，这使上游咖

啡生产者在下游咖啡市场的竞争面临挑战。但随着第

三次浪潮细分市场的崛起，这种稳固的治理结构正在

慢慢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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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 咖啡价值链参与者的收入如何因
参与的活动不同而不同

参与者的收入是按照他们在价值链中从事的活动而分

配的。正如第一章所述，不同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是资

本和劳动力成本在价值链不同环节发挥的功能所致。

无形资产尤其在价值链中创造增加值方面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三个咖啡细分市场表现出的消费特征影响每个参与者

的贡献。在某些情况下，对细分市场的重视可以为参

与者创造新机会，使它们能够提高其活动的增加值。

例如，作为咖啡种植者和买方之间的中间商，进口商

和出口商可以发挥其他中介作用，促进第二次浪潮的
VSS 咖啡的供应和认证。

相比之下，在第三次浪潮中，种植者和独立咖啡零售

商之间的直接联系取消了中间商存在的必要性，缩短

了价值链。

对不同细分市场的参与，还影响参与者实现其活动升

级和获得更高报酬的能力，特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浪

潮中的参与者。表 2.2 简单概述了参与者的作用和相

关无形资产。它与前面的图 2.1 有关联，展示参与者

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新的细分市场发生何种变

化。例如，种植者和独立零售商之间的直接交易（图 2.1
中以蓝色线表示）强调了种植者现在可以用来使自己

获益的新无形资产（在表 2.2 中以星号标注）。

第一次浪潮中的激烈竞争

正如上文所述，第一次浪潮细分市场在数量和价值两

方面都占有世界咖啡消费量的最大份额。这一细分市

场上销售的咖啡产品绝对数量给予下游价值链参与者

（烘焙商、速溶咖啡生产商和零售商）超过供应链其

他参与者的巨大权力。沿供应链的节省成本措施通常

由这些生产者承受。

这一细分市场是买方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绝佳范例。

但是，咖啡生产商在这一细分市场上的竞争很激烈。

这已导致各种品牌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合并。七个

公司占零售食品店咖啡销售量的近 40%。它们包括一

些国际品牌，例如，雅各布斯皇冠（德国）、麦斯威尔（美

国）和雀巢（瑞士）。这些品牌与食品杂货店的自有

品牌一起竞争市场份额。

由于激烈竞争，下游参与者考虑的主要是压低成本，

同时保持消费者已经熟悉的标准。价格上的任何微小

变化都可能促使消费者转向不同品牌。

图 2.2 显示 1965 至 2013 年咖啡进口国和咖啡出口国

在食杂店零售市场上的收入分配情况 20。自 1986 年

以来，咖啡进口国的烘焙商和速溶咖啡制造商（图中

显示为浅蓝色）在市场收入总额中所获得的份额高于

咖啡生产国的参与者（深蓝色）。此外，正如国际咖

啡组织综合价格指数所示，此图显示咖啡生产国的收

入如何与全球咖啡价格联动。自 1989 年以来，两者

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当时《国际咖啡协定》（ICA）

的配额限制被取消（见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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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咖啡参与者、其增加值活动和无形资产

参与者 主要增加值活动 主要行为者 风险 无形资产 地理标识

种植者 •• 种植和采摘咖啡作物
•• 很多与合作社或种植者
协会有联系。咖啡果的
处理（干处理或湿处理）
是在农场或由价值链上
相邻的参与者完成。

•• 农民和 / 或咖啡种植者 ；大
多数农民种植咖啡的土地
小于五公顷。

•• 作物和收成受气候变化
影响。

•• 咖啡价格极易波动，国
内汇率对农民收入构成
威胁。

•• 耕 作 方 法（ 是 否 传 统
型）*。

•• 商标和 / 或地理标识 *。

•• 超过 50 个欠发达国家。

合作社、工厂 •• 合作社构建规模经济，
以降低绿咖啡的清洗、
分 类 和 / 或 定 等 级 的
成本。

•• 有时可能出口或烘焙咖
啡。大多数按照出口商
的需求卖给出口商。

•• 加工厂进行浆果和 / 或剥
豆加工（除去咖啡豆上
剩余的果肉）。在某些地
区，它们的运营方式类
似合作社。

•• 合作社通常位于其他区域，
相互之间不直接竞争。

•• 价格波动性、信用风险
和无法控制剥豆或干处
理作业。

•• 某些合作社为国家所有
或受国家扶持。

•• 合作社和农民之间的联
系有助于传播新耕作方
法甚至咖啡新品种 *。

•• 在咖啡生产国。

咖啡出口商和
进口商

•• 从农民、合作社等处购
买咖啡豆并准备出口。

•• 某些咖啡出口商还从事
采 摘 后 的 处 理， 例 如，
清洗。

•• 按照咖啡豆的密度、大
小和色泽以机械方式分
类，以符合客户的规定
和标准。研磨可以外包。

•• 进口商储存绿咖啡豆，
并有可能加以混合。

•• 提供物流安排，以处理
大宗库存并及时向烘焙
商交付产品。

•• 最近，由于他们与上下
游咖啡业者的联系，也
提供追溯和认证服务。

•• 很多咖啡出口商与国际进
口商或交易所有联系。

•• 三个公司大约控制全世界
咖啡进口量的 50% ：瑞士
的沃尔咖啡和 ECOM，德
国的纽曼咖啡集团。

•• 大型咖啡种植者和合作社
也可以是咖啡出口商。

•• 高杠杆生意，易受价格
和汇率波动的影响。

•• 商业秘密。
•• 与 咖 啡 供 应 链 下 游 供
应方建立稳固的网络 /
联系。

•• 关于混合、定等级和某
些加工方式有关的专门
知识。

•• 专利。
•• 可以按照客户要求证实
种植方法并支持生态标
识，或者任何其他类型
的认证 *。

•• 出口商在咖啡生产国的
农场附近有采购代理。

•• 进口商往往位于咖啡消
费国。

烘 焙 商 和 
速 溶 咖 啡
制造商

•• 利用专有技术和公司独
有的专门知识，根据区
域偏好及标准规格处理
绿咖啡豆。

•• 按照细分市场的标准规
格，向各个咖啡零售网
点经销烘焙和速溶咖啡。

•• 投资于包装和品牌推广
活动，使其产品有别于
竞争对手。

•• 雀 巢、JAB-Jacobs Douwe  
Egberts、斯特劳斯、斯马
克公司、福爵咖啡、拉瓦萨、
智宝和卡夫亨氏公司占零
售食品杂货店市场上主要
烘焙公司产量的近 40%。

•• 雀巢咖啡（为瑞士雀巢公
司所有）和德国的 DEK 及
Dr. Otto Suwelak 是 最 大
的速溶咖啡制造商。

•• 速溶咖啡制造商需要投
入巨额资本并依靠规模
经济。

•• 专利。
•• 商标。
•• 工业品外观设计。
•• 商业秘密。
•• 根据市场偏好进行混合
和烘焙的专门知识。

•• 通 常 位 于 消 费 市 场
附近。

•• 由于速溶咖啡的保质期
比较长，速溶咖啡制造
商可以位于消费市场以
外的任何地方。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Samper 等人（2017 年）的研究成果编制。

注 ：* 表示新细分市场提供的机会而创造的新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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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咖啡进口国获得大部分零售收入
1965-2013 年食品杂货店零售咖啡总收入流入出口国、进口商和进口国的份额

进口国增加值 生产国收入

进口商收入和重量损耗 国际咖啡组织指示价格

0

1

2

3

4

5

'13'11'09'07'05'03'01'99'97'95'93'91'89'87'85'83'81'79'77'75'73'71'69'67'65

咖啡销售收入和价值分配（美元/磅）

后ICA体系

资料来源 ：Samper 等人（2017 年）根据从粮农组织和国际咖啡组织收集的数据编制而成。

注 ：食品杂货店零售价中归咖啡进口国的部分是按照每磅烘焙咖啡的美元价计算的，而咖啡生产国和进口商的收入是按照每磅绿咖啡豆的离岸价格美元价
计算的。重量损耗系指剥豆、烘干、出口准备和烘焙咖啡产生的损耗。国际咖啡组织指示价格是所有主要原产地和类型的绿咖啡豆基准价。《国际咖啡协定》
配额机制总体上自 1962 年至 1989 年有效，但由于 1975 年至 1977 年期间咖啡价格高企，被暂时放弃。

第一次浪潮细分市场上竞争激烈，意味着上游（从种

植者到咖啡生产国出口商，在某些情况下直到咖啡进

口国的进口商）利润率往往很低 21。

Daviron 和 Ponte（2005 年）声称，沿咖啡价值链的

烘焙、混合和研磨以及真空包装，所涉技术含量相对

较低，仅创造了下游参与者利润中的一小部分。而它

们为使自己的咖啡产品与众不同而投入的资金（特别

是通过品牌推广活动）才是创造了咖啡进口国高增加

值的很大份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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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中认证的重要性

第二次浪潮细分市场始于 1990 年代初，当时，咖啡

价格在 ICA 配额限制终结之后暴跌 28。此后不久，非

政府组织开始强调咖啡价格低迷对种植者的影响，呼

吁采取行动，帮助缓解这一问题。作为回应，星巴克

等精品咖啡店开始提供符合更有社会意识的消费者期

望的咖啡。可持续种植的有机咖啡和有可能使种植者

获得较高价格的产品开始出现在这些店中，并且出现

在健康食品店中的传统销售网点。

大多数精品店没有直接接触咖啡种植者的渠道，因此，

不得不依靠中间商确保它们购买的咖啡豆符合其选定

标准。与咖啡种植者有联系的咖啡生产国出口商以及

咖啡进口国的进口商或烘焙商都能够安排供应合乎特

定种植方法和其他可持续标准并经过认证的咖啡豆。

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帮助提供“公平贸易”或“雨林联盟”

等认证 29。 

框 2.2	
ICA配额限制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全球咖啡贸易在 1962 年至 1989 年期间受到《国际咖啡协定》

（ICA）的严格监管，尽管没有持续进行下去 23。

该协定旨在减少咖啡价格波动并稳定价格，尤其是在咖啡价

格低迷时。协定缔约方既包括咖啡生产国，也包括咖啡消费国，

它们商定一个目标价格幅度，并为不同生产国分配出口配额，

以限制出口。当咖啡价格上扬到目标幅度以上时，放宽配额，

下跌至目标幅度以下时，配额收紧。当咖啡价格远高于该幅

度时，则完全放弃配额制，1975 年至 1977 年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 1963 年至 1972 年 9 月、1980 年 10 月至 1986 年 2 月以

及 1987 年 11月至 1989 年 7月期间，因配额限制，咖啡价格

相对较高。在 1973 年至 1980 年期间，协定缔约方之间没有

达成协议，因此，暂停实施配额限制，1989 年之后，《协定》

被放弃。

根据 Talbot（1997 年）对《国家咖啡协定》配额机制下收入

分配所作的估计，大约 20% 的咖啡收入留在咖啡生产国，而

咖啡进口国获得了 55% 的收入 24。相比之下，放弃《国际

咖啡协定》机制之后，咖啡生产国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降至

13%，咖啡进口国所占份额大幅上升至 78%。

Talbot 警告说，虽然《国际咖啡协定》有可能使咖啡生产国

获得较高份额的收入，但由于全球咖啡产量变化而引起的价

格波动可能对生产国和进口国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了影响。

国际咖啡价格上扬使更大份额的收入转入咖啡生产国，而价

格下降将提高进口国所占份额。

总体上，最近关于收入分配的估值与下述估计一致 ：咖啡进

口国所占咖啡收入份额高于以前 25。咖啡生产国的收入份额

降低，原因有二 ：国际咖啡价格实际下降，以及咖啡行业与

咖啡无关的成本增加。

在配额机制下维持产量限制有很多问题。首先，咖啡进口国

必须接受比没有这种机制的情况下更高的价格。其次，即便

是在价格高企的情况下，咖啡生产国的高效生产者也必须对

咖啡豆销量加以限制，因此，为遵守规章而丧失潜在收入。

有些国家会在高产年份销毁咖啡豆 26。

第三，配额限制对种植者发出与其产量和种植决定有关的不

正确信号。因为他们收到的价格与绿咖啡的真实消费需求脱

节，促使他们生产出多于真实市场需求的咖啡豆，导致国际

咖啡价格承受进一步下行压力。关于《国际咖啡协定》配额

限制的影响，最近一项研究称，当前咖啡产量较低的部分原

因是协定解除后咖啡价格较低 27。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实施限制措施总体上达到了为咖啡生

产者稳定价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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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次浪潮相比，这些经过认证或者贴有标签的咖

啡产品（强调更多价值流向价值链上游参与者）价格

较高，反映了种植者的收入水平不同（见表 2.3）。还

有许多与 VSS 明显相关的其他好处，包括改善资源和

环境保护以及改进劳动方式 30。

然而，对于种植者的收入是否明显提高，研究者莫衷

一是。有人认为参与这一细分市场的种植者获得了比

第一次浪潮中种植者更高的价格 ；而另一些人则不太

相信这一点 31。

怀疑者认为，实施 VSS 和满足认证标准产生的成本可

能会抵消总收入增加额，或者说溢价下降 32。

了解第三次浪潮的咖啡原产地

第三次浪潮细分市场注重品尝咖啡饮品。咖啡豆原产

地、其种植方式和气候条件等关于上游活动的信息被

认为几乎与烘焙、混合和烹煮等下游活动同等重要。

表 2.3
咖啡种植者在新的细分市场上获得更高收入

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

美元 / 磅
（453 克）

指数 美元 / 磅
（453 克）

指数 美元 / 磅
（453 克）

指数

从咖啡种植 
者到出口商

生产者 / 农场交货价 1.25 (a) 86 不适用 4.11 80

出口商 不适用 不适用 0.45 (d)

干处理 不适用 不适用 0.4

包装 不适用 不适用 0.11

合作社服务 na 不适用 不适用 0.07

进口商

绿咖啡豆离岸价格 1.45 (b) 100 2.89 100 5.14 100

物流成本和进口商利润 0.24

绿咖啡豆仓库 不适用 3.13 108.3 6.58 128

烘培商

重量损耗和向烘培商交货 不适用 3.91 不适用

包装和直接劳工 不适用 0.84 不适用

其他薪酬 不适用 1.00 不适用

其他固定成本 不适用 2.00 不适用

“美国公平贸易”认证持有费 不适用 0.04 不适用

前往原产地的差旅 不适用 0.35

毛利润 不适用 0.71 不适用

烘培商销售总价 4.11 (c) 283 8.50 294 17.45 340

资料来源 ：国际咖啡组织（2014 年），美国精品咖啡协会（2014 年）和 Wendelboe（2015 年）。

注 ：（a）提交数据的所有 ICO 国家的简单平均数 ；（b）平均码头交货价指示价格减 10 美分为码头交货价与离岸价格的换算方式 ；（c）提交零售价格数据
的所有 ICO 国家的简单平均数扣除 30% 以支付渠道费用涨幅 ；（d）生产者 - 出口商明细账依据 2012 年数据。FOB 指数 =100。细分市场数据依据 2014
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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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细分市场最有可能增加全球价值链参与者的收入。

首先，咖啡种植者和独立零售商之间存在直接贸易。

这种垂直一体化缩短了供应链，并确保种植者用绿咖

啡豆赚取更高薪酬。标明种植者和不标明种植者的咖

啡平均差价可达到每磅8美元 33。而且，一项以美国市场

为重点的研究估计，利用知识产权工具实施保护的单

品咖啡价格至少是美国烘焙咖啡零售均价的三倍 34。

表 2.3 列出了咖啡种植者在不同细分市场上获得的不

同收入。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向第二次或第三次浪

潮细分市场供货的种植者每磅咖啡获得的农场交货价

高于第一次浪潮。尤其是第三次浪潮中种植者每磅咖

啡的平均收入是第一次浪潮中的三倍。收入的快速上

涨令人印象深刻，反映了供应链上游实施的差别化战

略。在第二次浪潮中，差别化是通过加入 VSS 实现

的，而第三次浪潮中的种植者追求差别化的方式是既

强调咖啡豆的质量，也通过与咖啡进口国烘焙商的直

接交易。

拉近供应链上下游参与者的关系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更

多互动。烘焙商能够了解更多咖啡种植知识并帮助种

植者改善他们的种植方法以及营销方式，而种植者能

够供应烘焙商所需的高质量咖啡。

在此情况下，上下游咖啡参与者都因其活动而获得更

多价值，咖啡种植者按照烘焙商的需求改进种植方式，

烘焙商利用它们学到的更多咖啡种植知识生产出高质

量饮品。

图 2.3 更形象地说明了细分市场的收入分配情况。上

文图 2.2 显示第一次浪潮细分市场的收入分配历史趋

势，而图 2.3 以 2014 年价格为例概括说明了三次不同

浪潮。

图 2.3
咖啡种植者从第三次浪潮的咖啡中
获得更多回报
2014 年按细分市场分列的生产国和进口国参与者
在咖啡总收入中所占份额

按细分市场列报的收入分配情况（美元/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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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三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

咖啡进口国的收入

咖啡生产国的收入

烘培商销售价格

4.11

8.50

2.89
1.45

5.14

17.45

资料来源 ：国际咖啡组织（2014 年），美国精品咖啡协会（2014 年）和
Wendelboe（2015 年）。

注 ：见表 2.3 的注。

2.2.3 – 无形资产所有权可帮助参与者�
获得价值

无形资产所有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咖啡价值链的收入

分配。正如在上一小节看到的，创新和品牌推广方面的

投资可能是价值链尾端获得高增加值的原因。

分析咖啡相关发明的专利、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

的所有权是衡量创新活动的一种方式，而品牌推广活动

可在适当时通过注册和非注册商标和地理标识（如适用）

进行评估 35。

大多数咖啡相关知识产权归咖啡进口国�
参与者所有

正如第 2.2.1 部分所述，咖啡进口国往往拥有大多数相

关的正规无形资产。图 2.4 对五大生产国和五大进口国

以及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情况进行了比较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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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图中显示进口国的参与者拥有大多数与咖啡

相关的知识产权。

美国、瑞士和意大利是提交咖啡相关专利申请的参与者

最多的三个来源国。关于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

局）提交的商标，欧洲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和联合

王国是除美国人以外提交申请最多的三个国家 37。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是图 2.4 中的一个明显例外。来

自中国申请者提交的咖啡相关知识产权申请与五大进口

国的申请不相上下。在 1995 年之前，来自中国的申请

者提交的咖啡相关专利数量与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等很多咖啡生产国一样低。但是自 1995 年以来，中国

已经跻身寻求专利保护的重要市场，与美国和几个欧洲

国家等传统咖啡进口国不相上下（见框 2.3）。

图 2.4
进口国的参与者拥有大多数与咖啡相关的知识产权 
1995 年至 2015 年主要咖啡进口国参与者拥有的不同知识产权权利与咖啡进口国和中国拥有的同等
权利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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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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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和美国专商局数据编制而成 ；见技术说明。

注 ：专利、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数据来自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而商标数据来自美国专商局（见尾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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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所有权反映沿价值链的收入分配情况

图 2.5 对比了位于咖啡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专利活动和

公司分布状况 42。说明了价值链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

所占比例（浅蓝色）和它们在咖啡相关专利申请总数

中所占比例（深蓝色）。

咖啡相关专利申请活动，超过 90% 集中在咖啡豆加工

和最后配销环节 43。这两个环节拥有全世界咖啡产业

公司总数的近三分之二。这些参与者通常包括烘焙商、

速溶咖啡制造商和精品咖啡店和独立咖啡零售业者等

自己烘焙咖啡豆的零售商。

相比之下，咖啡种植、采摘和采摘后的活动等通常 

发生在咖啡生产国的活动申请专利数量不多。种植和

采摘 / 采摘后环节在咖啡相关专利申请总数中占比不

到 2%。

价值链最后经销环节的品牌推广活动在增长。图 2.6
显示美国咖啡零售品牌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

潮中向美国专商局提交的商标申请数量。

自 1980 年以来，虽然与咖啡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商标

申请量总体上在增长，但是第二和第三次浪潮参与者

提交的申请数，在 2000 年至 2016 年间几乎增加了

三倍。在第三次浪潮中，独立零售业者的申请数量在

这一增幅中占很大份额。

这种对商标申请的日益依赖，反映了整个咖啡产业对

品牌推广活动的重视，尤其是第二和第三次浪潮。这

两个细分市场分别在 2000 年和 2010 年开始发力。

与专利申请不同，品牌推广活动在增长

咖啡相关商品与服务的商标申请数量连年增长。图 2.7
显示咖啡商标与所有其他类别商标的比例在最近几十

年里出现增长。有关咖啡的商标申请数量，在 1991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飞跃，与第二和

第三次浪潮的发端和盛行步调一致 44。

相比之下，在这一时期，咖啡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增

长不均衡。虽然咖啡相关专利数量增长了，但是自
2005 年以来，它们在全部专利中的占比下降了。咖

啡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在这一年达到高峰，全世界提交

的申请数量超过 1,500 项。

框 2.3
中国——产量和作为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

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咖啡生产国，在云南省生产温和型阿拉

比卡咖啡 38。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咖啡产量每五年翻一番。

它是一个拥有巨大咖啡消费增长潜力的市场 ；它的消费模式

与日本 50 年前的咖啡需求演变过程相似 39。

中国的知识产权活动似乎与它的咖啡产量增长步调一致。在

过去十年里，它的专利和商标申请活动有跳跃式增长，与收

入更高的咖啡进口国不相上下。

自 1995 年以来，中国申请者提交的咖啡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几

乎与法国相同，比联合王国多 40。此外，还有近 3,300 项咖

啡相关技术通过实用新型得到保护 41。然而，中国的大多数

专利申请仅在中国提交，并不像法国、意大利和联合王国那

样面向国外。

但中国向美国专商局提交了近 2,400 项涉及咖啡相关货物和

服务的商标，领先大约有 2,200 项申请的德国。这表明中国

公司在美国咖啡市场上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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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商标申请数量在增长，尤其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中的申请数量
1980 年至 2016 年按细分市场分列的向美国专商局提交的与咖啡相关商标申请总数

图 2.5
与咖啡相关的全部专利，超过半数与最后经销有关 
按价值链环节分列的咖啡行业公司所占份额和咖啡相关专利申请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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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美国专商局和 PQC 资料编制而成 ；见技术说明。

注 ：美国咖啡品牌分类由优质咨询公司（PQC）根据三个不同咖啡细分市场进行。PQC 的名单用于确认在每一个细分市场和浪潮中向美国专商局提交的
商标申请。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和 Ukers（2017 年）的资料 ；见技术说明。价值链各环节的分类根据 Samper 等人（2017 年）的方法。

注 ：浅蓝色横条代表在价值链每一个具体环节从事经营的咖啡产业全部公司所占份额。深蓝色横条表示价值链每个环节咖啡相关专利所占份额。咖啡种植
环节的咖啡价值链参与者所占份额可能会被低估，因为从 Ukers 的名录中获取的咖啡价值链参与者名单中仅包括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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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咖啡参与者越来越多地利用品牌推广活动实现差别化
咖啡相关专利和商标年度申请数（左轴）和咖啡专利与商标在专利和商标申请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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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和美国专商局资料编制 ；见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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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管理咖啡价值链中的无形资产

全球咖啡价值链参与者主要以四种方式保护和管理他

们的无形资产 ：（i）在竞争者所在地保护其专利技术，

（ii）利用差别化战略，特别是品牌推广活动使自己有

别于竞争对手，（iii）扩展与咖啡种植者的直接联系，

以及（iv）解决气候变化和咖啡病害问题，保障咖啡

产量。

2.3.1 – 在重要市场上对咖啡予以保护

正如上文所述，咖啡全球价值链上的大多数正规无形

资产都由较发达的咖啡进口经济体中的参与者所有。

这些参与者在其面临竞争对手的国家保护其无形资本，

而这些国家通常是其他较为发达的咖啡进口经济体。 

图 2.8 显示 1976 年至 1995 年（上图）和 1996 年至
2015 年（下图）专利技术在哪些地方得到保护。

图 2.8
咖啡相关专利的重要市场
1976 年至 1995 年（上图）和 1996 年至 2015 年（下图）申请人在特定国家寻求保护的咖啡相关专
利族占全世界总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资料编制 ；见技术说明。

注 ：图中所示专利族至少有一份专利文件获得了知识产权局授权。轮廓显示为红色的国家是被确认为咖啡生产国的国际咖啡组织成员国加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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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令人瞩目。第一，咖啡相关技术主要在较发达

经济体受到保护 ；这在 1995 年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巴西、中国和墨西哥是仅有三个这样的咖啡生产国 ：

咖啡相关发明在这些国家正成为寻求专利保护的对

象。第二，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巨大市场，知识产权局

目前收到的咖啡相关专利申请所占份额高于 1996 年

之前，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国家咖啡消费量的增长。

不过，中国专利活动的增长与众不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收到的申请是仅在中国提

交的，没有在其他地方提交，而在其他国家申请的专

利往往不止在一个辖区寻求保护。

2.3.2 – 利用品牌实施差别化战略

三个细分市场的品牌战略各不相同

在第一次浪潮中，市场导向治理意味着大多数无形资

产受到买方即咖啡烘焙商和速溶咖啡制造商控制。在

此，与销售商的长期关系、对新技术的投资和品牌活

动继续确保买方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上保有市场份

额。雀巢及通过奈斯派索和雀巢咖啡多趣酷思品牌推

出的居家单杯意大利式浓缩咖啡机和胶囊是一个关于

品牌活动重要性的绝佳例证。这些机器带来居家消费

单杯高质量意大利式浓缩咖啡饮品的新奇感受。

第二次浪潮细分市场也具有基于市场的治理结构。参

与者为品牌推广投入巨资，使自己明显不同于竞争对

手。例如，星巴克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品牌 45。但是，

第二次浪潮中的精品咖啡店有着与第一次浪潮不同的

商业模式，这种模式使它们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

这些咖啡店密切注意消费趋势，常常按照人们心目中

的特定生活方式自我定位。

第二次浪潮强调认证和标识，而第一次浪潮的烘焙商

和速溶咖啡制造商也正在采取这种做法。现在，越来

越多的包装包含第三方认证标识，说明咖啡豆的种植

方式，并使消费者相信种植者得到了适当的报酬。

图 2.9 展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零售咖啡

品牌在美国申请的商标数量。第一次浪潮中几乎所有

零售咖啡品牌都申请了商标。虽然第二次和第三次浪

潮的申请总数多于第一次浪潮，但是这两个细分市场

中的品牌不大可能抛开第一次浪潮中使用的品牌而另

行申请商标保护。在第一次浪潮中，仅有 12% 的品牌

没有商标，而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中的品牌分别有近
30% 和 45% 没有通过商标登记得到保护。

换言之，第一次浪潮的参与者，比新细分市场的参与

者更有可能利用商标，这凸显了相关品牌的价值。

而且，商标申请的类型因三个细分市场的目标消费者

不同而各不相同。第一次浪潮中的零售品牌与第二次

和第三次浪潮中的品牌相比，往往提交更多与商品相

关的商标，反映了前者注重居家消费。在两个较新的

市场，与服务有关的商标申请所占份额更高，反映了

它们侧重于当面提供服务。

为何在第三次浪潮中，商标保护的利用率相对较低？

这一细分市场的关键特征是专业零售商和咖啡种植者

建立了密切联系，比较早细分市场更强调透明度和知

识，这意味着品牌是应予保护的关键无形资产。然而，

关于商标申请的数据显示，第三次浪潮中的零售商申

请商标者勉强达到半数。没有商标的第三次浪潮零售

品牌占 45%，与之相比，第二次浪潮中为 30%，第一

次浪潮中仅有 12%。

关于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一个可能原因是第三次浪

潮的零售品牌大多是市场缝隙中的小品牌，可能不需

要商标保护来获得品牌认可。相比之下，第一次和第

二次浪潮中的品牌更有可能是较大品牌，瞄准全球市

场，因此，可能需要依靠更正式的知识产权保护。

虽然第三次浪潮的贸易额仍然很小，但是它已经影响

了其他两个细分市场的商业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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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 第三次浪潮给种植者带来升级
的机会

第三次浪潮借助其关系型治理，已经影响到咖啡产业

中无形资产管理方式。它缩短了价值链，借此可以与

种植者开展直接贸易，为参与者提供了升级的新机会，

特别是种植者和作为独立咖啡店零售商的买方。

首先，关于咖啡原产地和品种、它们的种植和处理方

式以及种植者是否获得适足报酬的资料，已经成为售

卖咖啡时的必备内容。这些资料和知识转化为更高的

咖啡价格，用于再投资，以实施咖啡农场的升级。

其次，采购高质量的咖啡豆对于很多买方越来越重要。

直接交易是买方能够确保买到高质量咖啡的一个途径。

此外，买方学到更多关于咖啡的知识，然后，买方能

够向消费者讲述咖啡的来龙去脉。对于咖啡种植者而

言，与买方直接沟通有时可以促成共享技术和知识，

有助于农场和处理方式的升级。

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是意大利烘焙商意利咖啡及其与巴

西咖啡种植者自 1980 年代末以来保持的关系。对于

意利咖啡而言，直接与咖啡种植者结为伙伴，确保达

到其高质量要求的巴西咖啡豆有相对稳定的供应。对

于种植者而言，这种伙伴关系帮助它们升级咖啡种植

方法和采摘后的处理方法以及处理设施，还包含大量

正规培训系统。

第三，咖啡豆的原产地已经成为咖啡附带的一项重要

内容，标注在咖啡产品的包装上。现在，第一次和第

二次浪潮细分市场中的烘焙商、速溶咖啡制造商和精

品咖啡店都提供单品咖啡。对咖啡原产地的重视给种

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有别于其他咖啡生产国的

供应商。

图 2.9
较新细分市场在美国提交的商标申请较多
按咖啡细分市场分列的零售咖啡品牌及其相关商标申请数量（左）；按咖啡细分市场分列的不同类型
商标申请的分布情况（右）

仅产品 仅服务 产品和服务 无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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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和 PQC 资料编制 ；见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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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咖啡生产国正在采取差别化战略

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细分市场显示，咖啡生产国的

参与者或许能够通过产品差别化，从价值链中获得更

高收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生产国正在投入资金，

力图使其产品有别于一般或已成为普通商品的咖啡。

首先，有些咖啡种植者和 / 或协会积极在海外市场保

护它们国家的原产咖啡品牌。在美国，参与者提交商

标申请来保护它们的产品。巴西、牙买加和墨西哥都

使用集体和认证标识 46。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牙

买加和肯尼亚也利用商标保护它们的咖啡产品原产

地。在欧洲联盟，有两种原产于泰国的咖啡地理标识，

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咖啡各有一

种，有四种欧盟商标涉及牙买加和埃塞俄比亚“咖啡”，

哥伦比亚和牙买加咖啡徽标上有五种商标。

哥伦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政府为保护地理标识和商

标等知识产权的举措提供支持，以确保它们的产品引

人瞩目。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联合会

（FNC）实施差别化战略，积极保护它的本地原产咖

啡，遵守某些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并证明它的咖啡豆

适合调制意大利式浓缩咖啡饮品。FNC 的工作包括支

持 100% 哥伦比亚咖啡计划，该计划使第一次浪潮以

及其他细分市场上某些混合咖啡豆能够使用 100% 哥

伦比亚咖啡的商标标识 47。

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名为“埃塞俄比亚咖啡商标和许

可倡议”的公私伙伴关系联盟为促销本地原产咖啡而

积极开展品牌推广活动 48。它已在澳大利亚、巴西、

中国、欧洲联盟、南非和美国等地申请了商标权利，

在此不一一列举。该联盟还雇用设在联合王国的公司

帮助它向全世界推销咖啡。其倡议为提高埃塞俄比亚

咖啡的知名度提供了助力（见框 2.4）。

框 2.4
埃塞俄比亚向美国专商局提出商标
申请遇到挑战如何提高了其咖啡的
知名度 

2005 年，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代表“埃塞俄比亚咖啡

商标和许可倡议”向美国专商局申请对耶加雪菲、西达摩

和哈拉品牌的商标保护。但是，因西达摩和哈拉这两个名

称而遭遇挑战。

媒体报道，星巴克是该项挑战的幕后推手。一年之后，埃

塞俄比亚政府和星巴克订立互惠协定。星巴克签署一项自

愿商标许可协议，承认埃塞俄比亚对耶加雪菲、西达摩和

哈拉的名称所有权，无论是否进行商标注册。作为回报，

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允许星巴克根据一项免费许可方

案，许可星巴克使用这些名称。

媒体报道了埃塞俄比亚因商标问题在美国专商局遭遇的挑

战以及星巴克扮演的角色，此事可能帮助提高了埃塞俄比

亚咖啡的知名度。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前局长称，在媒

体报道之后，耶加雪菲咖啡的每磅价格提高了 60 美分。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埃塞俄比亚和星巴克的故事”，知识产权的优势 ： 
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621.

其次，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家已进入了下游咖啡供应

链，烘焙并向海外市场销售产品。哥伦比亚还进入了

咖啡零售业，在世界各地开设类似于星巴克的精品咖

啡店。这些咖啡店携胡安 • 帝滋品牌，仅提供哥伦比

亚咖啡。截至 2016 年，有 371 家胡安 • 帝滋咖啡店

在营业，其中有 120 家是在国外。到这一年年底，胡安 •
帝滋品牌已为哥伦比亚咖啡商会累计赚取 3,700 万美

元的特许费。

第三，越来越多的咖啡种植者加入咖啡界网络，与咖

啡买方直接联络。

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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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咖啡界，建立商誉 

咖啡界包括组成行会和商会的咖啡师和烘焙商网络。

这些行会和商会举办竞赛和集会，供参与者相互学习

和展示他们的技艺，争取对其工作的认可。

“优胜杯”（COE）是一种对咖啡种植者和买方都有益

的竞赛。COE 承认咖啡种植者为生产高质量咖啡而进

行的投资。它为种植者提供在国际上推销咖啡的机会。

跻身 COE 前十名的咖啡被拍卖，常常获得高价。其

种植者和农场获得承认，通常与咖啡买方建立长期关

系 49。这种品牌推广活动常常为获得成功的竞争者带

来可观的价值。

对巴西和洪都拉斯 COE 项目的一项独立评估估算出

该项目为这两个国家创造的价值分别为 1.37 亿美元

和 2,500 万美元。据估计，这些价值收益来自直接拍

卖、直接贸易的急剧增长和进入精品咖啡市场的渠道

拓宽。参加 COE 并获得成功者，利润率大幅增长，

达到传统同行的两到九倍 50。

咖啡界恪守各项标准，以简化买方和种植者之间的贸

易。精品咖啡协会的杯评和定级标准等明文规定的质

量概念和计量方式为这种贸易提供了便利。这些标准

促使咖啡种植者生产高质量咖啡，同时使咖啡师和烘

焙商对其采购的咖啡质量抱有信心。认可某一标准的

咖啡参与者越多，供应方和买方就越容易在全球市场

上直接发生交易。

不过，气候变化问题和咖啡病害威胁着全世界的咖啡

豆生产。

2.3.4 – 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培育咖啡
新品种

咖啡生产面临若干种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咖啡病虫害、

劳动力短缺和土地承受的压力。

对于高质量阿拉比卡咖啡的生产，这些挑战尤为严峻。

首先，阿拉比卡咖啡的植物物种寥寥无几，因此，极

易受病害和环境变化影响 51。其次，气候变化导致气

温升高，很可能使适宜种植咖啡的土地面积减少 52。

需要抵抗力更强的咖啡植物物种，才能确保全世界的

咖啡供应。在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等非洲某些咖啡生产国以及

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等某些拉丁

美洲国家，研究机构已经能够为其所在区域培育咖啡

新品种 53。非政府组织也努力帮助培育更茁壮的咖啡

品种。世界咖啡研究组织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典范，

它与咖啡生产国密切合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咖啡

品种，以期培育出抵抗力更强的物种。最近，星巴克、

雀巢和 Ecom 农工公司等咖啡价值链的私营参与者也

在与本地研究机构接触。

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原因有二。

第一，研究机构和政府可能要求该项工作始终公开。

第二，植物物种适合特定区域和气候，因此，在某个

地区种植成功的咖啡品种，可能并不容易移植到另一

个不同地区。在很多情况下，不同咖啡生产国的研究

机构必须培育专门适合其环境的特殊品种，这使所需

付出的努力和投资成本增加。

世界咖啡研究组织发起一项倡议，力图在世界特定区

域内共享各国的咖啡品种，从而在找出适应力更强的

咖啡植物物种方面节省精力和投资。这个非政府组织

正通过与各国政府和咖啡种植者的密切合作，帮助它

的研究团体向种植者转让技术。

另一种可以促进这种技术转让的方式是依靠“植物育

种家的权利”。有少数国家依靠国际保护植物新品种联

盟（UPOV）之下的制度保护已培育出的咖啡植物物种。
UPOV 制度旨在激励植物育种家培育新植物物种并鼓

励传播 54。

根据 UPOV 制度提出的 PBR 申请是 2004 年在巴西首

次提出的 55。目前，据 UPOV 获知，关于阿拉比卡和

中果咖啡植物物种，已提交的“植物育种家的权利”

有 46 项 56。这 46 项 PBR 源于巴西（19 项）、哥伦

比亚（19 项）、哥斯达黎加（1 项）和肯尼亚（7 项），

它们大多数是由公立研究机构和咖啡协会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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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结论

和很多产于南半球而在北半球消费的商品一样，咖

啡价值链上的收入分配不均衡。咖啡进口国的烘焙

商、品牌持有者和下游零售商获得市场总价值的绝大

部分。

无形资产在咖啡全球价值链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在

第一章所看到的，无形资产赚取了食品、饮料和烟草

类产品总收入的 31%。本章说明了当前咖啡收入是如

何在价值链分配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如何有助于解释

这种分配方式。

第一次浪潮细分市场因其消费量和市场价值而占据主

导地位。这一市场上的竞争很激烈，而且更重要的是，

竞争以压低生产成本为基础。为迎合这一细分市场而

做出关于咖啡原产地以及使用阿拉比卡咖啡豆还是罗

布斯塔咖啡豆的决定，所依据的是价格。直到不久之

前，咖啡原产地还无关紧要；而下游的咖啡参与者（大

烘焙商、速溶咖啡制造商和大型咖啡零售商）依靠品

牌使自己有别于竞争对手。这些参与者获得市场总收

入中的很大份额，反映了这些活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经济重要性。

第二次浪潮细分市场发端于 1990 年代中期，它复兴

了咖啡文化，并重新确立了咖啡消费的社会内容。这

一细分市场强调更高质量的咖啡和个人化服务并凸显

咖啡来源和采购方式的重要性。在这一细分市场兴起

的同时，消费者的社会和道德意识也日益提高 ；咖啡

种植者对公平薪酬的要求和咖啡种植的环境可持续性

变成一个重要卖点。为响应这些要求，这一细分市场

中的下游咖啡参与者开始注重透明度问题，例如，通

过认证和满足 VSS，提供更多关于上游咖啡相关活动

的资料和知识。

第三次浪潮细分市场在质量和知识方面又增加了一层

内容。除了试图解决对于种植者的报酬和咖啡种植可

持续性的社会和道德关切，这一细分市场还强调专业

零售商和咖啡种植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零售商和消

费者关于煮咖啡豆的最佳方式的深层知识，以全面品

尝它们的风味、醇厚度、香气、香味和口感。

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咖啡消费新趋势正在改变咖啡

产业的面貌。首先，由第二次浪潮烘焙商和零售商通

过各种认证和 VSS 率先倡导的解决社会和道德关切

的方式，已经成为咖啡销售的一个重要区分点。有种

植者身份识别和没有身份识别的咖啡之间差价可达到

每磅 8 美元 57。

其次，零售商和种植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为上下游咖啡

参与者都提供了升级的机会。咖啡行业这种商业经营

新方式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让。它还帮

助咖啡种植者通过品牌推广方面的努力，使人了解它

们的咖啡，品牌推广方面的努力可能包括营销和 / 或

为其商标和地理标识申请正规知识产权保护。咖啡种

植者向第二次或第三次浪潮细分市场供货获得的农场

交货价高于第一次浪潮中的价格 ；第三次浪潮中种植

者的收入是第一次浪潮中种植者的三倍。

第三，注重咖啡价值链上游活动有助于增加上下游参

与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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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开创的商业经营新方式因其快速增长和具

有扩大咖啡消费的潜力，正被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所

吸纳。这方面的迹象包括 ：第一次浪潮中大型烘焙商

雀巢公司最近收购一名知名的第三次浪潮公司“蓝瓶

咖啡”，表明它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无独有偶，与

之实力相近的竞争对手 JAB 购买了“毕兹”和“树墩

城”的商标，进入第三次浪潮。来自第二次浪潮的星

巴克最近尝试推出了其“臻选”品牌 58。

其他细分市场采取第三次浪潮的商业战略，为上游咖

啡参与者进一步创造了增加收入的机会，特别是利用

它们的品牌增加收入。这些参与者能够在何种程度上

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这些品牌在消费者中的认可度和知

名度。这就需要增加投资，提高在咖啡进口国的消费

者和大型零售商中间的知名度。

第三次浪潮的增长潜力越来越吸引传统烘焙商和速溶

咖啡制造商，尽管它目前在咖啡行业中所占份额很小。

迄今为止，这种商业模式似乎让咖啡全球价值链中的

每一个成员都获利颇丰。如果咖啡种植者要从这种关

注度中获得更多收益，决不能仅仅更加注重这一系列

使之脱颖而出的机会，不妨考虑利用知识产权工具保

住他们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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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本章利用了 Samper 等人（2017 年）
的资料。

2.	 根据 Technomic（2015 年）在美国
全国咖啡协会（2015 年）委托开展
的一项研究的基础上实施的一个项
目。从人均国内总产值来看，美国
是第 26 大咖啡饮用国。人均咖啡年
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是芬兰，其次是
挪威、冰岛、丹麦和荷兰（Smith，
2017 年）。

3.	 国际咖啡组织（2015 年 a）。

4.	 这七个国家包括布隆迪、埃塞俄比
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卢旺达和乌干达（国际贸易中心，
2012 年 ；ICO，2015 年 c）。

5.	 国际咖啡组织（2014 年）。

6.	 咖啡价格波动也受到商品市场投资
者行为的影响。

7.	 全世界消费的咖啡豆大部分属于阿
拉比卡和中果品种 ；后者通常被称
为罗布斯塔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被
认为在质量和价格上均高于罗布斯
塔咖啡。

8.	 这种差价是一个幅度，规定价格可
以有多大变化，例如，绿咖啡豆的
价格变化。

9.	 巴西是一个例外。根据 ICO （2014
年 ）， 巴 西 的 咖 啡 消 费 量 增 加 了
65%，从 2000 年的 2,640 万袋增加
到 2012 年的 4,350 万袋。

10.	 Samper 等 人（2017 年 ） 估 算，
2016 年全球咖啡产业的价值在 1,940
亿美元到 2,020 亿美元之间。

11.	 国际咖啡组织（2013 年）推测，在
2000 年至 2011 年期间，咖啡生产国
的速溶咖啡出口价格平均比咖啡进
口国的速溶咖啡再出口价格低 26%。

12.	 Samper 等人（2017 年）。

13.	 Ponte（2002 年）、Pendergrast（2010
年）、Morris（2013 年）、Elavarasan
等人（2016 年）。

14.	 国际贸易中心（2012 年 )。

15.	 Ukers（1922 年）。

16.	 Talbot（1997 年 a）写道，速溶咖啡
是在美国内战期间发明的。但是，首
个速溶咖啡专利却于 1771 年在大不
列颠被授予一种“咖啡混合物”。第
一种商业化销售的速溶咖啡，归功于
新西兰人大卫 • 斯特朗，他在 1890
年获得了咖啡“干热风烘焙”制造
工艺的专利。

17.	 工 程 师 是 M a x  R u d o l p h 
Morgenthaler， 该 专 利 是 1937 年
在瑞士为“在速溶咖啡干提取物 
中保留芳香物质的工艺”申请的。

18.	 见产权组织（2013 年）第三章。

19.	 Giovannucci 等人（2009 年）。

20.	 关于咖啡收入分配的这一估算方法，
依据的是 Talbot（1997 年 b）此前完
成并经过 Fitter 和 Kaplingsky（2001
年）和 Ponte（2002 年）更新的资
料，Lewin 等 人（2004 年 ） 以 及
Daviron 和 Ponte（2005 年）审查了
这种方法。

21.	 Daviron 和 Ponte（2005 年）在乌干
达 - 意大利罗布斯塔咖啡价值链的咖
啡成本明细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22.	 Daviron 和 Ponte（2005 年 ） 将 差
异化战略称为“象征性生产”投资。
Lewin 等人（2004 年）称之为“非
咖啡成本”。

23.	 国际咖啡组织（2014 年）。

24.	 Talbot（1997 年 b）是第一个计算咖
啡全球价值链中总收入分配份额的
人。他的分析涵盖 1971 年至 1995
年之间的年份。

25.	 见 Fitter 和 Kaplingsky（2001 年 ）、
Ponte（2002 年）、Lewin 等人（2004
年 ） 以 及 Daviron 和 Ponte （2005
年）。这四次估算利用不同方法计算
收入在咖啡生产国和咖啡进口国之
间的分配情况。但是，所有这四次
都显示相似的结果 ：咖啡生产国的
应计收入份额在下降。

26.	 见 Long（2017 年）。

27.	 Mehta 和 Chavas（2008 年）以巴西
为例，阐述了国际咖啡协定机制实
施期间和解体之后咖啡农场交货价、
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变化情况。

28.	 咖啡价格低，反映了咖啡库存多并
被大量投放市场，导致绿咖啡豆供
过于求（国际咖啡组织，2014 年）。

29.	 关于不同认证标识及其对咖啡贸易
的影响见 ITC（2011 年）。

30.	 可持续性评估委员会（2013 年）记
录了与 VSS 有关的可见收益。

31.	 Wollni 和 Zeller（2007 年）。Daviron
和 Ponte（2005 年）公平贸易计划
之下的种植者获得的收入与《国际
咖啡协定》配额限制机制实施期间
的种植者收入相近，大约提高 20%，
但是他们提醒说，他们在开展研究
时，公平贸易计划对咖啡市场的覆
盖率不足 1%。Dragusanu 等人（2014
年）更新了数据并审查了全球证据，
发现一般且非普遍性收益。

32.	 García-Cardona（2016 年）最近进
行的一项分析认为，参与这些认证标
准的咖啡生产者经过认证的咖啡未
必获得更高价格。种植者为遵守和维
持各种认证标准而支付的成本常常
很高。另见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2014 年）及 Samper 和 Quiñonez-
Ruiz（2017 年）。

33.	 透明贸易咖啡（2017 年）。

34.	 Teuber（2010 年）。

35.	 地理标识不同于商标，因为它与产
品的特定地理原产地有关，而且产
品拥有与该原产地即土地相关联的
质量和声誉。更详细解释见产权组
织（2013 年）框 2.2。

36.	 向美国专商局提交的美国商标申请，
不包含在此项分析范围内。

37.	 选择使用美国专商局商标数据，有两
个原因。第一，美国市场是巨大而且
重要的咖啡消费市场。其次，美国专
商局有使用要求，更为确切地描绘
出咖啡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实际竞争
状况（见产权组织（2013 年）第二章，
关于商标的使用意图和实际使用）。

38.	 中国政府在 1988 年恢复咖啡生产。
中国海南岛也出产某些罗布斯塔
咖啡。

39.	 国际咖啡组织（2015 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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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 国 自 1995 年 以 来 提 交 了 大 约
1,500 项咖啡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法
国和联合王国同期提交的专利申请
总数分别为 1,763 项和 1,225 项。

41.	 系指中国发明者自 1995 年以来提交
的实用新型申请总数。

42.	 Ukers（2017 年）目录拥有一个关于
咖啡行业公司的庞大数据库，从种植
者协会到烘焙商和咖啡机供应商以
及其他咖啡相关服务提供商，例如，
咖啡专用包装公司。公司按照它们
各自所属的价值链环节分类。但是，
公司名单不包含世界各地的个体咖
啡种植者，因此，低估了这一特定
环节中的咖啡参与者群体规模。

43.	 这两个环节中的参与者往往重叠。大
多数烘焙商也从事它们自己的咖啡
豆处理工作。

44.	 第二次浪潮的细分市场在 1990 年代
出现，但是直到 2000 年才有长足发
展，而第三次浪潮细分市场在 2000
年前后开始，在 2010 年盛行。

45.	 2012 年，星巴克因其在联合王国的
转让定价和涉税活动而登上新闻。该
公司利用国际核算规则，以免于向
联合王国交税的方式为其无形资本
定价（Bergin 2012）。见第一章关于
转让定价的内容。

46.	 牙买加和墨西哥没有出现在图 2.4
中，因为它们不属于世界五大咖啡
生产国。

47.	 见 Reina 等人（2008 年）。

48.	 联盟包含埃塞俄比亚合作社、私营
出口商和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及
其他政府机构。

49.	 详情见 www.allianceforcoffeeexcell 
ence.org/en/cup-of-excellence/win 
ning-farms。

 
50.	 ACE 和 Technoserve（2015 年）。

51.	 世界咖啡研究组织发现阿拉比卡咖
啡仅有 1.2% 的成对遗传多样性。而
罗布斯塔咖啡豆更强壮和更具多
样性。

52.	 Moat 等人（2017 年）的模型预测，
由于气候变化，假定没有重大干预措
施或者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埃塞俄
比亚的适宜耕种面积将减少 40% 到
60%。另见 Stylianou（2017 年）。

53.	 关于非洲的实例另见国际咖啡组织
（2015 年 c）；拉丁美洲的实例，见
Samper 等人（2017 年）。

54.	 见 Jördens（2009 年）。

55.	 UPOV 保有的登记资料是基于各国主
管机关的自愿报告。各国主管机关
根据保护植物新物种制度列出的登
记清单，很可能比此处披露的更长。

56.	 见 Chen 等人（2017 年）。

57.	 透明贸易咖啡（2017 年）。

58.	 见de la Merced和 Strand （2017年）。

http://www.allianceforcoffeeexcellence.org/en/cup-of-excellence/winning-farms
http://www.allianceforcoffeeexcellence.org/en/cup-of-excellence/winning-farms
http://www.allianceforcoffeeexcellence.org/en/cup-of-excellence/winning-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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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已经暴跌

需求正在急速增长

中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其他

2012

西方公司曾经占主导地位，但现
在中国企业引领光伏组件生产。

创新正在改变光伏行业

2005

2012

资料来源：《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各主要企业指望通过无形资
产获得竞争优势，加大了对
研发和专利申请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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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光伏行业：技术追赶和�
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
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新技术是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一个支柱。近几十年来，全球对能够将太阳能、风

能或地热能等能源转化为电力的成功创新日益感兴趣，

需求越来越大 1。

本章探讨太阳能光伏（PV）技术全球价值链如何演变，

以满足可持续发电需求。本章着重探讨了无形资产的

重要性，认为无形资产是技术创新和传播起到关键作

用的这个特定全球价值链不同细分市场产生增值的一

种重要手段。

与许多技术一样，一次偶然的发现使人们开始发展太

阳能光伏技术，将其用于发电。1930 年代末至 1940
年代初，美国新泽西贝尔实验室的 Russell Ohl 发现，

光照射在单晶材料上产生电能，可以用电压表测量到

电位。1941 年，他运用这一原理制造了一套装置并

申请了专利 2。Ohl 并非首位发现受太阳光照射时会传

导电能（这被称为半导体效应）的材料的科学家。据

文献记载，这样的发现最早出现在距当时近一个世纪

前的法国，当时 Edmund Becquerel 注意到，浸入液

体中的两种金属受太阳光照射时会产生电流。虽然在
Becquerel 发现和 Ohl 发现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有几

位科学家设法用不同材料来制造光伏电池，但开发出

第一块晶体光伏电池的确实是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 3。

目前有两种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正在得到商业化——

晶片光伏电池和薄膜光伏电池，但前者占光伏市场的
90% 以上。目前基于其中任何一种光伏电池技术的系

统都可以像传统发电厂那样提供电力，即联网发电。

这种系统可以作为发电厂，专门为输入电网发电。此

外，一些大型工业自用发电厂（或数据存储中心等其

他用电单位）也可以大规模利用光伏系统发电专供自

用，从而有可能抵消部分或全部来自电网的电力消耗。

此外，小型光伏系统也可供家用或用于商业用途。它

们也可以并入电网或仅供自用，特别是在电网覆盖不

到的偏远地区。

纯粹自用的任何光伏系统都需要依赖电池或与其他燃

料能源混合使用，以确保全天不间断供电。

 

图 3.1
光伏需求正在呈指数级增长
2000 年至 2015 年光伏产能年度增长情况（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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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国际能源署（2016 年）。

自 2000 年以来，光伏系统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图
3.1）。2016 年，全世界装机容量比上一年增长了
34%，其中，中国的增长高达 126%。2011 年之前，

增长主要出现在欧洲。自那时起，需求分布趋向均匀，

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图 3.1 显示 2000 年至
2015 年按需求来源地列报的年度光伏产能增长情况。

产能呈指数级增长，2000 年几乎为零增长，而 2015
年增幅高达 50.6 亿瓦。欧洲的产能增长自 2011 年以

来明显减缓，但中国、日本和北美增长依然强劲。

政府的扶持政策一直是太阳能光伏市场发展的主要推

手（图 3.2）。历史上，各国监管机构大多实行上网电

价制度（FIT），强制电网运营商以保证价格收购利用

太阳能能源产生的电力。这种机制使利用太阳能光伏

发电产生的成本较高的电力享受到高于利用传统能源

产生的电力的价格，这加快了光伏技术投资，促进这

项技术向价值链的上游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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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机制限制了价格信息从供给侧向监管部门

的传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价值链中降低成

本的光伏技术进行投资的动力。由于价格是由监管部

门设定的，供给侧的利润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了解

通过光伏技术发电的成本。经验表明，监管机构经常

高估这些成本，因为装机容量几乎都超过最初规划的

发电量。

另一种办法是，监管部门现在倾向于更多地依靠拍卖

和竞争机制，例如，通过招标或购电协议（PPA）实

施上网电价制度。这些政策依靠供应商提供的更清晰

的价格信号，更能激励现有供应商和项目开发商降低

成本。可以说，PPA 可以加快降低成本的创新技术在

整个价值链中的扩散，因为太阳能光伏项目的开发商

投标开发新的发电项目，政府则接受其中最具成本竞

争力的投标。然而，2015 年未经招标的上网电价制度

在光伏市场中仍然占有近 60% 的比例。

本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 3.1 节分析全球价值链的

演变。第 3.2 节探讨无形资产（特别是产品和工艺创

新）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第 3.3 节探讨知识产权保护，

特别是专利权在由于该行业最近发生一些重大变化产

生的新型商业环境中的作用。最后一节概括介绍主要

结果。

3.1 –光伏全球价值链的演变

线性价值链结构

本节介绍占光伏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的晶片光伏电池价

值链的结构。按照第一章所述的分类法，晶片光伏技

术的典型价值链呈蛇形结构，如图 3.3 所示。上游和

中游环节涉及到光伏系统生产中涉及到的所有工艺。

这些环节严重依赖生产设备，而这些设备在光伏行业

的技术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下游环节涉及

到利用光伏系统发电所涉及到的服务。

晶体光伏系统的生产涉及五个主要环节。第一阶段是

从石英砂所含二氧化硅（SiO2）中提纯硅。光伏行业

所需的超高纯度（超过 99.999%）通过高能耗重化学

工艺获得，其结果是产生一种被称为多晶硅的材料。

半导体行业也利用多晶硅，但光伏行业占了多晶硅产

量的 90%5。第二阶段是制造硅锭和硅片，包括制成

纯硅（铸锭）的圆柱体或砖块和将它们切成薄片（晶

片）。第三阶段是通过组装两块不同掺杂的晶片，形

成负责光伏效应的 p-n 结，生产出晶体光伏电池。该

阶段可以实施许多处理方法或工艺改良，以提高光伏

效率。第四阶段是装配组件，其中光伏电池被焊接在

一起并封装在玻璃板中，形成一个组件，放在粘贴机

中加热。第五个阶段是并入光伏系统 ：组件与辅助设

备（如电池或换流器）相结合，向设备或电网输送电力。

图 3.2 
政府是光伏市场发展的主要推手
2015 年太阳能光伏市场的激励和促进措施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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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网电价制度

直接补贴或减税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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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性自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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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招标实施的
上网电价制度

5.6%

绿色证书
2.4%

竞争性购电协议
1.1%

无补贴自用发电
0.2%

资料来源 ：国际能源署（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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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使用晶体太阳能光伏技术还是薄膜太阳能光伏

技术，其下游都有两个主要环节。一是在终端用户市

场安装光伏系统，其中包括与光伏项目开发、融资、

物流、认证和劳工有关的所有市场服务。二是利用光

伏系统发电，包括与运行和监测光伏系统装机容量有

关的所有服务。

尽管爆发了金融危机，但光伏行业蓬勃发展，市
场竞争加剧 

尽管 2008 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但光伏系统需求量在
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有所增长，产量也因此出现增

长。目前需求依然旺盛，各地产能不断扩大。例如，

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全球硅锭制造能力增长

了 9,590%，晶片制造能力增长了 3,991%。在 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该行业老牌的主要参与者（德国、

日本和美国）以及中国和印度等一些新参与者在晶体

光伏价值链上游和中游各环节的产能均大幅增加 6。

这种繁荣还包括一些新参与者进入了市场，导致竞

争加剧。2004 年，各生产环节高度集中，最大的五

个参与者提供了全球的大部分产量。如图 3.4 所示，
2004 年排在前五位的生产商在大多数环节中占了总

产量的 80% 至 100%。唯一例外是组件环节，但即使

是在该环节，前五名生产商也占据 50% 以上的产量。

但是到了 2012 年，它们的产量在其他四个环节所占

的份额大幅下降至 30% 左右。

这些情况致使太阳能光伏产品价格自 2008 年以来大幅

下降。据估计，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价格在 2008 年至
2015 年期间降幅超过 80%，而产能每增加一倍，价格

就会下降 26%7。所有太阳能光伏部件的价格都已下跌，

而它们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为商品，只有价格竞

争，而非差别化产品，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价格和

质量都很重要。价格暴跌一直持续到 2012 年初，自那

以后仍继续下跌，但跌势更为温和（图 3.5）。

太阳能光伏价格的下降正在使光伏系统在面对传统能

源时具有成本竞争力，特别是在传统电价高、太阳辐

射强、利率低的市场。这些条件增加了安装自用太阳

能发电系统的动力，这方面的市场需求也因此增加。

欧洲以外区域的光伏需求增长与 2011 年以来出现的价

格暴跌在时间上重合，这并不奇怪。此外，上述政府

基于招标的扶持政策可能加剧了价格下行趋势。例如，
2016 年，阿布扎比和墨西哥的太阳能光伏定价合同出

现了一些最低报价。

图 3.3 
全球晶体光伏价值链呈蛇形结构

资料来源 ：Carvalho、Dechezleprêtre 和 Glachant（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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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光伏市场竞争明显加剧
2004 年至 2012 年最大的五家公司在晶体光伏 
价值链上游和中游环节中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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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光伏部件价格大幅下滑
2010—2017 年多晶硅光伏部件的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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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NF（2013 年 a、2013 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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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价值链新的重要参与者

光伏价值链的全球分布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上游和中游业务大量转移到中国 8。虽然各老牌生产经

济体的产量和产能在 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有所增长，

但中国的增长幅度更大，速度更快。

在 2004 年以前，需求和生产主要集中在欧洲，那里

的政府给予了大力扶持，以加快光伏产能的部署。这

在德国、瑞士、日本和美国等拥有强大半导体产业的

国家是强大的经济信号，它们最初成为提供晶片光伏

技术生产设备的领头羊。随后，亚洲经济体的生产和

需求慢慢开始追赶上来，最明显的是中国。这导致了

产能过剩，价格暴跌，上游和中游的许多西方企业纷

纷退出。

到 2015 年，中国已经成为所有上游和中游生产环节

的主要光伏市场和主导经济体。图 3.6 是中国所占市

场份额与 2005 年各环节生产主导经济体所占份额的

演变对比。趋势显而易见 ：到 2012 年，中国经济体

是全球光伏市场所有这些环节的主要供应者。除多晶

硅生产外，中国集中了光伏价值链所有环节超过 60%

的生产活动。中国公司也进军多晶硅市场，并成为其

中的主要供应者，截至 2011 年占三分之一的产量，

但与其他生产环节相比，它们进入多晶硅市场的时间

较晚，在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明显较低。

贸易限制：政策行动和经济反应

上述之价格暴跌给 2008 年前获得巨大利润的美国和

欧洲太阳能光伏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这导致 2011
年和 2012 年破产和收购事件增加 9。

因此，美国和欧洲的太阳能光伏制造业协会都请求各

自政府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征收特别关税 10。

它们认为，中国太阳能光伏企业从政府的补贴贷款中受

益，从而不仅能够建立生产设施，而且即使在市场价格

低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也能维持生产 11。这导致美国和

欧盟政府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对中国的各种晶体光伏

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由于美国和欧盟延长征税期限，这

些关税目前仍在征收 12。

图 3.6 
中国目前是所有上游和中游光伏�
细分市场最重要的供应经济体
2004 年至 2012 年全球制造能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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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NF（2013 年 b) 和彭博社新能源财经（2013 年）。

注 ：2005 年最大供应经济体是 ：多晶硅和晶体光伏组件方面是美国，硅锭
和硅片是欧洲，晶体光伏电池方面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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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建立了太阳能光伏市场扶持机制的其他国家也实

行了本地化要求，这意味着当地光伏市场所采用的技术

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当地的制造设施。印度、南非和加

拿大安大略省有这种要求，尽管安大略省最终在世界贸

易组织做出裁决后撤销了其措施 13。

中国企业通过在巴西、德国、印度、马来西亚、荷兰、

泰国和越南设立制造厂，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这些贸易壁

垒 14。这些工厂服务于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但也被用

作向目前对其征税的其他市场出口的基地。因此，贸易

限制如何影响市场准入等政治经济因素可能在全球价值

链的地理分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垂直整合以求生存

光伏价值链的收益分布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 2011 年之前，欧洲的慷慨补贴使价值链各环节的

价格均远高于生产成本。在 2011 年价格下滑后，上

游和中游参与者的利润率下降，企业难以生存（见框 3.1
和图 3.7）。

虽然此后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但经营各环节的许多公

司继续面临严重困难。总体而言，中游企业的利润率

低于半导体行业的平均水平。价值链上游和中游环节

市场价格低迷意味着价值链中更多价值分布在下游，

即市场开发环节。因此，上游和中游的许多太阳能光

伏公司已经与下游的公司合并（见表 3.1）15。

图 3.7 
光伏制造商的赢利能力已经大幅下降
2008 年至 2012 年主要光伏企业的净利润（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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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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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1
光伏价值链中的创造性摧毁？

中游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在 2011 年或 2012 年开始亏损（见图

3.7）。2012 年，在 200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市场的德国

电池制造商 Q-Cells 破产，然后被大韩民国的韩华集团收购。

中国光伏巨头尚德公司也在 2013 年出现违约，导致其业务被

全部重组。自那以后，情况没那么严重了，但仍然困难。像

REC Silicon 和 Centrotherm Photovoltaics 等运作于经营各

环节的公司继续面临严重困难。总体而言，中游企业的利润

率低于半导体行业的平均水平。

垂直整合一直是光伏价值链中许多公司采取的解决办法。如

表 3.1 所示，保利协鑫、第一太阳能、阿特斯太阳能、太阳

能源和晶科太阳能等一些上游和中游企业也垂直整合了下游

业务。

许多人认为，工艺创新是上游和中游企业唯一可能的生存 

战略 16。

第一太阳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典型案例。它专门生产薄膜电

池，其业务份额只占市场的一小部分，2015 年仅为 7%，但

这使其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中游公司。它之所以取得商业上

的成功，是因为能够以低于市场价格和竞争对手生产成本的

成本制造创新型光伏部件。其薄膜光伏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

接近晶体光伏的水平，但其生产成本远低于晶体光伏的零售

市场价。第一太阳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比较优势，是因为其

他公司不知道如何复制其产品——由碲化镉材料制成的光伏

电池，也因为它使用了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生产设备。

但是该案例的可复制性有多大呢？第一太阳能能够在太阳能

光伏技术价格偏高时吸引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和将其技术商

业化 17。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很难出现这样的机会窗口。

表 3.1 
2015年至 2016年主要光伏公司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

公司 细分市场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

保利协鑫能源 硅 / 硅片 / 发电项目 25 (a)

瓦克 硅生产 / 其他化学品 19.8 (a)

REC Silicon 硅生产 -4 (a)

OCI 公司 硅生产 / 其他化学品 7.4 (a)

第一太阳能 电池 / 组件 / 发电项目 21.6 (a)

天合 硅锭 / 硅片 / 电池 / 组件 5.54 (a)

晶澳 电池 / 组件 7.55 (a)

阿特斯太阳能 硅锭 / 硅片 / 电池 / 组件 / 发电项目 8.01 (a)

晶科太阳能 硅片 / 电池 / 组件 / 发电项目 10.6 (b)

太阳能源 电池 / 组件 / 发电项目 6.36 (b)

应用材料 生产设备 25.2 (b)

Centrotherm Photovoltaics 生产设备 -10.7 (a)

阳光电源 换流器 10.6 (a)

艾思玛太阳能 换流器 11.3 (a)

SolarEdge 换流器 10.3 (a)

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注 ：(a) 2015 年 ；(b)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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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太阳能光伏制造商向下游转移，参与市场

开发。这一趋势最初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

的，当时由于太阳能光伏项目开发商无法获得资金支

持，一些太阳能光伏技术订单被取消 18。在危机爆发

之前，大多数开发商的太阳能光伏项目通过银行贷款

获得资金。银行愿意为太阳能光伏项目以及其他可再

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是因为政府的上网电价政策提

供为期至少 20 年的保证价格。然而，金融危机影响

到了银行的流动性，进而影响到银行向项目开发商提

供贷款的能力。

因此，项目开发公司不得不取消其项目，这意味着取

消价值链上游光伏产品的订单。在那之前获得高利润

的太阳能光伏制造商面临订单被取消的困境，并且无

法将其转售给其他项目开发商。资产负债表状况优异

的公司开始向下游转移，参与项目开发，以便为自己

的上游产品创造需求。

3.2 –无形资产如何在光伏全球价值链
中增值？

如前一节所述，过去十年里，大部分上游和中游业务

大举向中国转移。其直接结果是，与光伏价值链相关

的经济活动（包括增值总额）有相当大一部分也转移

到了中国。

但在光伏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回报方面，事情并没那么

简单 19。首先，光伏价值链中的知识资产不一定与主

要生产地（中国）或需求地（欧洲）挂钩。其次，如

前一节所述，知识资产不仅涉及产品创新，而且涉及

降低成本的工艺创新。第三，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

如何获取重塑当前全球光伏价值链所需要的知识资产。

本节探讨知识资产如何重塑当前光伏价值链结构。商

誉资产在下游环节所起的作用将在下一节探讨。

框 3.2
光伏革命

目前有四类不同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i) 晶片光伏电池；(ii) 

薄膜光伏电池；(iii) 高效（通常称为第三至第五类）光伏电池；

(iv) 有机光伏电池。目前只有前两种得到商业化，但后两种前

景广阔。晶片光伏电池占光伏市场 90% 以上的份额 20。

新的光伏技术必须克服两个挑战才能进入市场。一是必须在

非实验室环境中可靠稳定地利用新技术发电，二是生产成本

必须低于现有光伏技术的市场竞争价格。到目前为止，某些

类型的薄膜和高效光伏电池已经实现比已商业化技术更高的

能量转换效率，但是它们难以达到已投放市场的技术的价格，

部分原因是它们的生产规模较小 21。

正因如此，价值链中的工艺创新对光伏行业至关重要（见图

3.3）。多晶硅生产采用两种主要生产工艺 ：西门子工艺和流化

床反应器（FBR）工艺 22。

由于多晶硅的生产耗电量大，降低成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在

于改善这些工艺的能源效率，其中 FBR 工艺比西门子工艺更

高效。美国、加拿大和挪威的一些公司正在尝试替代和专有

冶金工艺，以降低多晶硅的能源和生产成本。公司试图降低

电力成本的另一种办法是将工厂搬迁到低电价区域去。通过

安装在工厂的生产设备的创新技术，硅锭和硅片的生产也实

现了降低成本的创新。对硅锭而言，这通过增加晶体尺寸和

改善缩短处理时间和增加产量所需要的籽晶来完成 23。其他

生产设备上的改进包括 ：将硅锭切割成更薄的硅片，以减少

未利用硅锭材料（称为切口）的损失，提高回收率和减少消

耗品 24。其他工艺创新包括 ：减少含有银和铝的金属化浆料 /

油墨的数量，因为它们是现有晶体硅电池技术使用的对工艺

最为重要和最昂贵的非硅材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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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知识资产在何处创造？

自 1975 年以来，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一

直跟踪在各种光伏电池技术的任何一种技术中实现世

界最高光伏电池能量转换效率的各利益攸关方——公

司和学术机构的情况（见框 3.2）。在此期间，各类

光伏电池技术的世界纪录频频被打破。此外，自从
2010 年以来，在经历了进展非常缓慢的二十年之后，

所有光伏电池技术的能量转换效率的纪录几乎每年都

被刷新。晶体光伏的所有替代技术，如多结、单结、

薄膜和一些新出现的光伏电池技术也取得了快速的 

进展 26。

这些现有和替代光伏产品创新背后的主人是谁呢？如

表 3.2 所示，美国在 289 项观察到的世界效率记录中

所占比例高达 56%，其次是德国（12%）、日本（11%）

和澳大利亚（6%）。这四个国家占据了大部分有记录

的光伏产品创新。美国在所有光伏电池类型的同类最

佳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在替代薄膜和多结光伏电

池创新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澳大利亚在打破目前晶

体光伏电池中的纪录方面位居第二，但在替代光伏技

术方面尚未创造任何纪录。相反，大韩民国、加拿大

和瑞士等其他一些国家仅在替代光伏技术方面创下

纪录。

表 3.2 
1976年至 2017年按光伏电池类型和国家列报的同类最佳产品创新

经济体 晶体硅电池 薄膜技术 多结电池（两端，单片） 单结 GaA 新型光伏 合计

美国 23 72 36 10 20 161

德国 9 11 6 3 5 34

日本 12 7 6 7 32

澳大利亚 16 16

大韩民国 1 2 5 8

加拿大 7 7

瑞士 1 6 7

中国 2 3 5

法国 2 2 4

荷兰 3 1 4

奥地利 3 3

印度 3 3

瑞典 3 3

中国香港 1 1

西班牙 1 1

合计 62 103 51 18 55 289

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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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创新似乎并未推动中国企业的市场主导地位。就

提高各种光伏电池系列的转换效率而言，最大产品创

新似乎仍是出现在其他国家。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

国仅有五次在全球最佳技术中夺魁，包括创造了三次

薄膜技术的纪录，但薄膜技术目前尚未得到商业化。

在分析光伏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时，可以发现类似但

更为详细的格局（见图 3.8）。伴随着太阳能光伏装

机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是世界专利申请数量的平行增

长。2000 年代初的首次专利申请数量不到 2,500 份，
2011 年增加到了 16,000 多份。2008 年以前，这些

技术大部分源自日本和美国。自那时起，中国光伏专

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到 2010 年成为了光伏申请数

量最多的经济体，到 2014 年占到全部申请中的绝大

部分。

图 3.8
中国成为新光伏创新冠军？
2000 年至 2015 年按来源国列报的光伏相关专利
首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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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编制 ；见技术说明。

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中国在世界首次申请中

所占比例超过 46%，它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光伏相关专

利申请的领头羊（图 3.10）。在光伏产业各环节的相

关技术中，中国都是首次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硅、硅锭 / 硅片和组件方面更是占到绝大部分。但是，

如果考虑到中国企业在目前（晶体）电池相关技术和

替代电池相关技术之间的专业化差异，就会发现不一

样的情况。正如观察到的世界效率纪录那样，中国似

乎更专注于替代电池技术而不是晶体电池技术。实际

上，虽然中国在晶体技术专利申请方面仍然落后于日

本、美国和大韩民国，但它在替代电池专利申请方面

所占份额最大。这些数字与中国目前在晶体光伏电池

生产方面的竞争优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 3.9
光伏组件和电池主导光伏创新�
专利申请
2000 年至 2015 年按环节列报的光伏相关专利的
首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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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编制 ；见技术说明。

大多数专利活动发生在两个中游环节。在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提交的所有光伏相关专利申请中，有一半

以上涉及组件技术，近三分之一涉及电池技术（见图
3.9）。与硅、硅锭、硅片相关的技术在专利申请中所

占比例不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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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中国已经成为光伏技术的主要利益攸关方
2011 年至 2015 年按来源国和价值链环节列报的光伏相关专利百分比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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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编制 ；见技术说明。

这并不是说上游和生产设备环节的创新不那么频繁。

事实上，实地研究发现，各公司密集申请小发明专利，

特别是在中国，但重大发明通常保密。这些重大创新

中有许多更侧重于工艺，它们往往不是在具体研发部

门进行，而是直接在生产线上进行，其保护方式是密

不外传，而非申请专利。不仅新入行的中国公司这样做，

而且西方和日本的各主要硅片生产商也这样做，它们

已经在以合理成本提纯硅方面开发出先进技术，但密

不外传 27。

降低成本的工艺创新

能量转换纪录和专利都不能确保成功引入光伏产品创

新。如框 3.2 所述，一项新的光伏技术要取得成功，

必须可靠且具有价格竞争力。虽然某些替代光伏电池

技术在实验室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它们尚未

能以具有竞争力的规模推向市场。

此外，光伏价值链中已经上市的产品（从提纯硅到太

阳能电池板）都是高度标准化的。这些产品之所以具

有市场竞争力，主要是因为能够以可承受的成本制造

出符合标准质量水平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要成功

进入各细分市场并生存下来，必须要掌握最先进的生

产技术，而这又需要有竞争激烈的国际生产设备市场。

这意味着工艺创新有助于将新的光伏产品引入市场和

维持市场现有产品。只有在实现大规模生产并获得能

够降低成本的配套工艺创新的支持时，新技术才能进

入价格竞争激烈的市场。实际上，晶体光伏电池价值

链上游和中游的几家公司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只是

因为它们进行了高水平的工艺创新，能够比经营同一

环节的竞争对手更快地降低生产成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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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进行光伏生产设备创新？晶体光伏生产设备最初

来自专业生产半导体和电子行业所用设备的公司。这

些公司将其在半导体行业的技术能力应用到生产适合

制造硅锭、硅片、电池和组件的设备上。美国、德国

和日本境内的半导体公司在太阳能光伏生产设备的市

场份额和质量方面一直是顶级公司（见表 3.3）。

专利图谱补充反映了这一格局。2012 年以前，美国和

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与生产设备相关的专利申请

的格局。自那以后，这类申请大幅减少，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下降了大约 60%（见图 3.11）。美国和日

本的下降幅度较大，中国因此得以在 2012 年占有这

一环节的最大份额。

中国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累计占到专利申请总数

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在此其间仍然在与晶体

或替代电池生产设备有关的所有专利申请中占有近一

半的份额（见图 3.10）。日本和大韩民国的排名也高

于中国。中国在这类专利中的占比很低。

中国如何进行技术追赶？

无形资产在塑造当前全球光伏价值链中起到什么作

用？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要了解中国上游和中游企

业如何获得进入各阶段价值链所必要的知识资产。技

术转移到中国的渠道主要有两种 ：生产设备和高技能

人力资本。

表 3.3 
2011年最大的生产设备公司

公司 总部所在国 原行业

应用材料 美国 半导体

Centrotherm 德国 半导体 / 电子

梅耶博格 瑞士 半导体 / 电子

GTAT 美国 电子

Schmid 德国 电子

Komatsu-NTC 日本 半导体

Oerliko 瑞士 半导体

APPOLLO 美国 电子

RENA 德国 电子

JGST 中国 太阳能

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以及 Zhang 和 Gallagher（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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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16年太阳能光伏技术设备生产商
总部分布情况

经济体 公司数量 占公司总数的份额（%）

中国 381 41

美国 152 16

德国 125 13

日本 70 7

大韩民国 53 6

中国台湾省 44 5

意大利 18 2

瑞士 15 2

世界其他地方 81 8

合计 939 100

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中国公司大多通过向国际供应商采购生产设备来获得

光伏技术 29。一些开拓性的中国企业通过向西方供应

商采购生产设备进入市场 30。这种设备转让并非技术

知识向中国传播的唯一渠道。事实上，随着纯属中国

人的设备供应商不断涌现，技术赶超的证据显而易见。

到 2016 年，全球几乎有一半的生产设备企业总部设

在中国，其次是美国、德国和日本（见表 3.4）。

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是助推中国企业在价值链的上游

和中游环节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因素 31。在 2000 年代

进入该行业时，中国光伏公司因高技能管理人员的到

来受益匪浅，这些人把在外国公司和大学获得的资本、

专业网络和技术带到了中国。

表 3.5  
2015 年中国最大的六家太阳能�
组件 /电池公司

公司 世界排名
占 全 球 总 收
入的份额（%）

成立时间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 
合资企业

天合太阳能 1 10 1997 无

晶澳太阳能 2 8 2005
澳大利亚 

（通过晶澳）

晶科太阳能 3 7 2006 无

英利 5 5 1998 无

阿特斯太阳能 6 5 2001 加拿大

顺风尚德 8 3 2001 无

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例如，2013 年以前中国最大的光伏公司尚德公司

（Suntech）的创始人暨首席执行官曾在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学习，然后在澳大利亚公司 Pacific 
Solar 工作。中国最大的公司中有三家（顺风尚德

（ShungfengSuntech）、英利（Yingli）和天合（Trina））

由曾在澳大利亚担任研究员的中国公民创建，2016 年

四家最大的中国光伏企业（天合（Trina）、保利协鑫

（GCL Poly）、晶科太阳能（Jinko Solar）和阿特斯太

阳能（Canadian Solar））有近三分之二的董事会成员

曾经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所有大公司都有吸引国外高

级管理人员的招聘计划。

相反，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设，即跨国公司的

投资是中国光伏产业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32。表 3.5 列

出了位于中国最大的六家电池或组件制造商。其中只

有两家与外国公司有投资关联。而且，这些基于外国

直接投资的公司是后来者，是跟随严格意义上的中国

开拓性企业的脚步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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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知识产权在光伏行业中有何
作用？

本节更详细地探讨了知识产权在保护知识资产和 

商誉商誉资产中的作用。首先探讨知识产权如何被用

来保护知识资产以及它在中国未来技术专享中的作用，

然后探讨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商誉资产和光伏产品的装

饰性特征的趋势。

光伏价值链如何保护其知识资产

人们利用专利来保护光伏价值链中所有技术的知识资

产。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里，这种趋势日益增强（图
3.11）。电池和组件的增幅最大，并在 2011 年达到顶

峰，分别有 15,000 份和 20,000 份专利申请。

图 3.11 
自 2011年以来光伏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下降 
2000 年至 2015 年按价值链环节列报的世界光伏相关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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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编制 ；见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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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专利申请活动的增加趋势在最近发生逆转。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光伏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下降

了 44%。光伏专利申请在全球专利申请活动中的份额

也出现了下降，短短四年间就下降了 30%。从硅到组

件技术的价值链所有环节都出现了下滑，但硅、电池

和设备的下滑尤其明显（图 3.11）。

专利申请来源国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是个

明显的例外，除此以外，所有主要创新国的光伏相关

专利申请均出现下降（见图 3.8）。

乍看起来，全球光伏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1 年以来的

下滑趋势表明，该部门的技术创新前景黯淡。光伏行

业的专利申请吸引力下降了吗？

表 3.6 
最大光伏公司的研发强度和专利申请

公司 国家 研发强度 * （%） 年均首次专利申请数
年均研发支出 

（百万美元）*
每百万美元研发支出 *  
的光伏专利申请平均数

2010 年 2015 年 2005-2009 年 2010-2014 年

硅

保利协鑫能源 中国 1.12 5 3.4 20.5 0.20

瓦克 德国 2.90 3.30 6 18.6 146.5 0.08

REC 挪威 2.10 2.50 3.4 11.6 11.65 0.64

OCI 公司 韩国 1 1.75

电池

第一太阳能 美国 3.70 3.60 5.6 52.2 112.8 0.26

天合 中国 1 3.50 6 41.8 26.05 0.92

晶澳太阳能 中国 2.50 3.20 3 9.4 16.5 0.38

阿特斯太阳能 中国 0.45 0.50 1 2.75 12.5 0.15

晶科太阳能 中国 0.38 2.30 0 19.75 15.1 0.65

太阳能源 美国 4.10 6.30 13.8 38.4 74 0.35

韩华新能源 韩国 - 德国 6.80 12.75 14.8 28 0.49

设备

应用材料 美国 12.00 15.40 45.6 40.8 1297.5*

Centrotherm 
Photovoltaics

德国 6.80 5.30 4.4 11.8 20 0.41

Meyerburger 瑞士 5 17.20 0 1.3 49.5*

换流器

阳光电源 中国 4.3 2 13

艾思玛太阳能 德国 9 26.2 78.5 0.22

Solar Edge 以色列 6.10 6.3 5.6 22 0.27

* 注 ：包括非光伏研发。

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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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下降似乎受两股力量驱动。一是申请人

数锐减 33。在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来自美国、德国、

日本和大韩民国的申请人数有所下降，新申请人进入

市场的数量下降幅度甚至更大。这也意味着，人均提

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各主要光伏生产国的情况

尤为如此。在替代类型的光伏电池上，这些趋势甚至

更加明显，而这方面的专利申请数量的下降幅度要小

得多。

主要光伏企业的研发强度的变化与这些专利数字一致

（见表 3.6）。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几乎所有主

要参与者都增加了研发强度，有时是大幅增加，但它

们的专利申请活动增加的幅度甚至更大。虽然研发支

出和专利之间并非简单地关联，但专利申请活动相较

于研发强度的大幅增加表明，整个行业中生存下来的

公司都加大了专利申请强度。

换言之，似乎正在发生以下情况。许多参与者已经退

出市场，进入市场变得甚至更加困难。然而，生存下

来的企业正在通过加大创新力度和申请更多的专利来

应对。另外，这些参与者正在将创新重点放在下一代

技术上，以此来应对行业的重组。这表明，受知识产

权保护的知识资产在当前行业重组之际可能更加宝贵。

第二股驱动力量是光伏专利国际化减少。专利申请可

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首次申请对发明进行专利保护

（称为首次申请），将现有专利申请的保护延伸到别国

（称为后续申请）。在 2000 年代期间，光伏行业的首

次申请和后续申请都迅猛增长，但自 2011 年起都有

所下降，其中后续申请比首次申请下降甚至更快。在
2000 年代中期，每项光伏发明平均在 3 个不同专利局

申请专利 ；截至 2015 年，这一平均数只有 1.5 个。

这种减少表明，越来越多的光伏专利申请人选择不寻

求国际保护。几乎所有来自主要来源地的光伏专利申

请都是首先在国内提交。但是各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

的光伏技术的国际化水平差异很大（表 3.7）。美国申

请人是主要来源地中最外向型的。虽然他们向任何其

他主要专利局提交的申请在其所有申请中占比都不到
40%，但来自欧洲、日本和大韩民国的申请人的比例

甚至更低。中国的申请人申请外国保护的可能性最小，

这加重了总体上的非国际化统计趋势，因为中国是光

伏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加的唯一国家。

表 3.7  
1995年至 2015年按来源地列报的
向主要专利局提交申请的专利族所
占份额

来源地
产权 
组织

美国
专商局

欧专局
日本
特许厅

韩国
特许厅

中国国
家知识
产权局

美国 51.8 96.2 38.3 33.3 22.5 37.8

欧洲 48.8 51.8 58.4 32.1 20.7 33.3

日本 28.6 45.8 21.5 99.2 17.7 26.2

大韩民国 15.2 31.7 10.1 13.9 99.5 17.1

中国 2.0 1.7 0.7 0.6 0.3 99.7

其他 12.3 47.4 10.7 11.3 5.4 30.1

合计 20.0 32.8 16.9 31.0 21.3 55.5

资料来源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光伏相关创新的专利保护范围向全球扩大的情况非常

少。事实上，少数几个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美国、日本、

大韩民国和欧洲国家）就是寻求专利保护的为数不多

的目的地中的几个。图 3.12a 显示，光伏技术在包括

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在内

的所有其他经济体中几乎没有得到保护。最近数量庞

大的中国光伏专利申请（大部分仅在国内受保护）可

能会影响到这些结果（见图 3.12b）。但是，如图 3.12c
所示美国光伏专利族的分布一样，如果将中国排除在

外，总体分布实质上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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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受专利保护的光伏技术集中在少数几个经济体 
1995 年至 2015 年按受保护国家分列的世界、中国和美国光伏专利族的份额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编制 ；见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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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能否维持其光
伏生产的地位？

专利分析得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各主要专利局

相对较少收到中国的申请。就中国专利申请活动而言，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中国专利的国外延伸大多局限于

信通技术相关技术。中国向外国所有主要知识产权局

提交的光伏相关专利申请所占比例从未超过 2%。光伏

技术的份额略高于中国向这些主管局提交的全部申请

的份额，但仍然很低。

图 3.13 
中国申请人往往不在其他市场寻求
光伏技术专利保护
1995 年至 2015 年按光伏价值链环节列报的向主
要专利局提交申请的中国专利族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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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编制 ；见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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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13 所示，光伏市场各环节的中国专利保护的国

际化情况存在一些差异。与光伏市场的任何其他环节

相比，光伏电池相关专利在国际上申请的可能性更大。

特别是，在美国和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

提交的与光伏电池有关的国际申请都达到了大约 7%

的峰值。中国光伏专利申请国际化率总体上很低，这

与中国公司在光伏价值链大部分环节中占大约 80% 至
90% 的市场份额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光伏技术类型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与晶体电

池技术和晶体及替代电池生产设备有关的中国专利申

请国际化率明显较高（图 3.13）。中国在这三项技术中

拥有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但它们向国外尤其是向美

国扩张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所拥有的光伏技术大多缺乏国际保护，其长期影

响尚待观察。仅在中国保护它们是否足以维持中国生

产商的商业成功、是否为行业内其他参与者提供卷土

重来的机会？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如果晶体光伏电池的替代技术最终进入市场，情况尤

其如此。在这方面，Fraunhofer ISE、夏普、IPFL 和
Boeing Spectrolab 等少数拥有庞大专利组合和高效电

池的高度创新企业和研究机构利用目前尚未上市的光

伏产品的能力可能更强。

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光伏世界？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商誉资产在下游环节的作用越来

越大。至少有两个原因，这非常重要。第一，这是利润

更丰厚的环节，其增加值很大程度上必须在本地产生。

第二，这些环节的地理分布比上游或中游环节更广泛，

并且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等工业化经济体。

光伏行业整合的一个迹象是与品牌营造有关的活动日益

重要。随着光伏技术的需求及其产能在过去十年中呈指

数级增长，商标在保护光伏产品和服务上的应用也呈指

数级增长。

图 3.14 说明了这一趋势。商标数据的所有主要来源（美

国专商局、产权组织全球品牌数据库和马德里体系）都

支持这一分析结果，其中 2016 年的数字是 2005 年的

四至六倍。

图 3.14 
光伏市场上的品牌保护日益重要
1990 年至 2016 年光伏相关商标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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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美国专商局、全球品牌数据库和马德里体系的资
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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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市场

的快速增长。一种补充解释涉及到上面讨论过的利润

空间狭窄和垂直整合。太阳能光伏项目的资金大多通

过银行债务融资提供，这意味着利率占项目成本的很

大一部分。利率不仅取决于市场风险，还取决于技术

风险，因此，太阳能光伏项目开发商寻求从获得认可

的参与者那里获取技术尤为重要。银行必须对项目开

发商的商誉和将要采用的技术投入有信心。如果光伏

项目展示了在市场上运行良好的技术，提供稳定的发

电量和可靠的项目收益，即被视为“银行可担保”。

上游和中游公司设法维持其利润空间的一种方法是向

下游转移到项目开发，在市场中展示其技术的运行有

多好。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经过垂直整合的公司已经

投资建立上游和中游的商誉，即所谓的 1 级和 2 级

品牌。

光伏技术的私人终端用户越来越重要，这也可能会改

变光伏价值链中其他知识资产和商誉资产的作用。光

伏相关服务商标的大幅增加意味着拉动光伏行业下游

的品牌营造活动。无形资产的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

涉及到私人消费者住宅安装的光伏组件的美学问题。

按照这个趋势，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特别是工业品外

观设计有可能在光伏行业变得更加重要（见图 3.15）。

3.4 - 结论

太阳能光伏价值链的空间演变类似于半导体、电子和

家用电器等许多其他行业。

如今，光伏板和系统大多是商品，而非差异化产品 ：

其最相关的质量是每投资 1 美元能发多少度电。在这

种情况下，深刻影响行业竞争动态的是降低生产成本

战略，而非产品创新。

有迹象表明，虽然在 2000 年代初，由于欧洲实行政策

扶持机制，太阳能光伏技术市场需求大，价格高，替

代光伏技术前景可期，但市场仍由最成熟的技术即晶

体光伏技术所主导。

因此，几十年前最初在西方国家发明的光伏产品已经

不再受专利保护，中国企业只需要获取在价值链中高

效生产部件的知识。这突显两种技术转让渠道的重要

性。第一，中国企业获得了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

提供的生产设备和交钥匙生产线。生产设备在一定程

度上受专利保护，但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足以维持合

理的价格。第二，中国企业也依靠通过人力资本进行

的知识传播，其形式是它们的创始人和工人曾在从事

太阳能光伏技术创新的区域留学。中国企业如今也成

为光伏生产设备的领头羊，这说明光伏行业提供了技

术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完整形式的案例研究。

了解知识转移渠道如何影响价值链的空间分布关系到

未来的创新。目前太阳能光伏市场已经饱和，现有技

术价格低迷，公司利润空间狭窄。企业可以将其研发

工作投入到高水平的工艺创新中，从而降低主导技术

的生产成本，或者投入到生产成本低于现有技术的新

型太阳能光伏产品创新中。

全球光伏行业在过去十年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伴随着人

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新关注，在世界光伏价格暴跌

中生存下来的公司最近似乎加强了其专利申请倾向正

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本章所记载的那样，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并

非中国公司成功的决定因素，但在未来几十年里，它

很可能会成为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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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太阳能电池板越来越富有创意
通过海牙国际外观设计体系提交申请的部分太阳能电池板工业品外观设计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海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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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参照了Carvalho等人（2017年）。

2.	 美 国 第 2402662 号 专 利， 申 请 于
1941 年 5 月 27 日。

3.	 见 Fraas （2014 年 ) 和 Perlin（1999
年）。

4.	 见 Carvalho（2015 年 b），de la 
Tour、Glachant 和 Ménière（2011
年），Fu 和 Zhang（2011 年）和 Wu
和 Mathews（2012 年）。

5.	 Schmela 等人（2016 年）。

6.	 彭博社新能源财经（2014 年）。

7.	 彭博社新能源财经（2017 年）。

8.	 见彭博社新能源财经（2014 年）和
ENF（2012 年、2013 年 a、2013 年 b）。

9.	 Wesoff（2015 年）。

10.	 Ghosh（2016 年）。

11.	 Goodrich 等人（2011 年）。

12.	 Schmela 等人（2016 年）。

13.	 Johnson（2013 年）。

14.	 Schmela 等人（2016 年）。

15.	 见国际能源署（2016 年）。

16.	 国际能源署（2016 年）和 SEMI PV
（2017 年）。

17.	 见 Carvalho（2015 年 a）。

18.	 见彭博社新能源财经（2013 年）。

19.	 见第一章第 1.4 节中一般性讨论。

20.	 见国际能源署（2016 年）、SEMI PV
（2017 年）和 Schmela 等人（2016
年）。

21.	 Ekins-Daukes（2013 年 ） 和 NREL
（2017 年）。

22.	 SEMI PV（2017 年）。

23.	 国际能源署（2016 年）。

24.	 国际能源署（2016 年）和 SEMI PV
（2017 年）。

25.	 SEMI PV（2017 年）。

26.	 NREL（2017 年）。

27.	 de la Tour 等人（2011 年）。

28.	 国际能源署（2016 年）和 SEMI PV
（2017 年）。

29.	 de la Tour 等 人（2011 年 ）、Fu 和
Zhang（2011 年）和 Wu 和 Mathews

（2012 年）。

30.	 de la Tour 等 人（2011 年 ） 和 Wu
和 Mathews（2012 年）。

31.	 Luo 等人（2017 年）。

32.	 de la Tour 等人（2011 年）。

33.	 见 Carvalho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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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领先公司利用技术、外观设计和
品牌获取巨大市场价值份额。

智能手机行业的成功
建立在无形资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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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以来全球所有专利申请中
有多达35%可能与智能手机有关。
用户界面设计也受到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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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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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能手机：里面有什么？

智能手机是带有操作系统的蜂窝式移动电话，消费者

可以通过操作系统使用日益丰富的移动应用程序。生

产智能手机的工作由一些手机制造商完成，它们是全

球价值链的组成部分，并且涉及到大量通信技术、部

件和软件供应商。

本章探讨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它对市场主导者苹果、

华为和三星最近推出的三款最高端智能手机所获价值

进行量化，重点探讨无形资产的形成和价值维持 1。第
4.1 节详细介绍了核心全球价值链的特征 ；第 4.2 节确

定了谁获得智能手机销售的价值 ；第 4.3 节评估了无

形资产和知识产权在获取价值中的作用 ；第 4.4 节讨

论了技术学习的过程。

4.1 - 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

尽管少数企业在消费者市场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但

最终负责智能手机的概念设计和生产的是许多从事电

子和软件业务的公司，它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4.1.1 - 智能手机市场在不断演变

在过去 20 年里，蜂窝式移动通信已经从用于语音通信

的基本电话发展到也用于数据密集型内容应用的智能

手机。智能手机行业已经从 2007 年的 1.24 亿部增长

到 2016 年的 14.7 亿部，总市值达为 4,180 亿美元 2。 

全球目前有 38 亿用户，该数字预计到 2020 年将高

达 58 亿用户，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增 

用户 3。

虽然智能手机市场的增长稳定而强劲，但主导该行业

的手机供应商随时间推移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在全

球智能手机销售中占主导地位的品牌是诺基亚和黑莓，

但苹果和三星自 2011 年以来已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市场继续有进有出（表 4.1）。华为在 2010 年进入，

但在 2015 年就排到了第三位。

表 4.1 
按售出部数所占百分比列报的�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公司 2007 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三星电子 1.8 7.5 31.1 21.1 

苹果 3.0 15.6 15.1 14.6 

华为 – 0.6 4.8 9.5 

LG – – 4.7 3.7 

小米 – – 1.8 3.6 

联想 0.0 0.2 4.5 3.5 

摩托罗拉 6.1 4.6 1.2 *

HTC 2.4 7.2 2.2 1.0 

诺基亚 49.2 32.8 3.0 *

黑莓 9.9 16.0 1.9 .05 

注 ：* 诺基亚手机业务被微软收购，摩托罗拉被联想收购。

资料来源 ：IDC 的《2017 年全球手机跟踪报告》。 

苹果（57%）和三星（25%）主导了 400 美元以上

的高端手机市场 4。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ASP）从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间的 425 美元下降到了 2016 年

的 283 美元，装有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的手机明显比运

行 iOS 的苹果手机便宜（见表 4.2）。高端智能手机的

销量占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也在下降，部分原因

是高端市场竞争激烈，还有部分原因是便宜的中国品

牌在中低端市场上崛起 5。虽然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小米、OPPO 和 Vivo 在中国以外的普通消费者中还没

什么名气，但它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全球智能手机销量

榜前十名 6。

表 4.2
按移动操作系统分列的智能手机�
平均售价（美元）

操作 
系统

2007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iOS
（苹果）

594 703 669 680 716 690

安卓
（谷歌）

– 441 272 237 217 214

资料来源 ：IDC 的《2017 年全球手机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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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 全球智能手机价值链的创新
和形态

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通常涉及研发、设计、制造、组装、

市场营销、分销和销售几个阶段。它并非一条线性的

价值链，用第一章介绍的概念来说，而是以一种由生

产者驱动的“蜘蛛”形排列（见图 4.1）。

在这一架构下，领先公司在强大的品牌下运营，负责

大量研发、产品设计和产品规格制定工作。但是，苹果、

华为和三星也向第三方购买部件和技术，它们有时同

样富有创新精神地积极创造无形资产。

首先，这些领先公司需要部件，并需要获得与标准有

关的技术。苹果主要向外部供应商采购，而华为和三

星主要由公司内部提供。某些部件在市场上采购，例如，

电阻和接线，而手机外壳和芯片组等其他高价值的部

件则实现高度专业化。

所有这些部件也都有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例如，某款

芯片可能是由美国某专业公司为某智能手机供应商设

计 ；然后在中国制造，并在马来西亚包装后提供给最

终消费者。

其次，手机生产商需要获得用于可互操作性和连通性

标准的技术，例如，用于第四代（4G）长期演进（LTE）

蜂窝式移动电话标准或 802.11 Wi-Fi 标准的技术。诺

基亚、爱立信、高通、交互数字、华为、三星、NTT 
DoCoMo 和中兴通讯等大公司为标准制定组织定义的

此类标准贡献了专利技术。通常可以单独获得这些技

术的使用许可，但需要支付许可费。

第三，智能手机公司需要软件，不仅需要移动操作系统，

还需要其他专门移动软件应用程序，它们通常来自第

三方。三星、华为等使用谷歌开发的安卓系统 ；苹果

开发自己的系统 iOS。

图 4.1
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的形态像一只蜘蛛

部件供应商

标准和技术贡献者（高通、
诺基亚、爱立信、华为、
ARM、联发科技）

操作系统及有关专利许可

标准制定组织（蓝牙、无线、
3GPP、第四代LTE、H264、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组装合同或原始设计制造商
(Flex、鸿海科技⋯⋯）

移动操作系统和软件供应商
(iOS、安卓、微软、Alphabet⋯⋯）

分销商
零售商

客户

领先公司/智能手机品牌
（三星、苹果、华为⋯⋯）

蜂窝式移动电话技术
或其他技术专利许可

注 ：黑线表示零部件通过价值链流动，绿线表示技术和知识产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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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智能手机技术公司的研发支出及其在全球最高研发支出公司排行榜中
的排名

在研发支出最高
的公司中的排名

名称 经济体或国家 工业部门
2015/2016 
年度研发支出

（百万欧元）

2014/2016 
年三年复合年 
度研发支出（%）

2015/2016 
年度收入中研 
发强度百分比

2 三星电子 大韩民国 电子和电气设备 12,527.9 10.7 8.0

3 英特尔 美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11,139.9 5.1 6.1

4 ALPHABET 美国 软件和计算服务 11,053.6 22.4 22.2

5 微软 美国 软件和计算服务 11,011.3 -0.5 4.8

8 华为 中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8,357.9 26.3 15.0

11 苹果 美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7,409.8 33.6 3.5

17 思科系统 美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5,701.3 42 12.6

25 高通 美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5,042.7 11.9 21.7

35 爱立信 瑞典 技术硬件和设备 3,805.6 2.7 14.2

54 诺基亚 芬兰 技术硬件和设备 2,502.0 -15.6 18.4

57 阿尔卡特 - 朗讯 法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2,409.0 -0.4 16.9

65 中兴 中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1,954.1 12.4 13.8

70 台积电 中国台湾省 技术硬件和设备 1,826.7 17.5 7.8

85 海力士 大韩民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1,543.0 21.2 10.5

90 鸿海精密公司 中国台湾省 电子电气设备 1,462.9 4.8 1.2

95 美光科技 美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1,414.5 18.8 9.5

98 联发科 中国台湾省 技术硬件和设备 1,380.3 30.3 23.2

106 联想 中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1,284.7 31.3 3.1

112 英伟达 美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1,222.6 5.4 26.6

120 意法半导体公司 荷兰 技术硬件和设备 1,149.1 -18.7 18.1

141 美满科技 美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968.4 -0.1 38.7

142 博通公司 新加坡 电子和电气设备 963.5 46.3 15.4

162 英飞凌科技公司 德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817.0 16.9 14.1

457 TCL 通讯科技公司 中国 技术硬件和设备 231.4 25.7 6.8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行榜、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数据编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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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最终产品的组装往往由伟创力、富士康和纬创

等大型原创设计或代工企业来完成。它们为争夺这些

数量庞大但往往利润微薄的机会展开竞争。然而，三

星大多在自己的工厂内完成组装，而华为则是内外

并举。

最后，为了分销及销售其手机，苹果公司垂直整合了

自己的在线和实体商店，而三星更多的是通过规范的

分销商来运营。华为经营越来越多的独家零售店，并

且不只是在亚洲这样做。其他中国品牌仍缺乏国际分

销渠道 8。

如表 4.3 所示，全球价值链由世界上一些研发密集程

度最高的企业组成。这些公司也经常在创新型企业排

名中名列前茅，其中包括新兴的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之

一——小米 9。上述智能手机价值链各环节都有创新，

包括产品创新（即推出新的产品特征）和产品差异化

（即现有产品在一系列特征上的差异程度）10。这些创

新发生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i) 蜂窝式移动电话

技术 ；(ii) 各种智能手机部件，特别是半导体领域以及

电池和显示器 ；(iii) 智能手机的设计和功能，包括图

形用户界面（GUI）；(iv) 软件和应用程序领域。即使

是富士康等传统上只参与简单组装的企业，也在研发

上投入大量资金，并拥有庞大的专利组合（见表 4.3）。

由独有技术供应商组成的这一高度创新的智能手机全

球价值链很不稳定。正如黑莓和诺基亚所经历的那样，

不断变化的技术和消费者品味会导致曾经的顶级品牌

急速失去市场份额。每日新闻稿的证据表明，供应链

内部也经常发生变化。领先公司往往会决定放弃现有

部件供应商，转向别的供应商 ；例如，苹果最近就将

其采购业务从高通转移到了英特尔 11。它们还往往试

图在内部打造高价值组件供应系统和知识产权，如华

为和小米寻求开发自己的芯片组，苹果努力建造图形

处理器（GPU），从而摆脱原来的供应商，即想像技

术集团 12。

甚至智能手机的组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领先公司往

往难以应付巨大的需求，不得不尝试新的制造商或组

装地点，例如苹果公司尝试在印度组装，三星尝试在

越南组装。

4.2 - 智能手机价值链的所获价值

谁从智能手机价值链的创新中获得最多价值？

本节在具体手机机型和公司（苹果 iPhone 7、华为
P9 和三星盖乐世 S7）层面探讨这一问题。对于 2016
年发布的这些机型，所获价值通过从每部手机的批发

价扣除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采购中间投入成本和直接

劳动力成本后进行估算（见框 4.1）。剩余余额（在此

简称为“所获价值”或毛利润）应为智能手机全球价

值链中领先公司苹果、华为或三星所得，作为其无形

资产的补偿。

产品和企业层面所获价值是可以得到的最接近第一章

所述全球价值链剩余价值计算和“无形资产收益”概

念的价值。第一章讨论的 Chen 等人（2017 年）所

做基础工作可被视为在宏观上相当于本章所介绍的
Dedrick 和 Kraemer（2017 年）计算。

根据这种方法，智能手机领先公司和高端组件供应商

获得了这三款最高端手机的销售产生的很大一部分

价值。

4.2.1 - 看看手机里面有什么

智能手机含有 1,500 至 2,000 个物理部件。触摸屏模

块为成本最高的投入，高达总成本的 20%（见表 4.4）。

其他最昂贵的部分从高到低依次为 ：处理器、内存和

存储器、外壳、摄像头、电池、印刷电路、感应器和

组装。

表 4.5 列出了核心业务的所在地。研发和设计通常在

公司总部附近进行。开发工作由领先公司与代工企业

的工程师共同进行。电子元件供应商，无论是低端还

是高端，大多在美国、日本、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

和中国。

具体而言，美国供应商的作用占美国和大韩民国手机

所获价值的 29% 至 45%，而华为 P9 手机只占 9%。大

韩民国供应商占三星供应商所获价值的 31%，而中国

供应商占华为所有供应商所获价值的 34%。领先公司

位于美国（苹果、谷歌、高通、英特尔和其他一些部

件制造商）、大韩民国（三星、LG 和 SK 海力士）、新

加坡（博通）和中国台湾省（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和一些较小的芯片和组件制造商）、日本（日

本显示器公司、索尼、村田）和中国（富士康、华为

及其子公司海思以及小米、Oppo、Vivo 和联想）。

组装环节交给交钥匙供应商，它们大多在中国、日本

和东亚，具体业务除了在巴西和印度进行的初期业务

外，很少在世界其他区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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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智能手机行业全球价值链业务发生地点

业务 标准制定 研发、设计和采购 开发与工程 主要部件制造 生产 / 最后组装

苹果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 美国 美国 / 中国台湾省
美 国 / 日 本 / 大 韩 民 国 / 
中国台湾省 / 中国 中国、印度（截至 2017 年）

三星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
大 韩 民 国 / 日 本 / 美 国
/ 中国

大韩民国、越南、中国、
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

华为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 中国 中国 中国 / 大韩民国 中国、印度

表 4.4
中间投入的成本占总材料成本的百分比

功能 苹果 iPhone 7 三星盖乐世 S7 华为 P9

显示器 / 触摸屏 15.9 20.5 16.8

应用程序处理器 / 基带 10.2 18.1 14.3

存储器 4.5 5.2 4.2

内存 6.1 10.1 7.3

外壳 8.2 8.6 7.8

主要部件小计 72.7 71.3 63.6

数百个其他部件 13.0 18.2 21.8

组装 2.2 1.6 2.4

工厂总成本 88 88.9 88

软件 iOS Android Android

标准必要专利的知识产权许可 12.0 11.1 12.0

所售商品成本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Dedrick 和 Kraemer（2017 年），根据 IHS Markit 分解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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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 高端智能手机机型所获价值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获得了智能手机生产带来的绝大部

分价值，主要是美国和少数亚洲国家。除了原材料成

本以外，很大一部分价值属于零售和知识产权，直接

作为领先公司的所获价值。实际上，“领先公司优势”

（早期研究中只与苹果相关）也扩大到其他高端智能

手机制造商。

将智能手机零售价格分解，就会发现，领先公司的所

获价值远远高于所有供应商获得的价值，即毛利润 ：

苹果为 283 美元，其他供应商为 71 美元 ；三星为
228 美元，供应商为 76 美元 ；华为为 188 美元，供

应商为 47 美元（见框 4.1）。

图 4.4 采用上述方法，显示了以美元计算的所获价值

占智能手机零售价格的百分比。结果突显出领先公司，

特别是苹果整体上处于优势地位。在宏观层面上，电

子行业的无形资产收入占总价值的份额在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也有所增加（见第一章）。它还证实，在

由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收益确实出现在（集

中在）最后生产阶段之前的业务活动中。

作为价值获得者，苹果每卖出一部 iPhone 手机，获

得的收益为其零售价格的 42%（270 美元），华为也

是 42%（203 美 元 ）， 三 星 为 33%（221.76 美 元 ）。

华为的售价较低，这是因为它部分依赖于自己的子公

司海思内部生产的低成本部件，也反映出它在与其他

众多安卓手机厂商竞争中采取的定价策略。由于三星

的产品销售更依赖零售商和运营商，其所获价值受到

了影响。所获价值包括研发、设计、管理、市场营销

以及这些领先公司为形成竞争优势所做的一切工作的

工资和薪金。

图 4.2
如何得出所获价值的估计数
智能手机零售价

按从高到低的成本次序排列
触摸屏显示器、应用程序处理器、
外壳、摄像头和基带处理器⋯⋯

- 材料成本

- 组装和劳动力成本

- 分销成本

= 所获价值或毛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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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各环节所获价值通过从具体手机的售价中扣除全

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采购中间投入成本和直接劳动力成本以及

分销成本后进行计算（见图 4.2 和图 4.3）。这一数额包括用

于创造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以及用于生产产品的直接劳动

力成本，包括组装和测试，它们被定义为“销售商品成本” 

（COGS）13。IHS Markit 的分解报告被用来估算这些成本，

以得出剩余的所获价值 14。

所获价值被用来支付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SG&A）、研发

费用和其他间接费用，其余为公司的收益，或最终成为股东

的收益，它们最终也是领先公司的有形和无形资本产生的收

益。图 4.3 对所获价值概念与增加值概念作了比较。有五点

局限值得注意。

第一，分解报告中列出的供应商和组件清单并不完整，当企

业可以谈判获得批量折扣或在内部生产这些部件时，价格（所

谓的“门市价格”）可能会被高估。例如，三星 S7 的显示器

（最昂贵的组件）是三星电子从三星显示器公司采购的。在分

解报告中，市值为 55 美元，而实际成本可能要低一些 15。

第二，不管是哪个国家，公司层面关于纯增加值的信息都不

容易获得，因为上市公司一般不披露其“直接劳动力”的工

资数额。相反，第三方组装的工资费用隐藏在“销售商品成

本”或“销售成本”中。因此，“净销售额”和“销售商品成本”

之间的差额被用来作为计算所获价值的替代办法。

第三，假设研发和其他无形资产相关所获价值来源于并属于

公司总部，包括以研发工作人员工资的形式出现。

现在，这些跨国公司可以说是将这类功能的一部分放到国外。

因此，此种会计研究中假设的价值或利润与总部所在地的“关

联性”可能因此被夸大，例如，关于苹果获得的所有价值均

在其主要所在地美国产生和存放的假设也被夸大了。事实上，

苹果的《2017 年年度报告》显示，美国在其全球营业收入中

拥有的份额不到一半，在其长期资产中拥有的份额不到三分

之二。此外，由于苹果的公开股票为全球投资者所拥有，其

作为股票红利或资本收益分配的利润在全球各地广泛分配。

因此，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以便更好地衡量跨国公司的全

球价值链中各关联实体的主要指标，并需要更多数据来跨辖

区测试或专门分析经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包括来自知识产权

的利润。

第四，分解报告侧重于物理部件 ；它们未能涵盖无形资产，

包括为知识产权支付的款项。要了解无形资产的总收益，有

必要获取知识产权相关价值的估计数。由于知识产权相关交

易往往不公开，有时是间接进行的，因此，这是一个挑战 16。

作为一种替代办法，分解报告按平均占手机成本 5% 这一比例

来计算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使用费（第 4.2.2 节）。其他与知

识产权相关的价值或支付款项甚至更难查询，特别是与内部

开发或外购软件有关的部分。例如，使用第三方软件涉及的

实际成本是个未知数。这可能会使领先公司的所获价值大增，

但无形资本总收益的估计数并没有减少。此外，交叉许可等

一些基于知识产权的交易并没有留下资金来往的痕迹，但仍

价值不菲 17。

最后，这种方法还提取了电信运营商相互关联的巨额收入以及

受配件、内容和服务驱动的领先公司收入不断增加的份额 18。

图 4.3
所获价值和增加值的区别
售价

采购的投入

直接劳动力
销售商品成本

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

研发

净利润

折旧

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

研发

净利润

折旧

所获价值/毛利润

增加值

资料来源 ：更多详情见 Dedrick 等人（2010 年）和 Dedrick 和 Kraemer（2017 年）。

框 4.1 
智能手机所获价值模型——分析方法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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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智能手机领先公司获得价值链中的巨额价值
价值链各环节所获价值占智能手机销售价格的百分比

苹果公司

材料成本
22%

42%

分销及销售
15%

知识产权许可
5%

不明材料
5%

其他（美国）
3%

中国台湾省

不明劳动力
2%

3%

劳动力（中国）
1%

大韩民国
1%

日本
1%

苹果iPhone 7

三星电子

材料成本
23%

34%

分销及销售
20%

不明材料
7%

知识产权许可
5%

美国
5%

其他（大韩民国）

不明劳动力
2%

3%

劳动力（中国）
1%

日本
1%

三星盖乐世 S7

华为

材料成本
20%

42%

分销及销售
15%

9%
不明材料

知识产权许可
5%

其他（中国）
3%

大韩民国

不明劳动力
2%

2%

劳动力（中国）
1%

中国台湾省
1%

美国
1%

华为 P9

资料来源 ：Dedrick 和 Kraemer（2017 年）。

注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有的图中数字之和并非正好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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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也显示了部分国家其他公司所获价值。例如，

其他美国公司获得了 iPhone 零售价的 3%。

如框 4.1 所述，必须记住，并非全部所获价值都属于

总部所在地 ；设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也可能分享收益
19。苹果是一家跨国公司，其机构遍布世界各地（如

爱尔兰）。为了更详细地进行国别分解，需要获取更多

信息，以便更好地评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各关

联实体的主要指标，并需要更多数据来分析各辖区经

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包括来自知识产权的利润。

最后，图 4.4 显示，各公司支付给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费用金额不同，三星为每部手机 34 美元，苹果为 32
美元，华为为 24 美元。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扣除这些

成本，以最终得出领先公司的所获价值，但是，对于

我们更广泛的分析来说，这些费用是全球价值链中无

形资产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它们的是蜂窝式移

动电话技术所有者。高通公司等无法通过销售智能手

机获得收益的公司在通信技术相关研发上投入了大量

资金，从而实现了智能手机的功能。这些收益有助于

为这些高昂的研发成本提供资金支持，并促进市场的

专业化。

4.2.3 - 谁获得高端智能手机销售的最多
价值？

对所有三款手机来说，手机生产和组装地点并不一定

就是获得最多价值的地方 20。

虽然在产品（各款手机）层面，三家公司所获价值的

份额具有可比性，但在公司层面，苹果占了行业总利

润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据第三方估算，虽然只占智

能手机总销量的 12%，但由于只销售高端手机，苹

果能够获得巨额的利润占到所有智能手机制造商利润 

的 90%21。

苹果因其价格高、所获价值高和全球 iPhone 销量大

而获得了该行业的最多利润（见表 4.6）。

苹果按美元计算所获价值远高于三星或华为，这是因

为它卖出远远更多的高端手机（超过 2.15 亿部，而

三星为 8,800 万部，华为为 2,500 万部 ；见表 4.6）。

比较三家公司 2016 年的高端手机销量，就会发现苹

果在苹果 iPhone6、华为 P8 和三星盖乐世 6 三款机

型产生的总利润中所占份额高达 83%（见表 4.6）。苹

果获得特别大的利润是其研发、设计和其他无形资产

投资的结果。这还使它能够将其大量营销和间接成本

分摊到更高的销售量上。

三星和华为在其最昂贵的手机上获得了较高的价值，

但它们的总体利润率因销售大量低成本产品而下降。

此外，这种计算还提取了手持设备售后服务产生的智

能手机内容和服务的收入。苹果采取的战略是将从供

应手机到提供内容和服务的所有环节和有关标准整合

起来，这在其通过平台锁定、网络外部性和高效捆绑

产品的能力获得外部价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2。尽管

在这里被省略，但作为苹果公司收入的一部分，这些

收入的绝对值正不断增加 23。然而，其他领先公司则

认为这些增加值和利润应当归属于其他供应商，因为

它们不参与产生这些额外收入的数字产品、在线内容

和服务的销售。

然而苹果并不是唯一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和价值的公

司。一些零部件供应商也获得了巨大的收入和利润，

特别是在与专有技术有关联时。与销量效应不同，各

智能手机供应商的利润率差异很大。例如，高通凭借

其基带芯片组的优异性能脱颖而出，获得了高额价 

值 24。高通所获价值远高于联发科，这反映其产品的

销售对象是高端手机制造商，而联发科的销售对象是

低端手机制造商。在显示器和内存等市场中，龙头老

大三星电子的利润为 60%，而内存制造商美光科技只

有 20%25。

这种巨大差异也出现在代工企业层面。大多数公司的

利润率较低，但仍可凭借巨大的业务量获益，并可获

得学习技术的重要机会（在第 4.4 节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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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无形资产在获取价值方面的作用

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与上述所获价值有何

关系？

销售智能手机并赢利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手机的性能、

特色功能、品牌名称、外观设计和应用程序。在本章中，

所获价值是衡量企业无形资产带来收益的指标。为保

护自己的无形资产和获得一些相关利益，从高价值中

获利的智能手机行业参与者（如第 4.2 节所述）广泛

利用各种知识产权 26。

但知识产权是获得价值的主要原因吗？

有关苹果 iPhone 的一项重要研究计算了 iPhone 中符

合专利申请条件的技术的价值——作为苹果股票市场

总价值的一部分 27。此外还有品牌价值、智能手机设

计及其作为公司市场价值驱动力的价值（将在第 4.3.2
至第 4.3.3 节进一步讨论）。

但这些研究依赖于一些强大的假设。尽管所获价值与

知识产权使用之间高度相关，但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直

接因果关系难以估计，部分知识产权资产创造的具体

价值也是这样。知识产权通常只有在与组织方面的知

识专长、人力资本以与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的公司战略

等互补性资产相结合时，才成为竞争优势的源泉 28。

如果可以在不耗资过高的情况下执行，知识产权就可

以创造出价值，有直接价值（即影响收入），也有间

接价值（即产生保护或战略价值）。鉴于如此复杂，

甚至智能手机制造商自己也不可能充分证明其各种知

识产权资产的具体价值。

下面几节介绍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在获取价值方面的

作用。商业秘密等不太正式的占有手段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由于更难以衡量，不列入分析范围。

表 4.6 
2016年高端手机机型所获价值比较

智能手机机型 全球平均售价（美元） 所获价值 / 利润率（%）
所 获 价 值 / 毛 利 润 

（ 每 部 手 机 获 得 的 
价值，以美元计）

全 球 发 货 数 量 
（2016 年发货的部数）

2016 年所获价值总额
/ 毛利润（10 亿美元）

苹果 iPhone 6 748 42 314 199,614,814 62.4

苹果 iPhone 7 809 42 339 15,871,584 5.4

苹果合计 67.8

三星盖乐世 6 732 34 248 52,892,898 13.1

三星盖乐世 S7 708 34 240 35,701,806 8.6

三星合计 21.7

华为 P8 298 42 125 15,418,859 1.9

华为 P9 449 42 188 9,986,811 1.9

华为合计 3.8

资料来源 ：Dedrick 和 Kraemer（2017 年）根据 HIS Markitr 分解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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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 智能手机发明推动大量专利申请

大多数行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大量专利是现代智能

手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指出，在美国，27% 已授

专利与手机有关，高于 2012 年的 20% 和 2002 年的
10%29。下面的计算表明，如果采用智能手机相关专利

的广义定义，这一数字有可能被低估（见图 4.5）。

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资料来源可以追溯到 2012 年。

该来源称，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中每六项

有效专利就有一项与智能手机有关，约占所有向该局

申请的有效专利的 16% ；另有一些估计认为，与目前

智能手机相关的有效专利的数量已经从 2000 年的 7
万项增加到目前的 25 万项，这主要归因于特色项目和

功能的扩大 30。上述资料来源得出这些数字的方法大

多未获公开和证实。

对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确切数量进行摸底调查是一项极

其复杂的任务（见本章导言所用方法的框 4.2）。无法

在国际或国内专利分类中简单地将某个技术领域与智

能手机产品直接对应，此外，还有几个问题使智能手

机专利的摸底调查进一步复杂化。

第一，智能手机由许多不同的技术部件组成，其中一

些部件可能并非智能手机所独有。相反，第 4.2 节列

出的部件所涉范围广，从半导体到内存，再到其他类

型的电脑或通信技术。虽然这些部件是智能手机的组

成部分，但它们也是其他大多数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产品的核心部件，并且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作通过内置

组件实现连通的汽车、冰箱和医疗技术等其他一些产

品类型的核心部件。认为它们专属于智能手机是错

误的。

第二，一些发明是智能手机的核心，在与现代智能手机

技术最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却找不到，例如，与“便

携式通信终端”或“电话机”直接相关的专利分类。

有些是 ICT 以外的传统行业的发明，例如，提供更耐

用的智能手机外壳的玻璃相关专利。另有一些是导航

显示、传感器和指纹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发明。如果

把与电子商务、社交网络、付款、健身或健康有关的

软件和其他移动应用程序也算在内，潜在的相关专利

数量甚至更高。因此，通过依靠专利分类或智能手机

等关键词的传统查询方法来识别所有相关专利是一项

挑战 ；在任何情况下，有关发明一般也非智能手机所

独享。

在为本报告进行的专利摸底调查中，对“狭义”和“广

义”智能手机分类都进行了计算（见框 4.2）。总的来

说，智能手机专利摸底调查中选用的方法不是在狭义

分类中过于狭小，就是在广义分类中过于宽泛。然而，

两种估计结果之间的差距使人能够很好地理解所涉潜

在智能手机专利的绝对数量。

话虽如此，不管怎么说，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的数量包

括在专利总数中所占份额近年来稳步增加。

在综合数据中，2016 年根据产权组织《专利合作

条约》（PCT）提交的与数字通信有关的专利申请

在 PCT 申请总数中占最大份额，其次是计算机技术 

（17,155 件）31。实际上，2014 年和 2015 年处于榜

首的还是计算机技术，但数字通信在 2016 年超越了它，

成为排名最高的技术领域。它在新的 PCT 申请方面，

经历一些最快的增长。2014 年是可以获取国家专利申

请数据的最近年份，在这一年里，数字通信领域出现

了其自 2005 年以来最快的年度增长 32。

为本章进行的专利摸底调查显示，在 1990 年至 2013
年期间，按狭义分类，世界智能手机首次专利申请数

量从 1990 年代初的大约 100 项专利增长到 2013 年的

大约 2,700 项，按广义分类，从 1990 年代初的大约
230,000 件首次申请（或总共约 350,000 项专利）增

长到超过 650,000 件首次申请（或总共约 120 万项专

利）。在广义分类中（别忘了，其中许多专利并非智能

手机所独享），大约占 1990 年至 2013 年期间世界所

申请专利总数的 30% 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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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2
智能手机专利摸底调查

为了降低智能手机专利识别工作的复杂性，选择了两种方

法来进行本章讨论的专利摸底调查分析。一种采用狭义的

选择方法，选择与智能手机相关的申请专利分类 ；另一种

更广泛地将比较全面的相关专利分类清单以及公司名称和

关键词结合起来。

1. 狭义方法 

使用了受限的合作专利分类（CPC）代码清单，主要是

H04M 1/72519（“带有经改进的用户界面以控制主要电话

操作模式或显示通信状态的便携式通信终端”）和 H04M 

1/247（“带有用户控制型功能修改程序的可配置交互式电

话终端”）以及一些相关的子代码 33。如本章中的数字所

示，这些狭义的选择必然会导致严重低估智能手机专利的

数量。

2. 广义方法 

这涉及到对广泛的国际专利分类（IPC）代码清单的应用，

该清单通过识别下列各部最相关的 IPC 分类产生 ：

F 部 ：机械工程，包括照明或冷却技术 ；

G 部：物理学，包括测量和导航、光学、摄像头、控制技术、

数据和图像处理等计算、通信相关类别、密码学、数字语

音和信息存储 ；

H 部 ：电，包括电信和数字通信程序、半导体和印刷电路

以及电池等 34。

这些 IPC 分类中有些与智能手机和一般的移动通信密切相

关。另外一些通过在专利审查员的帮助下在 IPC 分类和专

利数据库（主要是 Espacenet 和德国专利局的数据库）中

进行关键词搜索产生 35。为进一步核对数据，汇编了一份

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所涉公司名单。其目的是挑选出可能

涉及智能手机相关技术的 IPC 代码，它们超越了子集代码

的狭窄范围，也涉及例如稍后在图 4.10 中突出显示的多

个技术领域。这种搜索策略产生车辆、摄像头和上述某些

领域等专利，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产生大量专利，有

一些 IPC 分类（例如，半导体或摄像头）对智能手机来说

必不可少，但不具有排他性。

图 4.5
智能手机专利申请数量庞大�
且不断增加
1990 年至 2013 年世界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的首次
申请和所有申请（狭义和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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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用来对智能手机专利进行摸底调查的狭义和广义方法见框 4.2。“首次
申请”是受唯一专利保护的独特发明。然后，同一发明可以通过二次申请
在其他辖区获得专利，从而使同一基础发明有多项专利（“所有申请”）。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基于 PATSTAT 数据库编制。



107

智能手机：里面有什么？

图 4.6
过去十年排名最靠前的智能手机专利申请来源发生了变化
1990 年至 1999 年和 2005 年至 2014 年世界按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狭义和广义）来源分列的 
首次申请情况对比

1990 年至 1999 年和 2005 年至 2014 年美国专商局按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狭义和广义）来源分列的
首次申请情况对比

注 ：下图对美国专商局来源数据的使用引入了“本土倾向”办法，放弃非美国专利申请人，因为这些申请人在国外或在美国专商局的申请往往少于在其自
己的辖区内的申请。国家代码如下 ：AU ＝澳大利亚、CA ＝加拿大、CN ＝中国、DE ＝德国、FI ＝芬兰、FR ＝法国、GB ＝联合王国、IL＝以色列、JP
＝日本、KR ＝韩国、NL＝荷兰、RU ＝俄罗斯联邦、SE ＝瑞典、US ＝美国。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和美国专商局数据库编制。

狭义

狭义

广义

广义

1990年至1999年 2005年至2014年 1990年至1999年 2005年至2014年

0

20

40

60

80

GBFRSEFIDECACNJPKRUS
0

20

40

60

80

NLGBCARUFRDEKRUSJPCN

0

20

40

60

80

GBILFISEAUCNCAJPKRUS

1990年至1999年 2005年至2014年 1990年至1999年 2005年至2014年

0

20

40

60

80

NLILGBFRCACNDEKRJPUS



108

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在狭义和广义定义中，美国、中国、日本和大韩民国

都是世界智能手机专利的主要来源，其次是 ：狭义分

类中德国、加拿大和芬兰境内的专利申请人和广义分

类中德国、法国、俄罗斯联邦和加拿大境内的专利申

请人。两种定义下都明显有两个趋势 ：（i）日本和德

国（以及狭义上的德国和芬兰）所占份额都在 1990
年至 1999 年和 2005 年至 2014 年期间出现下降 ；（ii）
中国和大韩民国的份额明显上升，大部分是取代了日

本而不是美国的份额，美国的份额在广义分类中不断

增加。这些趋势与关于这两个经济体与智能手机有关

的知识产权能力已经大幅增加的调查结果相一致（见

图 4.6）。美国、日本和大韩民国是美国专商局智能手

机专利的主要来源国。

包括苹果、华为和三星等公司专利在内的世界智能手

机专利在哪里申请？虽然参与生产智能手机的领先公

司高度集中在美国、大韩民国和中国等少数国家，但

智能手机发明者在多个目的地寻求专利保护 ；图 4.7
描绘了智能手机专利族的情况 36。美国是最受欢迎的

目的地，其次是欧洲、日本和中国、大韩民国以及明

显受欢迎但程度较低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世界其他

辖区也收到智能手机专利申请，其中包括拉丁美洲、

俄罗斯联邦和中亚许多经济体、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

的亚洲其他地区，还有南非、澳大利亚和非洲其他地区。

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申请强劲增长首先反映了发明者从其

庞大的创新投资中获得收益的愿望 37。

此外，使用知识产权不只是为了获得创新租金。在智能

手机行业，知识产权也是业务合作的重要推手 38。如果

没有广泛的垂直和水平伙伴关系，智能手机行业将看不

到希望，而这往往需要通过知识产权来实现。就某些技

术而言，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专利持有者，包括公

司和大学同时提供发明，以形成一项新技术。

就实现智能手机与其他设备之间短距离连接的蓝牙 3.0
而言，有超过 3 万个专利持有者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
200 所大学 39。

使用知识产权也促进了专业化。虽然大多数智能手机相

关专利由大公司持有，包括出于防御目的而持有，但

小型和（或）专业部件供应商也广泛利用知识产权制

度，为进入市场提供了空间 40。例如，苹果 iPhone 的
Gorilla 玻璃生产商和行业龙头企业康宁公司就申请了大

量专利。

此外，在知识实际商业化之前数年或者有时是数十年，

与智能手机有关的主要技术通过专利制度中进行公布，

从而促成了有效的知识转移和可能的技术学习 41。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行业在近年里经历了很多令人瞩目

的专利积累和相关纠纷。例如，在美国，苹果——三星

案是 1997 年至 2016 年期间初审裁定赔偿金额最高的

案件之一，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 42。在这种背景下，人

们可能会问 ：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地利用知识产权和越来

越多的法律纠纷是否会损害智能手机产业？

实际上，公司诉讼费用的确切数额和整个系统的费用数

额都是未知数。

一方面，这类纠纷及其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企业力图从其

无形资产中获得收益的一种手段。它们反映了高风险的

高度创新市场竞争，也是这种竞争的副产品 43。也反映

了知识产权在该行业中得到广泛使用。智能手机行业并

没什么特别。按照美国知识产权诉讼数据，消费品、生

物技术与制药、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等其他行业的诉讼更

为密集 44。

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需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却

不一定获得法律上的确定性。苹果——三星案就是一

个突出例子，诉讼在多个辖区进行，结果异乎寻常，

跌宕起伏。在这方面，诉讼的数量以及法律费用支出

可能带来的无谓损失是令人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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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美国是智能手机专利申请的最大目的地
1995 年至 2014 年外向型智能手机专利族申请汇总（狭义）

1995 年至 2014 年外向型智能手机专利族申请汇总（广义）

注 ：用来对智能手机专利进行摸底调查的狭义和广义方法见框 4.2。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按照 PATSTAT 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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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一个重要问题 ：大量的智能手机

专利是否真正激励对发现和创新的投资？或相反，这

些专利促进了反竞争行为，因为它们使现任公司能够

封锁关键技术，从而减少竞争，而不是奖励持续创新？

换言之，智能手机专利数量庞大对后续创新或市场进

入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关于该问题的最终裁决尚未出来，但最近的历

史证明，智能手机在硬件和应用程序方面均持续出现

创新，并且这些创新既有来自智能手机行业的领先公

司，也有阵容不断变化的部件和服务供应商。近年来

各主要公司的市场份额快速变化似乎也表明大小公司

之间都存在激烈竞争。

另外，企业越来越多地运用基于市场的战略来克服知

识产权泛滥问题和解决纠纷。各企业纷纷参与涉及技

术交叉许可、专利池、专利交换所和其他合作的合作

型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纠纷往往有效触发友好解

决方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诺基亚和苹果在 2017 年

上半年达成专利许可交易，结束了两家公司之间的所

有知识产权相关诉讼，并引发了其他形式的合作。

标准必要专利

识别与智能手机有关的标准必要专利（SEP）比对所

有智能手机相关专利进行摸底调查简单。此项工作利

用了 IPlytics 数据库 ：它将 IPC/CPC 集群与行业索引

相结合，其中将重点放在 ICT 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上。

有很大一部分智能手机专利申请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的

标准必要专利（见图 4.1）45。这些由知识产权驱动的

标准扩大了潜在的许可市场，鼓励了研发投资 46。

久而久之，随着更快的蜂窝式移动电话技术和更复杂

的技术被开发出来，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

也相应增加。

如图 4.8 所示，与第四代 LTE 蜂窝式移动电话标准相

关的申报标准必要专利数量是没那么复杂的第二代全

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的四倍，是第三代通用移动

电信系统（UMTS）的近两倍。

图 4.8
智能手机标准必要专利正在第四代
移动电话技术中兴起
第二、第三和第四代移动电话技术标准必要专利
的独特专利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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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专利族是指为保护同一项发明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或辖区提交的一系列
相互关联的专利申请。见产权组织词汇表（2016 年）。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于 IPlytics 数据库编制，2017 年 6 月下载。

图 4.9 显示了 GSM（上图）和最近第四代 LTE 标准

（下图）的详细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和美国电信

公司的标准必要专利份额有所下降，而美国的新进入

者（主要是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和大韩民国和中国新

的智能手机品牌（大韩民国的三星和中国的中兴、华为）

的份额也获得增长，部分原因是利用交叉许可、减少

付款和化解诉讼纠纷。除了突显亚洲参与者在促进标

准制定工作上变得非常积极外，这些数字也表明苹果

等一些公司对标准的制定所作的贡献减少。

这些标准必要专利中有一些是内部制定的，而另一些

是作为专利组合的一部分而获得的，其中，例如，苹

果、微软及其他一些公司购买了北电的专利组合，谷

歌购买了摩托罗拉的专利组合，联想购买了 Unwired 
Planet 原来向爱立信购买的标准必要专利组合。联想

后来还向谷歌购买了摩托罗拉组合中的部分专利 47。

此外，Intellectual Ventures 和 Rockstar 等专利主张

实体（PAE）的所有权份额也一直在不断增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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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大韩民国、中国和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公司申请的标准必要专利份额不
断增加
根据专利族数量计算的申请公司在全世界 GSM 标准的标准必要专利中所占份额

根据专利族数量计算的最新专利权公司在全世界 LTE 标准的标准必要专利中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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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基于 IPlytics 数据库编制。

注 ：标准必要专利申报数量超过了实际标准必要的专利数量。详情见 Audenrode 等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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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起诉的标准必要专利在申报标准必要专利总数

中所占份额在 2015 年之前一直在增加，但专利组合

更广泛的所有权似乎鼓励了交叉许可交易和专利池，

这可能会使未来几年的诉讼减少。自 2012 年以来，

有关诉讼案件数量已有所下降 49。

展望未来，各公司正在努力争取在第五代移动技术中

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华为、三星和部分日本公司，而

且诺基亚、高通、爱立信和 Orange 等欧洲和美国公

司也是其中的主角。其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参与其中；

例如，谷歌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收购 50。

就本研究而言，需要合理地估算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许

可款项的价值，以便更好地估计无形资产的总收益。

然而，大多数供应商并未报告许可数据，而报告许可

数据的供应商又很难筛选出真正由智能手机标准必要

专利驱动的收入。幸好在该领域有许多报告，其中有

些报告（往往来自被许可人阵营）认为所谓的“版税

叠加”太过分，而另一些报告（往往来自许可人）认

为这是合理的 51。根据这些研究，这里假定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费在手机零售价格中的占比为 3% 至 5% 之间

（见框 4.1 和表 4.7）52。

在个别公司层面，相关收入颇为可观。例如，年度报

告显示，诺基亚 2016 年创造了大约 10 亿美元的许可

收入（2017 年预计为 8 亿欧元），爱立信 2016 年的

收入约为 12 亿美元 53。高通 2016 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来自芯片销售（154 亿美元），三分之一来自其技术许

可（76 亿美元）。

这里使用的百分比（以及用来计算第 4.2 节中所获价

值的百分比）只是保守估计。此外，它们不包括通过

实施专利所涵盖的技术产生的知识产权收入。

表 4.7
2014年全球手机市场移动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费收入和版税收益

收入（10 亿美元） 收益 *

有许可方案的主要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 ：
阿尔卡特 - 朗讯、爱立信、诺基亚、交互
数字、高通

10.6 2.6

专 利 池 ：SIPRO（WCDMA）， 通 过
Licensing & Sisvel（LTE）

< 4 <1

其他 ：包括苹果、华为、RIM、三星和 LG < 6 <1.5

累 计 最 高 ：移 动 标 准 必 要 专 利 的 费 用
和收益

~ 20 ~5

* 注 ：收益是指许可费总收入，包括一次性费用，版税按在全球手机收入
总额 4,100 亿美元中所占比例计算。

资料来源 ：Dedrick 和 Kraemer，按照 Mallinson（2014 年）和 Galetovic
等人（2016 年）的数据编制。

实施专利

实施专利涉及为个别制造商提供特定产品差异化的技

术。领先公司和部件供应商都对这类技术进行专利申

请和许可。例如，前者可能会从 ARM 等公司获得使

用微处理器的许可 54。对于包括微软和 Research in 
Motion 在内的一些公司来说，授予第三方使用其专利

是它们的核心业务，而苹果等公司不授予使用其专利

的许可。

图 4.10 显示除前面讨论过的标准必要专利外的大部分

实施专利的技术领域 55。就技术领域而言，最重要的

是以下领域 ：图像显示和屏幕（以及最近的有机发光

二极管屏幕）、电池、天线以及与软件关系更密切的一

些领域，如映射、日历管理、语音识别以及其他人工

智能领域的功能 56。



113

智能手机：里面有什么？

在广义分类上，世界智能手机专利由三星电子、LG 电

子、NEC 公司（日本的一家 IT 服务和产品企业）和

高通公司主导，在狭义分类上，由 LG 电子、三星电

子、Research in Motion 和诺基亚主导。随着时间推

移，NEC 和摩托罗拉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而苹果、微

软和谷歌等其他一些公司也加入了竞争（见图 4.11）。

正如预期的那样（另见表 4.8），苹果在狭义智能手机

分类中的专利申请份额比较大，若考虑到其他公司擅

长的有关技术的广泛领域，则比较小。

在狭义上，美国专商局在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的智

能手机专利由三星电子和苹果处于领先地位，在广义

上则由 IBM 和三星处于领先地位（表 4.8）。由于其最

近强劲的专利申请浪潮，目前，华为已跻身美国专商

局前 40 名智能手机专利申请人之列。然而，按广义分

类，鸿海精密公司在美国专商局申请的专利比华为多，

这反映了本章前面提到过的趋势。表 4.8 还包括一些

非实施实体，比如，作为 Intellectual Ventures 的一家

控股公司的 ELWHA 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一些大学。

移动操作系统

传感器

指南针、加速
传感器、导航

应用程序（电子邮
件，日历，同步）

多媒体（音频和视频）

显示器/屏幕

存储和外部接口

内存、闪存

执行程序或生成图
像的处理器和电路

电池

外壳
安全

高清摄影和摄像

用于连接的标准必要专利，包括本地
无线网络、Wi-Fi和数据交换、蓝牙

图 4.10
智能手机涉及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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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三星电子、LG电子、NEC和高通是全球智能手机相关专利（广义上）
领导者
1990 年至 1999 年和 2005 年至 2014 年智能手机相关专利（广义和狭义）的首次全球申请对比

注 ：关于用来对智能手机专利进行摸底调查的狭义及广义方法，见框 4.2。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 PATSTAT 数据库编制。

狭义 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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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美国专商局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由三星和苹果（狭义上）以及 IBM和三
星（广义上）引领
2000 年至 2015 年美国专商局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的首次申请（狭义和广义）

注 ：关于用来对智能手机专利进行摸底调查的狭义及广义方法，见方框 4.2。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美国专商局数据库编制。

狭义

公司名称 美国专商局专利
美国专商局智能手机 
专利所占比例

三星电子 1,239 3.2

苹果 810 2.1

高通 522 1.4

LG 电子 502 1.3

摩托罗拉 663 1.3

英特尔 832 1.2

Digimarc 450 1.2

诺基亚 443 1.1

微软 556 1.1

澳大利亚 Silverbrook Research 393 1.0

索尼爱立信移动 303 0.8

NEC 293 0.8

谷歌 262 0.7

Research In Motion 256 0.7

索尼 230 0.6

IBM 201 0.5

松下 163 0.4

黑莓 158 0.4

博通 140 0.4

Fitbit 140 0.4

富士通 137 0.4

Palm 134 0.3

美国 Headwater Partners 134 0.3

AT&T IP 133 0.3

京瓷 131 0.3

伟创力 113 0.3

Energous 107 0.3

思杰系统 103 0.3

诺基亚移动电话 100 0.3

菲力尔 90 0.2

爱立信 85 0.2

本田汽车 84 0.2

AT&T 移动 83 0.2

腾讯科技 82 0.2

Nant Holdings IP 72 0.2

惠普 68 0.2

华为 65 0.2

夏普 63 0.2

Elwha 公司 63 0.2

NTT DoCoMo 62 0.2

广义

公司名称 美国专商局专利
美国专商局智能手机 
专利所占比例

IBM 57,414 1.8

三星电子 41,421 1.3

高通 29,572 0.9

英特尔 26,150 0.8

微软 22,844 0.7

佳能 18,983 0.6

富士通 18,038 0.6

索尼 18,036 0.6

松下 17,515 0.5

惠普 16,881 0.5

本田汽车 14,859 0.5

日立 11,985 0.4

谷歌 11,243 0.3

飞利浦电子 10,818 0.3

精工爱普生 10,645 0.3

苹果 10,598 0.3

摩托罗拉 10,489 0.3

LG 电子 10,369 0.3

德州仪器 10,213 0.3

台积电制造 9,399 0.3

NEC 9,093 0.3

英飞凌科技 8,221 0.3

思科科技 8,033 0.2

通用电气 7,764 0.2

鸿海精密 7,613 0.2

3M 7,391 0.2

霍尼韦尔 7,284 0.2

三星显示器 7,212 0.2

三菱电机 6,956 0.2

东芝 6,693 0.2

诺基亚 6,567 0.2

夏普 6,526 0.2

爱立信 6,469 0.2

博通 6,254 0.2

AMD 6,027 0.2

西门子 5,892 0.2

华为 5,845 0.2

半导体能源实验室 5,810 0.2

加利福尼亚大学 5,477 0.2

太阳微系统 5,34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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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软件和应用程序有关的专利和其他权利是重要的无

形资产，可能决定着未来的大部分所获价值。通过使

用其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苹果得以更有力地掌控应

用商店等下游应用程序和内容市场，通常要求应用程

序开发商进行 30% 的内部应用程序采购，后来由于

特殊情况下降到了 15%57。根据知识产权相关诉讼产

生的信息和新闻媒体中未经证实的报道，谷歌等公司
2013 年向苹果支付了 10 亿美元，可能是 2017 年的

三倍，其目的是成为手机 Safari 的默认搜索引擎，即

在 iPhone 和其他 iOS 设备上预装网络浏览器 58。

安卓系统的货币化采取不同的方式，而非收取直接使

用费。如果手机制造商想要在其手机上使用安卓系统，

则需在手机上安装谷歌生态系统（搜索、应用商店、

地图）。谷歌通过安卓赚钱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获得

谷歌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序和媒体的销售提成，二是

向安卓用户推送广告。谷歌不让手机制造商从应用商

店中获取任何收入，这降低了其从下游内容和服务市

场获得收入的能力。

三星等使用安卓系统的公司还决定支付巨额的专利使

用费给微软，以解决微软关于谷歌的安卓系统侵犯了

微软专利的指控。根据法院文件和新闻报道，三星
2013 年向微软支付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版税 59。

4.3.2 - 智能手机设计对消费者来说�
非常重要

文献资料、消费者调查和法院裁决显示，智能手机设

计（包括物理设计和软件相关设计）是推动消费者决

定购买、接受技术并忠于品牌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60。

当各品牌手机的技术功能都一样时，情况尤为如此。

那么，所涉三家手机领先公司均投入巨资进行新的设

计和相关合作以及招聘大量设计人员是可以理解的。

进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大多是大型领先公司，而非部

件供应商和小型实体 61。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

就苹果公司而言，对公司股票市值走势来说，申请工

业品外观设计（在美国称为外观设计专利）实际上比

申请专利更重要 62。在著名的苹果——三星专利案中，

工业品外观设计侵权和抄袭苹果智能手机外观（包括
GUI 元素，特别是图标）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法院的

法律纠纷的主题 63。自 2012 年美国苹果——三星案

陪审团作出裁决以来，美国专商局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申请量也在不断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最初裁定向苹

果支付高额赔偿金（见图 4.12）64。在撰写本文时，

该案在美国尚未完全结案 ：最高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推翻了一审判决。此外，其他辖区，相关诉讼仍悬而

未决或产生了不同结果。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执行工

业品外观设计上存在固有的法律不确定性。尽管如此，

法院案件和随后的外观设计申请活动反映了一项更广

泛的运动，那就是将工业品外观设计与其他知识产权

形式结合作为获取创新租金的工具。

领先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人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 ：

三星、索尼、微软、LG、鸿海精密（富士康）和苹果

是美国专商局的 2015 年排名最靠前的工业品外观设

计专利持有人 65。由于各种因素，与第 4.2 节中使用

的特定智能手机或与一般智能手机相关的工业品外观

设计的识别比较复杂 66。首先，《洛迦诺协定》下的工

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或美国专利分类系统（USPC）

中并没有对智能手机做出具体分类。智能手机外观设

计不仅涉及手机本身，还涉及 GUI、图标、显示屏幕

等等。此外，一些 GUI 和图标在各种不同的产品组

中也使用。例如，一个苹果图标或 GUI 的工业品外

观设计可能会被用于苹果家族的所有产品（iPhone、
iPad、iPod 等），因此，不只是智能手机专用设计。

三星的一些 GUI 可能也用于洗衣机、冰箱、照相机或

摄像机。

图 4.11 和 4.12 介绍了苹果、三星电子和华为保护的

工业品外观设计，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专商局和欧洲

联盟知识产权局（EUIPO）。美国专商局以 USPC 分

类系统第 D14 类（录音、通讯或信息检索设备）为起

点，对进一步使用专利名称进行过滤。EUIPO 采用了

相同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初始数据集包括工业品外

观设计国际洛迦诺分类系统的第 14-03 类（通讯设备、

无线遥控和无线电放大器）和第 14-04 类（屏幕显示

和图标）的所有应用。

苹果和三星在美国专商局和 EUIPO 的外观设计组合

数量庞大，并且一直在增加，其中曾在 2012 年或
2013 年激增至顶峰（见图 4.12）。如上所述，苹果在

要求美国法院对三星强制执行 GUI 设计专利权中取得

的初步成功可能促进了该 GUI 申请数量的增长。三星

电子的注册数量远超苹果，但这也最有可能反映了潜

在的计量问题，因为与苹果相比，三星是一个更加多

元化的电子集团。虽然华为近年来已经开始注册工业

品外观设计，但苹果和三星仍拥有远远更广泛的外观

设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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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家公司保护的外观设计组合也各不相同。在
2007 年至 2015 年期间，华为在美国专商局注册的受

保护外观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41.9%，或 18 项）是

手机本身的外观设计。相比之下，苹果同期的设计大

多是 GUI（75.2%）。三星电子的设计也主要是 GUI
（占总数的 43.7%），但在绝对注册数量上仅随其后的

是手机本身的设计（30.9%）。苹果在 EUIPO 注册的

设计大多是 GUI（占总数的 70.1%），而华为的全都

是手机本身。2012 年至 2013 年前后，在苹果——

三星法律纠纷事件之后，外观设计注册出现了一个重

要的高峰。苹果仅在这两年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就

占到了其 2007 年至 2015 年在美国专商局注册的设

计总数的 42.4%，占其在 EUIPO 注册的设计总数的
22.2%。对三星来说，则是占其 2007 年至 2015 年在

美国专商局注册的设计总数的 44.1%，占其在 EUIPO
注册的设计总数的 44.3%。

图 4.12
2012年和 2013年智能手机企业的
工业品外观设计增长情况
2009 年至 2014 年在美国专商局注册的工业品 
外观设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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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数据对应于注册和发布的工业品外观设计。EUIPO 的数据显示了所有
提交申请中获得发布和注册的个别设计的总数。只提供了三星电子的数据。
但常见的做法是，可以通过子公司来提交设计。例如，三星的一家子公司（三
星显示器有限公司）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向 EUIPO 注册了 22 项工业
品外观设计。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美国专商局和 EUIPO 数据库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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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公司的设计组合也发生了变化。

苹果是行业的先行者。它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在
EUIPO 总共提交了 370 项设计，占 2007 年至 2015
年期间总数的 35.7%，其第一款 iPhone 手机正是在

那时发布的。这些注册都没有涉及智能手机外观设计

本身，而涉及 GUI（69.2%）和图标（30.8%）。鉴于

苹果的大多数设计并非特别针对 iPhone，而是供苹果

的各种产品使用，这并不奇怪。自那以后，苹果在美

国专商局和 EUIPO 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或在美国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脚步有所放慢。很难知道这一

趋势的确切原因，但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即苹果的设

计生态系统和身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比较成熟。

相比之下，三星的组合更加多变。其 GUI 和图标设计

的注册量逐渐增加，而智能手机本身的设计注册量有

所下降。三星可能是采用了苹果的战略，并根据市场

进行调整，特别是在 2012 年及 GUI 法律纠纷之后。

最后，华为是该行业新的参与者，与苹果和三星相比，

其设计注册的绝对数量偏低。它在 EUIPO 的注册都

是针对智能手机本身，但在美国专商局申请有 GUI 设

计专利。

保护智能手机和有关 GUI 与图标的设计似乎越来越重

要。在许多辖区，这些类型的设计是发展最快的设计

之一，并且这几类设计是被当地以及国外设计者要求

保护最多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67。GUI 往往不仅影响外

观，而且还影响功能（不在工业品设计权限范围内）

和可用性。不同的知识产权提供不同的保护，有不同

的资格要求，并且各辖区的保护和资格标准都可能存

在重大差异。专利、外观设计和版权保护是最有可能

获得法律保护的项目 68。在美国，有一种特殊形式的

商标，被称为商业外观，包括产品外观、其包装盒、

形状或其他。这种形式的商标可能也很重要，例如，

它可以保护苹果 iPhone 包装盒的独特设计。

图 4.13 列出了苹果和三星关于 GUI 和图标的申请（或

注册）。自 2012 年以来，不管是在美国专商局还是在
EUIPO，苹果和三星电子提交的 GUI 工业品外观设

计数量均出现大幅增长。在 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

苹果在 EUIPO 提交了 222 项有关 GUI 的设计，三星

则提交了 379 项。2007 年，即首款 iPhone 手机发

布的同一年，苹果在美国专商局提交的工业品外观设

计有一半（38 项）是 GUI 设计，另一半是图标设计。
2008 年，苹果的 GUI 工业品外观设计占了其在美国

专商局提交的申请总数的 89%（41 项）。2008 年苹

果在 EUIPO 提交的申请中大约有 66%（189 项）为
GUI 设计，34%（98 项）为图标设计。图标设计也取

得了增长，特别是三星 2012 年到 2013 年期间在美

国专商局提交的图标设计申请数量翻了两倍多。值得

注意的是，华为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只在美国专

商局提交过 17 项关于 GUI 显示屏的设计，迄今为止

根本就没在 EUIPO 提交过 GUI 设计申请。

然而，将这些公司提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绝对

数量进行比较具有挑战性。首先，用于识别智能手机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方法并不确切。其次，三星电子是

一个企业集团，它提交的申请涉及产品范围广，涵盖

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而苹果自 2007 年以来已

经发布 15 款 iPhone 机型并将它们投放到市场 69。最

后，苹果的 GUI 和图标设计被用于所有苹果产品，并

且在许多情况下，被用于各款 iPhone 机型，这可能

会导致绝对申请数量甚至比较少。

最后，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公司随后对某项设计进行

商标注册，声称其具有独特性，当它们这样做时，商

标保护和外观设计保护之间会出现重叠。获得的工业

品外观设计和商标可能涉及同一客体 70 ：前者赋予外

观设计有限的保护期限，后者实际上可为作为商标的

同一外观设计提供永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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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GUI和图标占智能手机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最大份额
按公司和类型列报的美国专商局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数量

按公司和类型列报的 EUIPO 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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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美国专商局和 EUIPO 的数据库编制 ；见技术说明。

苹果

苹果

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



120

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图 4.13（续）
2007 年至 2015 年部分公司在美国专商局为智能
手机各部分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外观设计
专利”）所占份额

2007 年至 2015 年部分公司在 EUIPO 为智能手
机各部分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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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美国专商局和 EUIPO 的数据库编制 ；见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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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 领先智能手机背后品牌的高价值

《2013 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概括介绍了品牌和商标的

重要性，认为它们是无形资产，是掌控更高价格能力的

驱动因素，包括在智能手机领域 71。品牌在解释为何领

先公司获得整个过程中大部分利润方面也表明能够起到

重要作用。

苹果、三星以及最近的华为投入巨资做广告（见图
4.14）。鉴于品牌营造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三家

公司都给予市场营销与开发创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同等

重视。苹果 2015 年的支出增至 18 亿美元（2016 年

数据不详），而三星 2016 年支出为 38 亿美元，与

可口可乐等全球广告预算最大的公司相当，这得益

于它在 2012 年之前主要是为了推广其盖乐世品牌而

持续作出关于大幅增加年度广告支出的决定 72。华

为的官方广告数据不详，但围绕该公司及其 P 系

列智能手机进行的全球性营销活动越来越多，表明

它有意通过打造高端品牌走出低利润细分市场 73。

识别智能手机一般业务的品牌价值具有挑战性，特别是

对特定智能手机机型而言。品牌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苹果、三星、华为等领先公司的声誉和形象；具体而言，

这种品牌价值特别高，其中，苹果和三星高居各品牌排

行榜的榜首 ；在三大排行榜中，苹果排在两个排行榜的

首位（关于这些品牌价值的技术评估，见本报告的表 4.9
以及表 1.1 和框 1.6，产权组织，2013 年）。虽然华为

的品牌价值较低，但它正在迎头赶上，而较新的中国智

能手机公司仍长路漫漫。

三家公司采取了相似的品牌营造和商标战略。根据为

本报告进行的估算，苹果于 2006 年开始在美国专商局

注册与 iPhone 有关的商标，包括“iPhone”这一名称

的商标 74。然后，为保持其交货时间优势，该公司在
2007 年推出 iPhone 时总共注册了 15 个商标。三星和

华为在 2009 年和 2011 年才开始注册智能手机相关商

标，三星似乎申请了相对较多的商标，却不一定在随后

市场中使用到它们。华为的商标注册量较少，在这段时

间里只有 10 个，而三星立即开始注册大量商标 ；在这

段时间里总共注册了 300 个。2012 年，三星的商标注

册量达到了顶峰，这也是如前所述广告增加的年份（见

图 4.15）。

图 4.14
三星和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排在�
世界最大广告客户之列 

全球广告支出（10 亿美元）

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

0 1 2 3 4 5

可口可乐

三星电子

微软

苹果

惠普

戴尔

注 ：戴尔 2014 年的数据不详。苹果 2016 年的数据不详。微软和苹果的数
据与财政年度相对应。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上述公司年度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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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少有商标与特定智能手机型号具体相关，这强化

了这样的结论，即品牌价值主要取决于公司的通用商标。

例如，苹果没有通过商标保护“iPhone 7”一词。三星

申请了“S7”或“S7Edge”商标，虽然在 EUIPO 受到

保护，却放弃了在美国专商局的申请。华为是唯一一家

采取保护品牌名称的商标战略的公司，即保护出现在设

备上的品牌名称、产品系列名称和具体产品名称，例如，

在美国专商局申请注册“Huawei P9”。然而，三个市

场主导者都力求保护产品系列名称，如“iPhone”、“盖

乐世”和“华为 P”。

此外，各公司还为成为独特产品特征的核心硬件或软

件创新注册商标，如“retina display”（苹果）和“Infinity 
display”（三星）以及苹果注册商标清单中的“assistive 
touch”、“AirPort Time Capsule” 和“A10 fusion 
chips”。

图 4.16 显示了按尼斯分类系统（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

务国际分类）列示的苹果、华为和三星多年来注册的

智能手机商标 75。智能手机的相关类别是第 9 类，所

有这三家公司都在该类别提交的申请最多，其中 2007
年至 2016 年期间苹果提交了 68 份申请，三星近 300
份，华为 10 份左右。该图最有趣的方面是在各类别

中的分布，具体原因是各公司不仅仅是提交第 9 类的

申请，他们的商标还遍布各个类别，特别是服务类。

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有二 ：(i) 这有助于它们建立品牌

价值，并将其品牌应用于更大范围的产品和服务类别，

而不仅仅是“传统”电子产品 ；(ii) 在各类别中合理占

据尽可能多的空间意味着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避

免品牌价值被竞争对手和其他公司（以及抢注人）占有，

但同时要考虑到，商标必须用于相关类别才能获得保

护。该图还显示，华为开始改变其做法，扩大申请类别。

图 4.15
苹果是申请智能手机商标的�
第一家公司
2007 年至 2015 年苹果、华为和三星每年在美国
专商局注册的智能手机相关商标数量

三星电子 苹果公司 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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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上述公司年度报告编制。

表 4.9
2016年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品牌价值

公司
英特品牌
排名和价值

占市值百分比
BrandZ
排名和价值

占市值百分比
福布斯
排名和价值

占市值百分比

苹果
第 1 名
1,780 亿美元

23 第 2 名
220 亿美元

30 第 1 名
1,540 亿美元

20

三星
第 7 名
520 亿美元

20 第 48 名
190 亿美元

7.2
第 11 名 
360 亿美元

13

华为
第 72 名
60 亿美元

0.4
第 50 名
190 亿美元

1.3 -- 不详

资料来源：Dedrick 和 Kraemer（2017 年），根据产权组织（2013 年）和来自英特品牌（2016 年）的数据编制。Millward Brown（2016 年）和福布斯（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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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专门申请第 9 类商标，而苹果和三星也申请其他一

些类别（包括与服务有关的类别）的智能手机相关商标。

例如，2006 年的第一个 iPhone 商标也是按包括游戏和

玩具在内的第 28 类申请注册的，作为一种“玩电子游

戏的手持装置”。最常见的服务类别是第 38 类，它包

括电信服务，但也有一些属于第 42 类的申请，其中包

括计算机软件设计和开发等。

如前所述，苹果在 iPhone 的外观设计（商业外观）上

拥有三个商标。三星也试图在美国专商局和 EUIPO 获

得这种知识产权保护，但没有成功。与包装有关的权利

也很有趣。苹果就在 iPhone 包装盒的形状上拥有一个

商标和一项外观设计权利。

此外，一些部件供应商也拥有手机品牌在推广其手机时

使用的商标，如康宁的 Gorilla Glass 商标或华为在推广

其新款智能手机摄像头时使用的徕卡商标。

手机制造商和部件供应商也寻求使用和授权许可使用关

于标准和第三方技术的商标，它们是对手机的联网能力

至关重要的一些标准和技术，如“LTE”、“Wi-Fi”和“蓝

牙”。这些商标通常为标准制定组织或行业联盟而非个

别部件供应商所拥有 76。

最后，与智能手机的软件、内容和服务有关的一些元素，

如苹果的“Siri”、三星的“Bixby”、“iTunes”或“Apple 
Pay”等，也受到商标保护 77。其中有些为安卓等第三

方供应商所拥有。

此外，有些商标申请是关于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和配

件有关的 GUI 和图标。苹果和三星特别热衷于申请关

于 GUI 的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这突显了一个

概念，即 GUI 以独特的方式区分产品。

图 4.16
服务相关类别的智能手机商标申请不断增加
2006 年至 2016 年按尼斯分类系统列示的苹果、华为和三星在美国专商局申请的智能手机相关 
商标注册

三星电子 苹果公司 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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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泡泡的大小表示与尼斯分类系统相关的商标申请数量的多少。

资料来源 ：产权组织，根据美国专商局数据编制 ；另见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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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关于技术学习和无形资产的一
些观点

如何在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中进行技术学习？所获价

值是否在转移？知识产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起到什么

作用？

同样，得出一个简单答案是不可能的；影响因素太多了。

但是，回顾一下智能手机创新的时间表以及所涉企业

和地点数量少的事实非常有益。

就智能手机所需要的发明而言，手机及其核心技术的

发展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第一部手机诞生于1973年，

由摩托罗拉公司推出 78。手机还依赖于其他一系列广

泛的技术，包括拥有历史悠久的处理器 79。例如，第

一个无线通信的关键专利可以追溯到 1974 年。

在市场渗透方面，日本企业 NTT DoCoMo 在 1999
年推出了第一款智能手机，并凭借它在日本市场实

现了比较高的渗透率。不过，直到 2007 年，苹果的
iPhone 才取得重大突破。继苹果之后，三星 2009 年

取得突破，华为紧随其后 80。苹果定义了智能手机主

导市场的外观设计。在创新文献中，主导设计的确立

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随之而来的竞争就发生在这

些设计参数的范围之内。

直到今天，技术学习还是相对集中于少数一些核心企

业和国家。能力出现了转移，从最初的欧洲、日本和

美国转到了大韩民国（三星和 LG）、中国台湾省和中

国（华为和中兴）的部分企业。与其他先进技术一样，

参与这些技术并不能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差距 ；例如，欧洲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竞争者，

而中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角色。

新来的各国之间存在一些重大差异。大韩民国主要是

在国内建设其能力，政府政策及其国内企业集团的雄

厚实力为此提供了支持。中国的技术学习得益于广泛

参与外国实体的业务，特别是为外国实体提供组装服

务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在中国，实际上有两三种学习途径。其中一种涉及来

自中国台湾省的一些公司，它们在中国大陆设厂，为

跨国公司生产产品（如富士康为苹果等公司组装产品）。

另一种涉及中国大陆的一些公司，如华为、中兴和联想，

它们此前已经建有生产线（网络设备和个人电脑），后

来将这些生产线转到智能手机市场。潜在的第三种途

径是新成立的中国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廉价手

机，它们在初始阶段不需要依赖内部产生的强大技术

发明。因此，中国在智能手机行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中国企业不一定需要像苹果和三星这样的跨国公司

那样，大规模参与全球价值链。

除了这些有自己独特之处的公司和国家外，智能手机

全球价值链中很少有无形资产转移，也很少出现新的

竞争者或新的参与者。全球价值链参与中可以看到的

唯一新出现的地理变化是少量组装活动被转移到了东

亚以外的国家。

在这些主导者中，苹果、三星和华为在创新能力的发

展和无形资产的作用方面有何共同之处？

首先，在进入智能手机市场之前，三家公司都有相关

技术领域的背景和创新能力。

•• 苹果的历史众所周知。它始于 1970 年代末，当时

专注于计算机技术，在过去四十年里也开发驱动器、

打印机、输入设备、显示器和网络技术领域的核心

技术。从 2001 年通过 iTunes 等软件相关创新推出

音频播放器 iPod 发展到同步推出 iPhone 和 iPad，

苹果花了一些时间。它的内部组件开发能力比华为

或三星弱，处理器以及最近的图形处理器等最昂贵

但最具战略性的部件除外 81。此外，苹果在产品外

观设计、整合和软件方面有很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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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电子一直是一个更大集团的一部分，它最初在
1980 年代开始作为其他公司的部件（特别是电信

硬件和电话机）供应商进入市场。三星电子最初为

其他公司制造廉价的电子仿制品。三星还为大韩民

国生产了许多自有品牌的产品。早在那时候，它就

已经在国外建立了许多工厂，可谓是受益于获得经

过外国培训的技能和劳动力。然而，它在 1996 年

作出了重大改变，开始发展内部设计能力和建设自

己的品牌 82。目前，三星在依靠内部技术转移和生

产以及产品外观设计能力上依然独树一帜。

•• 华为起步较晚，整体能力较差，但到 2012 年已成

为电信网络的全球领先者 83。与中国大陆或中国台

湾省其他企业不同，华为不充当西方企业的代工企

业。相反，它始终专注于电信相关创新，并与全球

运营商建立广泛的关系。2003 年，华为开始生产

手机，大多是供给中国电信运营商的低端产品。然

而，自 2011 年以来，它发展了高端设备。华为不

是依靠合资企业从外国公司获得技术转让，而是专

注于本地研发和通过对国外技术实施逆向工程进行

学习（Chong，2013 年）。目前，华为的研发密集

程度实际比苹果或三星的高（见表 4.3），并且尽

管收入和利润下降，仍然保持这种高水平的研发投

入 84。学术研究表明，华为的这种快速追赶是由于

其具备技术能力，而不仅是具有成本优势，通过创

建自己的技术路径而不是作为技术跟随者。华为通

过开发与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不同的技术而迅速成

长，其中，华为在其创新战略中依赖最新科学知 

识 85。最近，华为一直在寻求升级改造，与 IBM、

西门子，3Com 和赛门铁克等公司建立了一些伙伴

关系或合资企业，并与摩托罗拉和其他一些电信运

营商建立了研发合作伙伴关系，此外还学习西方企

业的管理做法。 

虽然各公司所走的发展道路不同，但三家公司都积极

参与创造创新能力和包括品牌在内的有关无形资产。

三家公司均为高度研发密集型企业，均以加强芯片等

技术复杂、高利润的部件的内部生产为明确目标。三

家公司也都广泛学习如何利用知识产权，目前都有庞

大的知识产权组合，并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诉讼经验。

此外，三星和华为还为有关标准制定技术和知识产权

作了贡献。

其次，三家公司都在广泛的价值网络和与部件供应商

的合作中运作（第 4.1 节和第 4.2 节）。学习和升级不

仅发生在这些智能手机领先公司内部，也发生在有关

技术领域。由于这些互动，在共同设计和制造过程中

出现了双向知识流动。在部件层面，高通、博通、苹

果等主要芯片制造商采用的“无厂”芯片模式涉及与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等代工企

业密切合作，设计满足特定制造工艺要求的芯片 86。

高通与华为建立了下一代移动芯片组伙伴关系，这也

涉及到重要的知识交流。

要参与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需要学习和提升，直到

达到代工水平。当苹果就塑料成型、机床加工和质量

控制等方面与富士康进行合作时，需要涉及到学习。

富士康等公司起初只是作一些较为简单的贡献，但它

们如今通过自己的无形资产（机床工具、快速成型、

大量增产和供应链管理技术）使 iPhone 增值，其中一

些无形资产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富士康的工厂 87。

当华为在亚洲以外的地方，如巴西，组装产品时，知

识转移就会随之而来 88。同样，知识转移也出现在跨

国公司内部。例如，三星手机有一半是在其自己设在

越南的工厂生产。苹果的软件开发在各个国家进行。

这些活动促使知识向国内研究机构、供应商和竞争对

手溢出，其中包括商业理解和技术知识。一般来说，

这方面的大量知识获得了默许，从未整理成册，却在

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流动，而其他知识则被整理成册，

以促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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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收购帮助这些公司取得了进步。例如，三星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单独收购了移动音乐服务、语音识

别技术和提供显示解决方案的纳米技术等各种领域的

一些公司。富士康也步其后尘，在 2016 年收购了夏普，

目前正在竞购东芝的芯片业务 89。

第四，劳工流动起到很大作用。三星等一些公司从劳

工流动中获得了惠益，因为它们在 1990 年代可以向

日本工程师学习，并拥有在美国接受培训的韩国工程

师。众所周知，华为在市场营销和公共事务领域聘请

了西方专业人士，并聘请了来自苹果或三星的一些重

要设计专家，并且已经在伦敦成立了设计中心 90。苹

果也经常招聘来自高通等美国顶级公司或美国大学的

人员。

第五，技术内包和基于知识产权的交换是知识交流或

企业运作能力的重要来源。三家公司都开展标准必要

专利方面的工作，包括交叉许可或许可（例如，与诺

基亚的许可交易）。

最后，这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政策和更广泛

的营商和创新环境的作用。三家公司所在国家都明确

强调创新驱动型增长，在科学和研发上都有强大的个

人和公共承诺，都有完善（或正在快速改善）的研究

基础设施，都有丰富的工程和科学技能，并且都认可

技术及非技术创新的价值。三个国家都致力于全球价

值链的无国界运作以及对它们的参与。他们还制定有

鼓励知识产权申请和促进电信标准的框架和政策 ；历

史上，中国是最后一个搭上这班车的国家，但它在短

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除其他外，三家公司均受益

于信息技术产品领域非常开放的国际市场，而这种开

放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1996 年达成的《信息技术协定》

获得保障 91。

总之，政府的政策（有时也表现为无明确的政策干预）

在促进智能手机行业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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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三 星 早 在 2001 年 10 月 就 曾 尝
试推出早期的智能手机机型，如
SPH-I300， 并 于 2006 年 尝 试 了
SGH-i607 机型。

81.	 “苹果放眼未来，发展图形处理器”，
《金融时报》，2017 年 4 月 4 日 ；“苹
果为 iPhone 建造自己的图形处理器，
放弃想像技术集团的图形处理器”，

《个人电脑世界》，2017 年 4 月 3 日。

82.	 Yoo 和 Kim（2015 年）和 Song 等人
（2016 年）。

83.	 Boutellier 等 人（2000 年 ），Zhang
和 Zhou （2015 年 ） 和 Kang（2015
年）。

84.	 华为 2016 年年度报告。“华为 2016
年的数字显示了爱立信、诺基亚和
中兴的挑战程度”，Telecoms.com，
2017 年 3 月 31日。

85.	 Joo 等人（2016 年）。

86.	 Brown 和 Linden（2009 年）。“无厂”
芯片制造是指设计和销售半导体芯
片，而将芯片的生产外包给专门的
半导体代工厂。

87.	 见 Wunsch-Vincent 等人（2015 年），
了解富士康控股公司相应增加的专
利组合。

88.	 华为和小米已经在中国、越南、印度、
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开设有组装
厂，以利用这些力量。苹果最近决
定在印度设厂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和利用政府的激励政策（Phadnis，
2016 年）。

89.	 “东芝内部的争斗 ：一些董事会成员
想与富士康达成交易”，《华尔街日
报》，2017 年 9 月 6 日。

90.	 “华为聘请苹果的一位前任创意总
监出任设计总监”，《华尔街日报》，
2015 年 10 月 29 日。

91.	 更 多 详 情 见 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inftec_e/inftec_e.htm。

http://Telecoms.com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inftec_e/inftec_e.htm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inftec_e/inftec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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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SP		  平均售价
bn 		  十亿
BNEF		  彭博社新能源财经
COE		  卓越杯
COGS		  销售商品成本
CPC		  合作专利分类
EIPO		  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
EPO		  欧洲专利局
EUIPO		  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
EUR 		  欧元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FBR		  流化床反应器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ITs		  上网电价制度
FNC		  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联合会
FOB 		  装运港船上交货
FT		  《金融时报》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I		  地理标志
GPU		  图形处理器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全球通）
GUI 		  图形用户界面
GVC 		  全球价值链
ICA		  国际咖啡协定
ICO		  国际咖啡组织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
IDC		  国际数据公司
IEA		  国际能源署（能源署）
IP		  知识产权
IPC		  国际专利分类
JPO		  日本特许厅
JV		  合资企业
KIPO		  韩国特许厅
KISA		  韩国互联网和安全局
LTE 		  长期演进
MNC		  跨国公司
NCAUSA	 美国全国咖啡协会
NGO		  非政府组织
NREL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NYT		  《纽约时报》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PAE 		  专利主张实体

PATSTAT 	 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
PBR		  植物育种人员的权利
PCT 		  专利合作条约
PPA		  电力采购协议
PQC		  高质量咨询
PV		  光伏
R&D		  研发
SCA		  特种咖啡协会
SEP		  标准必要专利
SG&A 		  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
SIPO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TSMC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积电）
U.K. 		  联合王国
UMTS		  通用移动电信系统
UPOV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US		  美国
USD		  美元
USPC		  美国专利分类系统
USPTO		  美国专利商标局
VSS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
WIOT		  世界投入产出表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
WSJ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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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

国别收入分组

本报告利用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对各国进行分组。

该标准以 2016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基础，将各国划分

为以下四组 ：低收入经济体（≤ 1,005 美元）；中等偏

下收入经济体（1,066-3,955 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经

济体（3,956-12,235 美元）和高收入经济体（≥ 12,236
美元）。

有关该分组标准的更多信息，见 http://data.worldbank.
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知识产权摸底调查

第二、三和四章的案例研究系依据为本报告进行的专

利和商标摸底调查进行。这些摸底调查的专利数据主

要来自产权组织的统计数据库，欧洲专利局的世界专

利统计数据库（PATSTAT，2017 年 4 月）以及美国专

商局的商标案例文件和转让数据集（2016 年）。摸底

调查的主要方法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分析单位

专利数据分析的主要单位是某项发明的首次申请。摸

底调查包括一切可用的实用新型数据。专利数量的参

考日期是首次申请日期。发明来源归属首次申请的第

一申请人 ；若这项信息缺失，则采取归属战略，这一

点将在下面作进一步说明。

唯一偏离这种方法的情况出现在分析在各专利局申请

保护的专利族所占份额上（例如见图 2.8 或 3.12）。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扩展的专利族定义，所谓的
INPADOC 专利族，而不依赖首次申请。此外，这次

分析只考虑至少有一次申请获授予专利的专利族，参

考日期是同一扩展专利族范围内最早的申请日期。采

用扩展的专利族定义并要求在专利族范围内至少有一

项已授予专利，主要是为了减轻任何由以下原因导致

的低估 ：后续申请结构复杂，如延续申请和分案申请 ；

小型专利族质量低，如只在一国申请或者在审核之后

被拒绝或在审核之前撤回的专利族。

商标数据的分析单位是在任何被采用来源进行的任何

商标保护申请。这些来源有 ：美国专商局、马德里体

系和被列入产权组织全球品牌数据库的国家主管局。

该定义范围包括产品和服务商标。还包括现有商标的

续展和根据现有商标要求享有优先权的商标。

推定来源国归属

在首次专利申请的第一申请人居住国信息缺失时，按

以下顺序处理 ：(i) 从申请人地址中提取国家信息 ；(ii) 
从申请人名称中提取国家信息 ；(iii) 利用来自匹配公

司的信息（如下所述）；(iv) 根据同一专利族中出现最

频繁的第一申请人居住国（采用扩展的专利族定义）

确定 ；(v) 根据同一专利族中出现最频繁的第一发明人

居住国（还是采用扩展的专利族定义）确定 ；和 (vi) 
对其他一些历史记录，将首次申请的知识产权主管局

作为参考来源地。 

摸底调查战略

三个行业的专利摸底调查战略都是基于现有证据和专

家建议。每项战略都尽可能地针对现有的来源选项进

行测试。

咖啡专利摸底调查基于以下 CPC 号和 IPC 号的组合

以及可在标题和摘要中找到的关键词。

IPC/CPC 号 ：A01D46/06、A23C11/00、A23F5*
、 

A23L27/00、A23L27/10、A23L27/28、A23N12/06、
A 2 3 N 1 2 / 0 8 、 A 4 7 G 1 9 / 1 4 、 A 4 7 G 1 9 / 1 4 5 、
A47G19/20、A47J42*、A47J31* 和 C07D473/12。

包 括 关 键 词 ： coffe*; caffe*; espresso; cappuccino; 
robusta; arabica; fertilizer* AND coffe*; fertilizer* AND 
robusta; fertilizer* AND arabica; coffe* AND (arabica 
OR robusta)。

不包括关键词 ： coffee table; cleaning system for a 
coffee machine; coffee cream; coffee pot holder; 
coffee stirrer; coffee maker pod holder; coffee latte 
printer; coffer*; method and structure for increasing 
work flow; not a product selected from coffee; 
cosmetic*; cleaning agent; washing agent; smart 
home; dietary fiber; repellent; residues; grevillea; 
food; malus; eucalyptus; hypsipyla robusta moore; 
health; wine; leaf; cannot place coffee cup; coffee 
stain; coffee car*; coffee by-products; coffee shop 
510; extract; coffee owner board。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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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分为以下五个咖啡供应链环节 ：

咖 啡 种 植 ： A01B; A01C1/00; A01C11/00; 
A01C13/00; A01C14/00; A01C15/00; A01C17/00; 
A01C19/00; A01C21/00; A01C5/00; A01C7/00; 
A01G11/00; A01G7/00; A01G9/00; A01H1/00; 
A01H3 /00 ;  A01H4 /00 ;  A01H5 /00 ;  A01M1 /14 ; 
A01N25/00; A01N27/00; A01N29/00; A01N31/00; 
A01N33/00; A01N35/00; A01N37/00; A01N39/00; 
A01N41/00; A01N43/00; A01N45/00; A01N47/00; 
A01N49/00; A01N51/00; A01N53/00; A01N55/00; 
A01N57/00; A01N59/00; A01N61/00; A01N63/00; 
A01N65/00; C12N15/00。

采摘和采摘后 ： A01D46/06; A01D46/30; A47J42/00; 
B02B1 /02 ;  B02B1 /04 ;  C02F1 /00 ;  C02F3 /00 ; 
C02F5 /00 ; C02F7 /00 ; C02F9 /00 ; F26B11 /04 ; 
F26B21/10; F26B23/10; F26B9/08; G01N7/22; 
G06K9/46; G06T7/40。

原 料 储 存 和 运 输 ： A01F25/00; A23F5/00; 
A23N12/02; B03B5/66; B65B1/00; B65B3/00; 
B65B35/00; B65B7/00; B65G65/00; C02F1/00; 
C02F3 /00 ;  C02F5 /00 ;  C02F7 /00 ;  C02F9 /00 ; 
E04H7/00; G01G1/00; G01G11/00; G01G13/00; 
G01G15/00; G01G19/00; G01G21/00; G01G23/00; 
G01G3/00 ; G01G5/00 ; G01G7/00 ; G01G9/00 ; 
G01N。

咖 啡 豆 加 工 ： A01D46/06; A01D46/30; A23F3/36; 
A23F5 /00 ;  A23F5 /02 ;  A23F5 /04 ;  A23F5 /08 ; 
A23F5 /10 ;  A23F5 /12 ;  A23F5 /14 ;  A23F5 /18 ; 
A23F5 /20 ;  A23F5 /22 ;  A23F5 /24 ;  A23F5 /26 ; 
A23F5 /28 ;  A23F5 /30 ;  A23F5 /32 ;  A23F5 /36 ; 
A23F5 /46 ; A23F5 /48 ; A23L3 /44 ; A23N12 /10 ; 
A23N12/12; A47J31/42; A47J37/06; A47J42/00; 
A47J42/20; A47J42/52; B07B4/02; B07C7/00; 
B07C7/04; G01N27/62; G01N30/06; G01N33/14; 
G06K9/46; G06T7/40。

最 终 分 销 ： A23F3/00; A23L1/234; A23L2/38; 
A23P10/28; A47J27/21; A47J31/00; A47J31/02; 
A47J31/047; A47J31/06; A47J31/10; A47J31/18; 
A47J31/20; A47J31/26; A47J31/34; A47J31/36; 
A47J31/38; A47J31/40; A47J31/42; A47J31/44; 
A47J31/46; A47J31/54; B01D29/35; B01D29/56; 
B65B1/00; B65B3/00; B65B31/02; B65B31/04; 
B65B35/00; B65B7/00; B65D33/01; B65D33/16; 
B65D85/804; B67D1/00; G06Q10/00; G06Q50/00。

第二章中的咖啡行业商标摸底调查战略基于以下

可在商标声明描述中找到的关键词 ： coffe*; caffe*; 
kaffe*; cafe*; kopi; espresso; cappuccino; robusta; 
arabica。

光伏摸底调查是基于以下与光伏供应链各具体环节有

关的 CPC 号和 IPC 号的组合。

硅 ： C01B33/02*; C01B33/03*。

硅锭 / 硅片 ： C30B29/06。

晶 体 电 池 ： H01L31 /036 *;  H01L31 /037 *; 
H 0 1 L 3 1 /0 3 8 * ;  H 0 1 L 3 1 /0 3 9 * ;  Y 0 2 E 1 0 /5 4 1 ; 
Y 0 2 E 1 0 / 5 4 5 ;  Y 0 2 E 1 0 / 5 4 6 ;  Y 0 2 E 1 0 / 5 4 7 ; 
Y02E10/548。 

新 材 料 电 池 ： H01L31/0687*; H01L31/073*; 
H01G9/20*; Y02E10/542; Y02E10/543; Y02E10/544; 
Y 0 2 E 1 0 / 5 4 9 ;  H 0 1 G 9 / 2 0 0 * ;  H 0 1 G 9 / 2 0 1 * ; 
H 0 1 G 9 / 2 0 2 * ;  H 0 1 G 9 / 2 0 3 * ;  H 0 1 G 9 / 2 0 4 * ; 
H01G9/205*; H01G9/2063; H01G9/209*。

其 他 电 池 ： H01L31 /052 *;  H01L31 /053 *; 
H01L31 /054 *;  H01L31 /055 *;  H01L31 /056 *; 
H01L31/058*; H01L31/06* (excl.H01L31/0687*); 
H 0 1 L 3 1 / 0 7 ;  H 0 1 L 3 1 / 0 7 2 * ;  H 0 1 L 3 1 / 0 7 4 * ; 
H01L31 /075 *;  H01L31 /076 *;  H01L31 /077 *; 
H01L31/078*; H02N6/*。

组件（集中）： Y02E10/52*。

组件（转换）： Y02E10/56*; Y02E10/58。

组 件（ 其 他 ）： H02S*; H01L31/042*; H01L31/043*; 
H 0 1 L 3 1 /0 4 4 * ;  H 0 1 L 3 1 /0 4 5 * ;H 0 1 L 3 1 /0 4 6 * ; 
H01L31 /047 *;  H01L31 /048 *;  H01L31 /049 *; 
H 0 1 L 3 1 / 0 5 ;  H 0 1 L 3 1 / 0 5 0 * ;  H 0 1 L 3 1 / 0 5 1 * ; 
H01G9/2068; H01G9/207*; H01G9/208*。

生 产 设 备 ： (H01L31/1876*; H01L31/188*; 
H 0 1 L 3 1 / 2 0 6 * )  O R  ( ( C 2 3 C 1 4 * ;  C 2 3 C 1 6 * ; 
C 2 3 C 2 2 * ;  C 2 3 C 2 4 * ;  B 3 2 B 1 7 * ;  B 3 2 B 2 7 * ; 
B32B37*; B32B38*; H01L21/67*) AND (H02S*; 
H01L31*; C01B33/02*; C01B33/03*; C30B29/06; 
H01G9/20*; H02N6/*; Y02E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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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的光伏行业商标摸底调查战略基于以下可

在 商 标 声 明 描 述 中 找 到 的 关 键 词 ： solar panel*; 
photovoltaic*; *polysilicon*; fotovoltaic*; solar module; 
solarmodul*。

第四章的智能手机行业专利摸底调查战略既采用狭义

定义，也采用广义定义，分别基于以下 CPC 号和 IPC
号的组合 ：

狭 义 的 IPC/CPC 号 ： H04M1/247; H04M1/2471; 
H04M1 /2477 ;  H04M1 /72519 ;  H04M1 /72522 ; 
H04M1 /72525 ;  H04M1 /72527 ;  H04M1 /7253 ; 
H04M1/72533 ; H04M1/72536 ; H04M1/72538 ; 
H04M1/72541 ; H04M1/72544 ; H04M1/72547 ; 
H04M1 /7255 ;  H04M1 /72552 ;  H04M1 /72555 ; 
H04M1/72558 ; H04M1/72561 ; H04M1/72563 ; 
H04M1/72566 ; H04M1/72569 ; H04M1/72572 ; 
H04M1 /72575 ;  H04M1 /72577 ;  H04M1 /7258 ; 
H04M1/72583 ; H04M1/72586 ; H04M1/72588 ; 
H04M1/72591; H04M1/72594; H04M1/72597。

广 义 的 IPC/CPC 号 ： F01L1*; F02P17*; F03G5*; 
F04C25*; F04D27*; F16C17*; F16H61*; F16K7*; 
F16M11 *,13 *;  F21S2 *;  F21V23 *,33 *;  F24B1 *; 
F24F11*; F25B21*-23*; F28D15*; G01B7*; G01B11*; 
G01C1 *,5 *,17 *-22 *;  G01D18 *;  G01G19 *,23 *; 
G01J1*,3*,5*; G01K1*,7*; G01L1*,7*,17*; G01M11*,15*-
17 *;  G01N15 *,  21 *,27 *,29 *,33 *;  G01P15 *&21 *; 
G01R19*-22*,27*,31*-33*; G01S1*-5*,11*-15*&19*; 
G01T7*; G01V3*; G01W1*; G02B1*-9*,13*,15*,21*,26*-
27*; G02C7*; G02F1*; G03B5*,13*-17*,21*,35*; 
G03F7*; G03H1*; G04B19*,47*;G04F3*; G05B1*,11*-
15*,19*-21*,24*; G05D1*-3*,7*,23*; G05F1*,5*;G06F*; 
G06K5*-9*,15*-19*; G06N5*,99*; G06Q10*-50*,99*; 
G06T*; G07B15*; G07C1*,5*,9*,13*; G07F1*,7*,17*,19*; 
G08B1*-6*,13*,17*,21*-25*,29*; G08C17*,19*; G08G1*; 
G09B5*-9*,19*,21*,29*; G09C*; G09F3*,9*,15*,19*,27*; 
G09G3*,5*; G10G1*,7*; G10H1*,7*; G10K11*,15*; 
G 1 0 L 1 3 * - 2 5 * ;  G 1 1 B 1 9 * , 2 0 * , 2 7 * ;  G 1 1 C 7 * -
1 3 * , 1 6 * , 2 9 * ;  G 2 1 C 1 7 * ;  H 0 1 B 1 * , 5 * , 7 * , 1 1 * ; 
H 0 1 C 1 0 * ;  H 0 1 F 1 7 * , 2 7 * , 3 8 * ;  H 0 1 G 4 * , 5 * ; 
H01H11 *,13 *,25 *; H01L21 *-33 *,43 *,45 *,49 *,51 *; 
H01M2*,4*,10*,12*; H01P3*; H01Q1*,5*-9*,19*,21*; 
H01R12*,13*,24*,31*,33*,43*; H01S5*; H02B1*,7*; 
H02H3*,7*; H02J1*,5*,7*,17*,50*; H02M1*,3*,7*; 
H02N2*; H03B5*; H03C7*; H03F1*,3*; H03G3*,7*; 
H03H9*,11*,21*; H03J7*; H03K3*,5*,17*; H03L7*; 
H03M1*,3*,11*,13*; H04B1*-13*,15*,17*; H04H20*,60*; 
H04J1*,3*,11*,13*; H04K1*,3*; H04L1*-12*,23*-29*; 
H04M1*,3*,7*-11*,15*-19*; H04N1*,5*-9*,13*,17*-
21*; H04Q1*-9*; H04R1*-5*,9*,17*,25*,29*; H04S7*; 
H04W4*-92*; H05B33*,37*; H05K。

介绍智能手机的一章中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摸底调

查战略参考了 Christian Helmers 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提交的一篇未经发表的背景报告。对苹果、三星电

子和华为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进行的摸底调查使

用了美国专商局和 EUIPO 的数据。美国专商局的工业

品外观设计数据以USPC分类系统第D14类为起始点，
EUIPO 数据则以洛迦诺分类体系第 14-03 和 14-04 类

为起始点。得出的数据经过滤后划分为四个类别（手机、
GUI、显示屏和图标）使用工业品外观设计标题。然后，

每项外观设计专利，尚不清楚是否属于智能手机设计

的，都进行了手工检查。那些不单用于智能手机的工

业品外观设计被保留下来。

第四章的智能手机商标摸底调查战略基于一些可在商

标声明描述中找到的关键词，如 ：smartphone and 
handheld mobile digital electronic device。通过手工

核对个别申请再次进行过滤，以验证是否真的与智能

手机有关。商标仅限于授予苹果、三星电子或华为的

商标。

品牌

第二章的咖啡行业品牌摸底调查战略基于 Premium 
Quality Consulting ™的数据（www.pqc.coffee）。这

些数据列出了美国咖啡行业最有价值的一些品牌及其

涉及的浪潮。品牌按申请人名称或商标文本与美国专

商局的商标数据相关联。

利益攸关方

第二章的咖啡行业利益攸关方摸底调查战略基于

《UKERS 的茶和咖啡全球目录和采购指南》（www.
teaandcoffee.net/ukers-directory）。这些数据列出了

咖啡行业的主要公司和其他一些利益攸关方。该目录

的类别进行了重新划分，以便与咖啡供应链的五个环

节相匹配：咖啡种植、采摘和采摘后、原料储存和运输、

咖啡豆加工和最终分销。

技术、外观设计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是当今全球市场至

关重要的部分。但无形资本实际上值多少钱？

本报告是一份权威性研究，由联合国负责知识产权事

务的专门机构即产权组织编写。报告提出了新的证据，

对宏观经济作了分析，并辅以咖啡、光伏能源电池和

智能手机三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案例研究，以深刻了

解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资产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

http://www.teaandcoffee.net/ukers-directory
http://www.teaandcoffee.net/ukers-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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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技术、外观设计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是当今全球

市场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无形资本实际上值多

少钱？

本报告是一份权威性研究，由联合国负责知识

产权事务的专门机构产权组织编写。报告提出

了新的证据，对宏观经济作了分析，并辅以咖

啡、光伏能源电池和智能手机三种产品的全球

价值链案例研究，以深刻了解知识产权和其他

无形资产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




